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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亞太能源研究中心  (APERC) 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架構下專責進行能源相關議題研究的機構，

其總部設置於日本東京。本次出國即為通過該中心徵選並獲得本公司核

准後赴日本進行訪問研究。 

本次出國成果包含研究成果出版、交流會議辦理與資訊彙整分析。

研究成果出版部分包含：一、能源概述報告；二、能源供需展望報告；

三、油氣能源安全報告；四、油氣能源安全簡訊；五、關鍵礦物專題報

告；交流會議辦理部分包含：一、2022 智能綠電新未來論壇；二、關鍵

礦物研討會；三、電力部門模型與綠電憑證研討會；三、能源供需展望

研究成果交流；四、淨零路徑與能源教育研討會；五、IAEE 國際研討會；

資訊彙整分析則包含：一、傳統能源相關議題；二、氫氨能相關議題；

三、電力市場相關議題；四、減碳策略與其他能源議題。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work/)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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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訪目的及行程紀要 

一、 出訪目的 

亞太能源研究中心  (APERC) 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架構下專責進行能源相關議題研究的機構，

其總部設置於日本東京。該能源研究中心的研究運營，主要仰賴對會員

經濟體招募訪問研究員，並由訪問研究員負責對應經濟體的資料蒐集確

認、能源研究執行、研討會議參與彙整、交流會議參與發表等；本公司

著眼於國際最新能源情勢蒐集、建立與國際能源研究機構交流管道、理

解國際能源研究機構建立模型之技巧等目的，於通過該中心徵選後核准

赴日本進行訪問研究之計畫。 

 

二、 行程紀要 

日期 地點 拜訪機構 主題 
111/3/30 往程 － － 

111/3/31-112/3/28 日本東京 APERC 

執行出國訪問研究計畫 
1. 資料蒐集確認 
2. 能源研究執行 
3. 研討會議參與彙整 
4. 交流會議參與發表 

112/3/29 返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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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問研究內容 

一、 APEC 能源概述 (Overview) 

APERC 每年針對 APEC 會員經濟體回顧能源數據變動、更新能源政

策法規，同時檢視共同能源目標達成情形，1 並依此為基礎出版 APEC 能
源概述報告。值得一提的是，本報告所使用之能源數據資料均由會員經

濟體進行提報，考量提報時間與資料處理時程，故本概述報告的數值通

常會落後兩年，但其資料正確性應可得以確保；能源政策法規則由訪問

研究員蒐集彙整，其資訊較為即時。本次訪問研究期間協助完成 2022、
2023 年版本的 APEC 能源概述，2 以下擇要簡述。 

(一) 最終能源消費 

最終能源消費 (total final energy consumption, TFEC) 在我國能源平

衡表稱為能源消費 (energy consumption)，代表需求部門實際使用的能源

數量，其中排除了非能源消費 (non-energy use) 部分。 

我們繪製 2000 年至 2020 年的最終能源消費直條圖，橫軸為年分、

縱軸則為以 PJ (peta joules) 為單位的消費量，另區分不同的能源類型 
(煤、油、氣、再生能源、電力與其他能源)，如圖 1 所示。最終消費的複

合年成長率約為 0.3%，其中煤、油與再生能源的年均成長率均為負值，

而前述的負成長被氣、電力與其他能源的正年均成長抵銷，整體來說仍

呈現正成長的趨勢。同時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一、電力與其他能源不

僅有正的成長趨勢，且其占比於 2020 年已達 50%；二、相較過往，氣的

占比有明顯的上升；油的占比則有明顯的下跌。進一步分析氣、電力與

其他能源的成長動能可知，前者的成長主要來自工業部門、後者的成長

則來自工業部門與住宅部門。 

  

 
1 所謂「共同能源目標」指的是 APEC 經濟體全體追求的兩大能源目標：一、與 2005 年相比，

在 2035 年以前降低能源密集度 45%；二、與 2010 年相比，在 2030 年以前將再生能源的能源占比提

升至兩倍。 
2 2023 年版本的 APEC 能源概述，目前由外部專家進行審閱，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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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繪製百分比直條圖，我們可以比較 2020 年台灣與 APEC 最終

能源消費的占比，如圖 2 所示。其中煤、油、氣與再生能源占比均低於 
APEC 整體，電力與其他能源的占比則顯著高出 APEC 整體，若以 APEC 
會員經濟體來看，台灣的電力與其他能源占比僅次於香港，位列第二。

最後，油的能源消費占比於 2020 年為 31%，然而此能源的主要消費部門

為交通部門，約占整體油的能源消費 75%，因此應可預期此種能源的消

費占比將在電動車逐漸普及後逐漸下跌。 

 

 

 

 

 

 

 

 

 

 

 

 

 

 

 

 

 

圖 1  2000-2020 年台灣最終能源消費 

圖 2  2020 年台灣與 APEC 最終能源消費組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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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電量變動趨勢及其組成 

台灣於 2020 年的發電量約為 280 TWh，年成長率為 2.2%，而其成

長動能主要來自於住宅部門與工業部門的用電增長。從圖 3 我們可以觀

察到幾個現象：一、2020 年的電力組成仍以化石燃料類型的電廠為主 (油
煤氣)，占比高達 82%；二、2020 年燃煤電廠發電量佔比最高、其次則為

燃氣電廠、核能電廠、其他再生能源、水力電廠與燃油電廠；三、以 2010-
2020 年複合年均成長率來看，燃油電廠與核能電廠的均為負值；與之相

反的，燃煤電廠、燃氣電廠、再生能源與其他機組則為正值；四、2020
年水力的發電量明顯下降，降幅達 29%，其主因為該年面臨缺水危機。 

比較台灣與 APEC 整體的發電量組成占比，我們可以從圖 4 發現：

一、台灣的燃氣電廠發電量占比顯著高於 APEC 整體，而在能源轉型的

政策下，燃氣機組預計將作為橋接的過渡能源，未來應可預期更多的新

/改建燃氣機組；二、台灣的水力則因天然環境與生態考量，使得其占比

顯著低於 APEC 整體；三、燃煤電廠發電量占比略高於 APEC 整體，然

而燃氣機組預計於 2023 年起陸續退場，預期該占比將會逐漸降低。 

 

 

 

 

 

 

 

 

 

 

圖 3  2000-2020 年台灣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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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PEC 共同能源目標 

如前文所述，APEC 會員經濟體一致同意兩項能源相關的共同目標：

改善能源密集度與提升再生能源占比。雖然這兩項目標並非用來要求個

別經濟體，然而透過呈現個別經濟體現況與目標的差距，可作為其調整

能源政策之參考。 

在能源密集度部分，台灣在 2020 年的能源密集度相較 2005 年的水

準已改善了 37%，雖然尚未達成改善目標，3 但若以相同的速率進行改

善，我國應該可在 2035 年以前達成此目標 (如圖 5)。在再生能源占比方

面，由於 APEC 於 2010 年的再生能源占比為 6%，因此在 2030 年的再

生能源占比目標為 12%，然而對照我國 2020 年的再生能源占比僅 3.5%，
其數值仍遠低於前述共同目標 (如圖 6)。4  

 

 

 

 
3 考量資料一致性，2023 APEC 能源概述有關我國實質 GDP (以 2017 年購買力平價折算) 的計

算，統一採用 IMF 所發布的公開資料，與往年的結果略有差異。 
4 考量各會員經濟體資源稟賦、地理環境的差異，再加上該目標為全體會員經濟體的共同目標，

各經濟體可參考該共同目標作為努力方向，但應無需硬性追求於特定年達成特定占比。 

圖 4  2020 年台灣與 APEC 發電量組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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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0、2020 台灣再生能源占比 

圖 5  台灣能源密集度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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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PEC 能源供需展望 (Outlook) 

APERC 每 3 年針對會員經濟體進行長期能源供需評估，在參考會員

經濟體能源政策、總體變數與內部討論後，設計未來能源發展的情境，

並依此結合內部開發的模型進行需求、轉變與供給部門的預估。目前第

8 版能源供需展望報告已出版，第 9 版能源供需展望則尚處建模初期階

段，本次訪問研究期間協助完成第 8 版台灣專章的撰寫修訂以及第 9 版

建模資料架構的研擬規劃，以下擇要簡述。 

(一) APEC 能源供需展望模型、資料與情境設計 (第 8 版) 

APEC 能源供需展望考量的範疇為特定對象的整體能源系統，5 主要

包含能源需求部門、轉變部門與供給部門 (詳圖 7)。其中需求部門包含

住商部門、工業部門、交通部門、農業與其他部門以及非能源消費部門，

針對需求部門進行初級、次級能源需求評估統計；轉變部門則包含了電

力部門、氫能部門與煉製部門，在給定次級能源的需求下，此部門探討

最適技術以提供電力、氫能或煉製產品；最後，供給部門則彙整來自需

求部門與轉變部門有關初級能源或次級能源的需求，評估自產、進口的

數額與限制。 

在界定能源供需展望所應含括的分析範疇後，仍需要一套工具將前

述抽象的概念具象化，APERC 所採用的工具為  Open Source Energy 
Modelling System (OSeMOSYS)，這是一套開源且成熟的中長期能源規劃模

型。6  OSeMOSYS 的運行有兩大核心：能源系統參照 (reference energy 
system, RES) 與線性規劃 (linear programming)，前者架構出分析標的簡

化後的能源系統，目的在於讓建模者逐一梳理出能源流向以及須設定參

數的地方，圖 8 即為一個以氫能為範例的能源系統參照；後者則是具體

建立目標與限制，使能源系統得以在各項限制下求出最適的能源決策。 

  

 
5 特定對象指單一經濟體，APERC 於建模時並不考慮同時解複數經濟體的最適化問題。 
6 依據 ScienceDirect 資料庫的查詢結果，運用 OSeMOSYS 進行分析的論文自 2015 年起便持續

且穩定成長，至 2022 年已達 80 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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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能源供需展望模型架構 

圖 8  能源系統參照：以氫能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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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所需資料部分，由於該模型考量的是整體能源系統，故通常以

會員經濟體歷年的「能源平衡表」作為建模基礎，7  該表包含了詳盡的

能源類別與部門類型，並清楚記錄能源流向。此外，除了共通性的總體

經濟、人口變數以外，各個子模型也會依照其需求進行資料蒐集，以交

通部門為例，該部門在建模時需另外蒐集各交通工具的數量與里程，並

區分客運 (passenger) 與貨運 (freight)、交通工具類型等技術細節 (如圖

9)，藉以詳細評估「活動」 (activity) 與「能源消費」的關聯，進而評估

未來的交通部門能源消費。 

最後，情境設計的重要性亦不亞於前述模型與資料，8  反應研究者

在建模時最關切的議題為何，使模型得以回應 what-if 的問題。本次第

8 版的能源供需展望模型設計兩種情境：參考情境 (reference scenario, 
REF) 與碳中和情境 (carbon neutrality scenario, CN)。前者的定義為現行

趨勢與政策持續下，未來能源系統可能的樣態，此情境的用途在於作為

其他情境之參考；後者的定義則是假設經濟體積極採行脫碳措施，未來

能源系統可能的樣態，其關鍵假設包含能源效率的提升、電氣化程度提

升、能源使用行為改變、燃料使用轉換與 CCS 技術的使用等。 

 
7 此資料為會員經濟體提報，並由 APERC 的能源統計訓練辦公室 (Energy Statistics and Training 

Office, ESTO) 進行彙整與維護。 
8 情境差異化的設計主要會在模型參數上體現。 

圖 9  交通模型架構示意圖 



 

18 

 

 Reference (REF) Carbon Neutrality (CN) 

Definition Recent trends and current policies. Hypothetical decarbonisation 
pathways for each APEC economy. 

Purpose 
Provides a baseline for comparison 
with the Carbon Neutrality 
scenario. 

Additional energy sector 
transformations that support 
decarbonisation objectives. 

Key assumptions Current polices and trends 
continue. 

Increased levels of energy 
efficiency, electrification, 
behavioral changes, fuel switching, 
and CCS deployment. 

Limitations 
Assumes that recent trends, 
including relevant decarbonisation 
measures continue. 

Does not consider non-energy 
impacts on CO

2
 or removal. 

表 1  能源供需展望情境設定：參考情境與碳中和情境 

(二) APEC 能源供需展望：台灣部分 (第 8 版) 

在前述模型、資料與情境設計下，APERC 分別完成 21 個會員經濟

體在參考情境與碳中和情境的能源系統樣態。以下依序針對台灣部分擇

要進行說明。 

1、 最終能源需求 

有關最終能源需求在參考與碳中和情境的預估，繪製如圖 10。首先

可以注意到的是，長期而言兩情境的最終能源需求都出現下降的趨勢，

其中又以碳中和情境降幅較大，約為參考情境的兩倍；此外，最終能源

需求的組成也發生改變，以 2050 年的預估數值來看，碳中和情境下電力

與油的最終能源需求占比分別為 47%與 35%、參考情境則與之相反，電

力與油的最終需求占比分別為 37%與 47%。 

  

圖 10  最終能源需求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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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能源需求的下降趨勢與組成變化，其原因主要可歸結為三點：

能源/ 材料效率的提升、燃料轉換的規劃以及電氣化的普及。首先在能

源/ 材料效率方面 (以下簡稱效率)，碳中和情境在各項效率參數設定

上，均優於參考情境，因此前者的最終能源需求也顯著低於後者。9 其
次，碳中和情境在燃料轉換方面的設定更為積極，此項特性也反應在油

的占比大幅下降、煤的占比小幅下降、電力的占比大幅上升以及氫能的

占比小幅上升。最後，電氣化的普及則反應在兩情境電力占比均隨時間

而有所提高，差異僅在碳中和情境的電氣化設定更為樂觀，因此在該情

境 2050 年最終能源需求中，我們可以發現電力占比成長至整體的一半

左右。 

2、 發電量與裝置容量 

考量兩情境的最終能源需求中，電力占比均隨時間而增加，代表其

在未來的能源系統的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發電量

與裝置容量的變化與組成。 

由圖 11 可知，不同於最終能源需求於未來的下降趨勢，發電量約於

2040 年以前均呈現穩定成長，並於其後緩步下跌。此處值得一提的是，

發電量於兩情境的走勢、水準極為類似，其主要原因為碳中和情境電氣

化程度與效率的參數設定均較高，因此兩者的效果相互抵銷，恰與參考

情境中電氣化程度與效率相對較低的結果相同。 

儘管兩情境在發電量走勢水準類同，但究其電力來源組成可知差異

明顯。首先在燃煤電廠部分，碳中和情境預計於 2040 年初期就不再提供

電力，而參考情境於 2050 年則預期仍有 15% 的電力來自此類電廠；其

次，兩情境預期於 2050 年時，由燃氣電廠提供近半數的電力，其占比於

參考情境與碳中和情境分別為 49%、47%。而在碳中和情境下，燃氣電廠

所提供的電力更有 60% 是來自具備 CCS 設備的燃氣電廠；最後，風力與

太陽光電在兩情境的發電量更是有顯著的差異，其於 2050 年之占比分

別為：參考情境 29%、碳中和情境 45%。總結來說，在 2050 年時，參考

情境的發電量預計仍由化石燃料所主導，占比超過 6 成，風力發電與太

陽光電僅占 3 成左右；碳中和情境的發電量則則有半數由風力發電與太

陽光電供應，其餘電力主要將由燃氣電廠 (部分具備 CCS) 所供應。 

 
9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經濟活動與能源使用密切相關，但最終能源需求的下降不必然代表經濟

活動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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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11 與前述說明，兩情境於 2050 年預期將有類同的發電量水

準與不同的電力組成結構，因此可合理預期裝置容量也會因此有顯著的

不同。圖 12 為兩情境的裝置容量，可以發現在 2050 年時，碳中和情境

的總裝置容量約高於參考情境 8.7 GW，其主要原因為不同的電力來源有

不同的容量因數 (capacity factor)。碳中和情境約半數的電力來自風力與

太陽光電，其容量因數分別約 0.39 與 0.14，故相較主要仍以化石燃料供

應電力的參考情境而言，前者會有較高的裝置容量。 

3、 初級能源供給 

初級能源供給的來源包含自產與進口兩大類，主要供應需求部門與

轉變部門的運營使用。長期而言，當能源系統隨時間產生變化，也將連

帶影響初級能源供給的組成，我們可以透過圖 13 進一步觀察兩情境的

初級能源供給預估。首先可以發現，初級能源供給的變化與最終能源需

求類同，長期均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碳中和情境的降幅更為明顯；其

次，兩情境在 2050 年的初級能源供給均以化石燃料為主，其占比超過一

半，尤以參考情境更為明顯；而在煤的供應方面，則可發現碳中和情境

有更為顯著的降幅，其主要原因為煤炭的主要使用場域為電力部門與工

圖 11  發電量預估 

圖 12  裝置容量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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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部門，其中電力部門的因其燃料轉換相對部分工業製程容易，故在前

者的煤炭需求有較為明顯的降幅；10 最後，氫能部分雖然因其占比小，

故較難於圖 13 識別，但其在碳中和情境中的能源供給數量約為參考情

境的 1.5 倍。 

除此之外，由於台灣為高度進口能源依存的國家，因此當能源系統

隨時間產生變化，能源進口的情形也同樣值得關注。此處我們以能源進

口減去能源出口得到的淨進口 (net import) 作為指標進行觀察，如圖 14
所示。首先，淨進口與最終能源需求、初級能源供給的趨勢類同，在碳

中和情境同樣可以發現大幅的下降。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再生能源占比

在碳中和情境逐漸增加，因此該情境的淨進口降幅更為明顯；此外，2050
年天然氣淨進口在兩情境均為最高的類別，呼應前述天然氣在兩情境的

能源系統的關鍵角色；最後，氫能部分也預期由進口方式支應國內需求，

儘管其占比仍小。 

  

 

10 此現象也正好呼應碳中和情境中，較為積極的燃料轉換設定。 

圖 13  初級能源供給預估 

圖 14  能源淨進口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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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淨進口除以初級能源供給，則可得到淨進口依存度 (net 
import dependency)，如圖 15。在參考情境下，淨進口依存度僅微幅下

降，反應其能源結構仍需大量仰賴能源進口；而在碳中和情境下，由於

再生能源占比逐漸上升，淨進口依存度則因此有相對明顯的下降，由 93% 
降至 78%。而淨進口依存度某種程度可反映能源安全的其中一個面向：

「能源自主」，因此具有較低淨進口依存度的碳中和情境，以能源自主的

面向來看，是相對安全的能源發展路徑。 

4、 碳排放與其變動拆解 

至此，對於能源供需的數量、流向已完成預估，然而考量本項能源

供需展望執行的初衷，是要找出一條可備供參考的碳中和能源發展路徑 
(即前述的碳中和情境)，所以我們也針對兩情境所對應碳排放進行分析。 

圖 16 為兩情境的能源發展路徑下所對應的碳排，首先可以發現無

論是參考情境或碳中和情境，碳排的數量均是隨時間而逐漸降低，其降

幅依序為 30% 與 75%。其次可以觀察到的是，電力部門的碳排占比無論

何時、無論何種情境均為最高，若進一步觀察兩情境的差異可知，碳中

和部門較低的碳排，其主因是在電力部門有更低碳的發電方式；此外，

2050 年碳排來源的組成，在參考情境部分與 2018 年的組成結構類似，

由電力部門與交通部門分居一、二位。在碳中和情境部分則有所不同，

工業部門取代交通部門成為第二大碳排來源；最後，在碳中和情境中，

除了在電力部門有積極的減碳作為外，交通部門的減碳作為亦有成效，

為第二大減碳貢獻部門，其減碳的數額約為參考情境同部門的 3 倍。 

圖 15  淨進口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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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碳排放的來源以外，我們透過 Kaya 恆等式 (Kaya identity) 拆
解兩種情境於 2018、2050 年的碳排放變動，以理解各項因子對於碳排變

動的貢獻、影響程度。此處我們考量人均 GDP (GDP per capita)、人口、

排放密集度與能源密集度，共計四種因子，如圖 17 所示。首先可以發現

經濟成長為碳排放增長的主因，而人口數量的衰退也為碳排放帶來微幅

的降低。排放密集度與能源密集度的降低，均為碳排放的降低帶來正向

的影響，前者反應的是低碳能源、新興技術的導入，後者反應的則是能

源/ 材料效率的提升、電氣化的普及。無論是何種情境，碳排放降低的

主要貢獻因子為能源密集度的降低，其次才是排放密集度的增加，若進

一步比較參考情境與碳中和情境可發現，碳中和情境之所以能進一步降

低碳排放，其主要原因為更積極的燃料轉換規劃與前緣科技的採納，再

度對應初始對於碳中和情境的設定。 

  

圖 16  碳排放預估 

圖 17  碳排放變動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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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緣科技的假設 

由前述分析可知，情境的設計將會顯著影響能源發展路徑的走向與

結果，而針對長期能源發展路徑的情境設計，也不可避免須將一些目前

尚未廣泛採用或成熟商轉的「前緣科技」納入考量。對於這些前緣科技

應用範疇、引入時點的不確定性，都會造成最終能源發展路徑的歧異，

因此有必要針對這類前緣課技的假設做進一步的說明，此處僅以氫能與 
CCS 技術為例。 

首先在氫能部分，考量成本因素與氫能應用在各部門的優先次序，

應優先將成本昂貴的氫能，應用於工業或交通等較難電氣化的部門，如

圖 18 所示。經過評估，氫能的使用在參考情境與碳中和情境分別約為

16、60 PJ，且應用上主要以交通為主，工業部門則次之，其中在碳中和

情境下，工業部門的氫能使用占比有相應的提高。此項設定與近年亞洲

圖 18  氫能的應用預估 

圖 19  CCS 碳排捕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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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強調氫能於電力部門的應用 (混燒、專燒或長時間儲能) 並不相同，

後續若有更明確的政策以及相關輸儲配套，APERC 規劃將之納入下一版

能源供需展望的分析範疇，現階段仍依內部討論，將之於電力部門排除。 

而在 CCS 技術的部分，能源供需展望則假設僅碳中和情境會導入 
CCS 技術，且該技術在我國僅會用在電力部門的燃氣機組，其餘燃煤機

組與工業部門、轉變部門等均不會採用。11 圖 19 繪製出碳中和情境下，

在 2030 年導入 CCS 技術後，於 2030、2040、2050 年的年碳捕捉量，其

中 2050 年的碳補集量等於 2050 年兩情境的碳排放量差異值的 26%，對

於碳排放數值而言貢獻巨大。 

(三) APEC 能源供需展望模型建模資料架構研擬 (第 9 版) 

如前文所述，APERC 每次針對會員經濟體進行能源供需展望模型評

估時，從前置作業至最後出版，平均約耗時 3 年。第 8 版的 APEC 能源

供需展望報告於 2022 年 9 月下旬公開出版，APERC 內部便著手進行第

9 版能源供需展望報告的前置作業。 

本次需求、轉變與供給部門的建模成員基本上與前次相同，然而與

過往不同的是，次在實際進行模型建構、資料交換以前，希望能先研擬

一套完整的資料架構 (layout)，使得建模成員得以將個別的模型成果儲

存在該 Excel 檔案、能夠明確地將自身模型成果傳送給其下游建模人員，

並且在最後完成建模時，建模者或使用者能夠很輕易地查詢所需資料。 

依據過往能源供需展望報告，模型的產出應至少包含能源的流動、

碳排放量的計算、容量的評估三項。其中能源的流動最為關鍵，其餘兩

項均為此項評估過程的產物，而前文提及的「能源平衡表」即有效標示

了能源流動，為資料架構的一個良好的起始點。本項工作即以 APEC 能
源工作小組的 Expert Group on Energy Data and Analysis (EGEDA) 所維護

的能源平衡表作為開始。12 為了再次確認能源平衡表各項目均有對應的

建模人員負責，此處亦繪製模型流程圖如圖 20，並與全體建模團隊多次

開會確認負責項目與資料流向，確保模型的上下游的預期產出一致。確

認所有子模型的負責人員與資料流向後，便進入資料格式整理階段。首

先需要處理的將能源平衡表以部門為列、燃料為欄的寬表格轉換為長表

 
11 另針對印尼與越南則假設 CCS 技術也會用於燃煤電廠，約有 60% 的碳排放會被捕捉；其餘

會員經濟體則假設應用 CCS 技術於燃氣電廠，約有 80% 的碳排放會被捕捉。 
12 事實上，能源供需展望模型的結果類似於為會員經濟體「預估」未來的能源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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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以利後續與歷史資料整併的作業。接著則需要將能源平衡表所使用

的變數名稱依照規則處理其編號與名稱，並將變數進行新增、整併與拆

分，最後再依變數的層級進行拆分。 

(1) 編號重編：由於建模人員習慣透過 Excel 檔案進行資料

交換，然而能源平衡表的變數名稱雖然在其開頭有編號，但

其與文字結合時，Excel 在排序時會將該儲存格視為文字並

以字典方式進行排序 (如：1 開頭變數接 11 開頭變數)。此

處統一將編號以兩碼方式重編，使其能正常排序。 

(2) 名稱標準化：能源平衡表所使用的變數名稱存在有空格、

大寫、特殊符號甚至是拼字錯誤的情形，此處統一將變數名

稱以小寫方式呈現，並且除單底線外禁止所有特殊符號。 

(3) 變數新增：部分欄位在目前 EGEDA 能源平衡表尚未出

現，但在未來能源系統可能出現的欄位 (如氫、氨)，應預先

納入資料架構中。 

(4) 變數整併：由於建模時不必然需要用到能源平衡表所詳

細列示的欄位，故在調查建模者需求後，針對原始能源平衡

表欄位進行適度整併以降低建模與資料交換負擔，如圖 21。 

(5) 變數拆分：將變數拆分的狀況較少，主要目的是讓子燃

料/ 部門的加總等於其上一階層的數值，如太陽能之下除太

陽光電外，亦應包含其他太陽能，否則子項目之加總不等於

圖 20  能源供需展望模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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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階層的數值。 

(6) 變數層級拆分：由於 EGEDA 能源平衡表中，欄位無論有

子項目與否，均放在同一欄位顯示，此一作法在最終查找時

可能會造成困擾，且建模人員通常會依據其他參考資料，為

該部門的欄位做更細緻的拆分，以提供建模下游或資料使用

者更完整的論述，故本次建立資料架構時，一併將不同層級

的欄位拆分出來。以部門來說，交通部門下區分國內航空、

公路、鐵路等，其中公路又可分為客運、貨運，客運又可依

運具、引擎向下區分，故有必要依層級區分欄位。 

 

前述步驟完成後，可以得到一張整理後的資料架構，而為了提供建

模人員使用，我們還需要將經濟體、年份的欄位加入資料架構，並將

EGEDA 的能源平衡表歷史資料與該資料架構合併，完成後刪除不必要的

欄位，並將年份資料轉乘欄位成寬表格，最後再加入情境欄位，即完成

目標的資料架構。 

 

 

圖 21  變數整併作業程式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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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入經濟體、年份欄位：經濟體包含 21 個 APEC 會員經

濟體、APEC 整體以及其他子區域，共計 28 個項目；年份則

從 1980 年至 2070 年。13 

(8) 與歷史資料進行合併：此處採用 cross merge 的方式進

行，值得一提的是，清理後的資料架構本身還會預留舊版的

欄位名稱，以利做為鍵值與 EGEDA 的歷史資料進行合併。 

(9) 刪除無用欄位並轉寬表格：無用欄位包含合併用的鍵值

及其他因合併而生成的冗餘欄位；另考量 Excel 檔案有列數

限制，且列聯表型態的資料格式較方便建模人員與讀者查找，

故此處將長表格再度轉換為寬表格。 

(10) 加入情境欄位：以第 8 版為例，情境欄位即參考情境

與碳中和情境，最終成果如圖 22 所示。 

 

  

 
13 實際建模會執行至 2070 年而非 2050 年，以避免「世界末日效果」，亦即在最後一年將所有

資源消耗殆盡。 

圖 22  建模資料架構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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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油氣能源安全報告 (OGSS) 

針對石油與天然氣的能源安全，APERC 自 2014 年起，視當前能源

領域關注之議題或事件，擇定報告分析主題並出版油氣能源安全報告 
(Oil and Gas Security Studies) 供會員經濟體參考，以利其檢視其石油與天

然氣供應是否足夠或存在潛在風險。以近年的分析主題來看，包含 
COVID-19 對油氣能源安全的影響評估、變動的 LNG 市場對供應安全的

啟發、能源轉型下油氣能源安全議題的變動，均是針對當前市場動態與

事件議題而對油氣能源安全進行檢視。第 19 版的油氣能源安全報告主

要針對自 2021 年起高漲的油氣價格進行分析，包含漲價的成因、油氣供

應中斷的風險以及辨識減緩前述價格與供應衝擊的可能政策。本次訪問

研究期間協助進行第 19 版的油氣能源安全報告，針對減緩衝擊的政策

進行分析檢視，14 以下擇要簡述。 

(一) 中國地下儲氣窖發展 

天然氣的儲存，除了我國熟知的液化天然氣 (liquified natural gas, 
LNG) 儲存型態以外，部分國家因其具備合適的地質條件 (如：鹽穴、礦

坑等)，也發展出「地下儲氣窖」(underground gas storage, UGS) 的儲存技

術，將天然氣以氣態的方式儲存。地下儲氣窖常作為管線天然氣傳輸的

配套儲存方式，其優勢在於可平衡天然氣需求的季節性、降低在需求尖

 
14 第 19 版油氣能源安全報告，目前由內外部專家進行審閱，尚未出版。 

圖 23  2021 年全球地下儲氣窖工作氣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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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向外進口液化天然氣的數量、降低對管線設備的投資成本以及確保能

源供應安全。地下儲氣窖並非是近年發展的新技術，北美、歐洲與獨立

國家國協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等地均已發展此技

術達數十年，以 2021 年的資料來看，前述地區的全球地下儲氣窖工作氣

量 (working gas volume, WGV) 占比分別為 39%、26% 與 28%，如圖 23
所示。 

中國作為 2021 年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淨進口國家，其國內亦建

設有許多地下儲氣窖設施。以 2021 年的資料來看，其地下儲氣窖的工作

氣量約為全球的 3%，在 APEC 區域排行第 5。儘管最適的地下儲氣窖容

量將依需求結構 (如需求總量、是否具有季節性等) 與液化天然氣輸儲

設施而有所不同，過往研究曾提出「當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超過 30%，則

地下儲氣窖的工作氣量目標可設定為消費總量的 12%；當依存度超過

50%，則工作氣量可設定為消費總量的 20%。」，若以此目標來看，中國

目前的地下儲氣窖工作氣量遠低於此標準。 

為確保天然氣供應的穩定並平衡其消費的季節性、區域性，中國近

年也積極開發地下儲氣窖並將之列入第 12、13、14 次的「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五年規劃」，目前最新的地下儲氣庫建設目標為將地下儲氣窖的工

作氣量，於 2025、2030 與 2035 年，分別提升至 55-60、60-70 與 70-80 
十億立方公尺，如圖 24 所示。以 2020 年的數據來看，地下儲氣窖的工

圖 24  中國天然氣地下儲氣窖工作氣量實績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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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氣量實績值為 21 十億立方公尺，超越了其早先設定的 14.8 十億立方

公尺的目標。若中國能依其計畫完成地下儲氣窖的建置，則將更有助於

其國內能源安全與天然氣消費的平穩。依據 S&P Global 的評估，2030 年

地下儲氣庫的擴展，有助於在冬季 (天然氣消費尖峰季節) 每個月降低

其液化天然氣的進口約 65 萬噸。 

總結來說，若地質條件允許，地下儲氣窖的建設將有利於確保國內

能源安全、平穩季節性或區域性天然氣消費、降低天然氣/液化天然氣採

購成本以及提供舒緩國際天然氣市場的供給壓力的外部性。 

(二) 東亞液化天然氣轉出口的潛力 

液化天然氣轉出口 (re-export) 亦被視為減緩天然氣供應衝擊的對

策之一，其原理即將已進口且儲存於儲槽的液化天然氣，重新裝載 
(reload) 至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再出口至第三國。若天然氣採購合約並無

針對轉出口進行限制，且欲實行轉出口的接收站具備重新裝載的設備能

力，則液化天然氣的轉出口便可作為他國的即時性的天然氣調度資源，

平滑不同國家的液化天然氣進口季節性；對於轉出口的國家而言，亦可

提高其天然氣接收站設備利用率並從中獲取收益。 

2021 年 APEC 會員經濟體中，前五大的 LNG 進口市場均位於亞洲，

分別為中國 (21.3%)、日本 (20.0%)、南韓 (12.6%)、台灣 (5.2%) 與泰國 

圖 25  東亞國家天然氣進口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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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占比達全球的 6 成。因此，液化天然氣轉出口在東亞的市場應是

具備一定程度的市場潛力。以下我們針對此區域液化天然氣進口的季節

性、天然氣接收站的利用率來檢視轉出口的潛力，最後再探討東亞地區

轉出口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我們以液化天然氣進口量的月資料作為其需求量的衡量指標，針對

不同國家需求量的時序差異，探討透過轉出口進行互補的可能性。此處

我們考量的東亞國家包含前述的五大液化天然氣進口市場，並將新加坡

一併納入，如圖 25 所示。由該圖可知，前三大進口國：中國、日本與韓

國，其在冬季為液化天然氣進口的尖峰時段，其他季節的進口數額則相

對低緩，因此具有顯著的季節性；而與之相對的台灣、泰國與新加坡的

季節性則較無此現象，因此以季節性的角度而言，東亞國家的液化天然

氣存在有互補的潛力。 

在天然氣接收站利用率方面，目前除我國利用率已接近 100%，應無

空間接收更多液化天然氣；其餘亞洲國家如新加坡、泰國、中國、日本

與韓國，於 2022 年的天然氣接收站利用率分別為 0.74、0.26、0.40、0.60
與 0.35。代表這些國家除了具有進口互補潛力外，尚有大小不等的餘裕

接收更多液化天然氣。然而，若要分析轉出口於未來是否可有效作為減

緩天然氣供應衝擊的對策之一，應進一步觀察天然氣接收站利用率的預

估值。此處我們依早先對於互補性的分析，將東亞國家區分為東北亞與

東南亞，並透過 APERC 能源供需展望的預估，計算出兩區域的利用率數

值，如圖 26。結果發現，東南亞的利用率在未來 10 年穩定低於東北亞，

因此考量互補性與利用率兩因素下，由東南亞國家在冬季轉出口液化天

然氣至東北亞國家，應是較為合理的轉出口型態。 

最後，將 2019 至 2021 年全球液化天然氣轉出口實績資料繪製如圖

27，橫軸標示了年份與轉出口的出口國 (來源)，縱軸則為轉出口的數量 
(單位為百萬噸)，直方圖的不同色塊則對應接收轉出口液化天然氣的國

家 (目的地)。該數據資料顯示，新加坡在液化天然氣的轉出口事業相當

活躍，其於 2019-2021 年的轉出口數額分別排行全球第 2、1、5 名；進

一步觀察新加坡的轉出口目的地可以發現，絕大多數均為 APEC 的東亞

地區國家，如中國、日本、韓國等，反映了液化天然氣轉出口的區域性

特色。其餘較小規模的轉出口來源則包含馬來西亞、泰國與印尼，其對

應目的地則為中國、日本等地，與前述東南亞國家對東北亞國家進行液

化天然氣轉出口的評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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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氣能源安全簡訊  

APERC 針對能源安全議題，每月撰寫專欄分析文章，並集結出版為

油氣能源安全簡訊 (Oil and Gas Security Newsletter)，提供會員經濟體的

專家小組參考。15 本次訪問研究期間完成兩份能源安全議題的專欄文章

撰寫，以下擇要簡述。 

  

 

15 油氣能源安全簡訊主要提供 APEC 能源工作小組的成員與專家參考，並未公開出版。 

圖 27  液化天然氣轉出口：來源與目的地 

圖 26  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天然氣接收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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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天然氣市場變動的挑戰 

我國已於 2022 年 3 月公告了 2050 淨零轉型規劃，根據該淨零路徑

規劃以及本公司長期電源開發規劃，天然氣將作為取代煤碳與核能的橋

接能源，並於長期結合 CCS 技術提供 20-30%的電力，如圖 28 所示。因

此天然氣進口的穩定與分散性對於能源轉型來說變得更為關鍵，本文透

過梳理我國與全球天然氣市場現況，彙整辨識我國在天然氣市場變動下

所面臨的挑戰。 

1、 台灣天然氣使用現況 

2021 年，台灣的天然氣供給有 99.6% 來自進口，而進口來源主要為

澳洲 (32.2%)、卡達 (24.5%)、俄羅斯 (9.7%)、美國 (9.1%)、巴布亞紐幾

內亞 (7.4%) 與其他國家 (17.1%)。同時，在天然氣的應用部分，絕大多

數的天然氣均用於電力部門，約佔 77.3%、其餘則多用於工業部門，約佔

14.9%。綜上，國際天然氣市場的變動或短缺，將對台灣天然氣供需以及

電力市場帶來極大的影響。 

2、 國際天然氣市場的變動 

天然氣價格自 2021 年起便開始上漲，其原因包含：一、各國經濟體

逐漸從 COVID-19 的負面衝擊中復原，因此能源需求逐步回升；二、歐

洲電力市場因氣溫與風力發電量驟降，因此需要更多天然氣以支應冬季

的熱能供應。而 2022 年俄烏戰爭的爆發以及美國、歐盟與其同盟國家對

俄國能源的抵制，更進一步推升天然氣價格的上漲。以中長期的觀點來

圖 28  我國電力組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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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各國所提出的能源轉型計畫，多將天然氣作為取代煤、油的能源。

因此天然氣市場預計將維持需求持續成長、供給持續緊繃的趨勢。 

3、 能源轉型下，台灣所面臨的天然氣市場變動挑戰 

(1) 俄國天然氣的替代方案：中油與俄國的天然氣合約於

2022 年上半年結束，中油於受訪時表示由於俄烏戰爭等因

素，目前並無進一步簽訂長期合約的計畫，擬採現貨市場合

約補足此塊天然氣缺口。然而，依前文可知，天然氣在我國

能源轉型路徑將扮演關鍵角色，因此建立一個長期、地緣政

治穩定且價格合理的天然氣來源實屬必要。因此值得探討是

否要尋找全新氣源或擴充既有氣源的採購合約，同時檢視長

短期合約的最適組合。 

(2) 國內天然氣凍漲政策的可行性：近年國際天然氣價格持

續上漲，然而我國考量市場物價與民生需求，持續針對國內

天然氣價格實行凍漲政策，如圖 29。儘管於 2022 年以後允

許對電力用戶調漲天然氣價格，持續的凍漲仍造成中油公司

巨額的虧損。凍漲政策雖可一時緩解國內物價的波動，然而

也威脅到能源事業的營運，且無法合理的傳達價格訊號，引

導消費端做出合理的行為改變或投資行為。若進一步觀察油

圖 29  台灣進口與國內天然氣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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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事業的投資數額，我們可以發現全球 2020 至 2021 年的投

資水準處於低點，而投資與產出通常存在有 2-4 年的落後關

係，隱含 2022-2025 年的天然氣供給無法有效提升，因此對

於天然氣等能源進行持續性的凍漲，似乎不是可行的政策。 

(3) 天然氣儲存標準的重新檢視：我國目前對於天然氣儲槽

容量、事業存量設有最低標準，且該最低標準將隨時間逐漸

提高。以天然氣進口事業來說，自 2027 年 1 月 1 日起，儲

槽容積天數與事業存量天數至少為 24、14 天。然而，根據

2022 年國發會所公布的 2050 淨零轉型規劃可知，天然氣在

電力部門與工業部門所扮演的角色將更加重要，隱含天然氣

的中斷對於整體經濟發展的衝擊也將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因

此，宜再次檢視在 2018 年所公告修正的「天然氣生產或進

口事業自備儲槽容量」，確認其最低標準的設定是否仍符合

現行淨零轉型規劃。 

(二) APEC 能源供需展望下的關鍵礦物需求：事後估計 16 

APERC 所執行的 APEC 能源供需展望，評估了會員經濟體未來的能

源需求、能源組成、清潔能源科技的發展以及是否朝向共同的能源目標

邁進。17 由分析結果可知，在碳中和情境下，再生能源的發電占比將持

續上升、電動車也將取代燃油車成為主流載具，且氫能的使用量也相對

增加；與此同時，根據 IEA 的分析指出，前述清潔能源科技與傳統能源

科技在每單位關鍵礦物需求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研究嘗試在最新

一期的能源供需展望評估的基礎上，估算關鍵礦物可能的需求量。 

1、 分析範疇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考量的清潔能源科技包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電池儲能、

電動車與電解氫能，並檢視前述科技所需之礦物需求，再以供應鏈集中

度進行篩選，最後定義關鍵礦物清單為：鈷、銅、鋰、鎳、稀土元素與

 
16 本文目前由內部審稿人進行審閱，尚未出版。 
17 此處的清潔能源科技意指低碳排科技，除了發電技術外亦包含電動車；與之對應的傳統能源

科技則包含傳統火力與燃油車等高碳排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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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而在方法論上，本文透過文獻回顧的方法，彙整推算報告、論文中

的關鍵礦物密集度 (critical mineral intensity)，也就是每單位清潔能源科

技所需的關鍵礦物數量。透過關鍵礦物密集度的取得，本研究得以將該

係數與能源供需展望所推估的清潔能源科技數量相結合，得到推算的關

鍵礦物需求量。 

2、 發散的關鍵礦物密集度 

由於不同報告論文對於未來能源發展路徑的看法各異，且對於不同

清潔能源科技的技術發展觀點也不同，此二特性也會如實反應在數值水

準、趨勢各異的關鍵礦物密集度。我們以風力發電為例，此項技術主要

的關鍵礦物包含稀土元素、鎳與銅，其關鍵礦物密集度繪製如圖 30。以

稀土元素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上升與下降兩種截然不同的關鍵礦物密

集度發展趨勢，而其主要差異則是來自於對於風力發電機類型或機種的

假設。舉例來說，離岸風電通常考量維修等因素，會傾向使用無齒輪箱

的永磁感應發電機，因此當一能源發展路徑認定離岸風電、無齒輪箱類

型的風力發電機佔比將逐漸提高，則其用於製作永久磁鐵的稀土元素需

求也會對應升高，進而影響其密集度的趨勢。而有關鎳與銅的密集度則

較具有共識，其數值的降低主要反映的是材料效率的提升。18 總結來說，

關鍵礦物密集度的數值評估，存在有能源發展與科技發展的雙重不確定

性。 

  

 

18 例如技術進步使得我們可以建造更大型的風機。 

圖 30  風力發電的關鍵礦物密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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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潔能源科技的關鍵礦物需求預估 

發散的關鍵礦物密集度將使得對應需求預估亦充滿不確定性，本研

究將以 IEA 的資料為基礎進行推估，同時保留其餘文獻所隱含的關鍵礦

物需求量推估值，以利檢視前述不確定性對需求的影響。 

(1) 太陽光電：主要的關鍵礦物為銅與矽，碳中和情境也不

出意外的有較高的關鍵礦物需求，兩礦物的需求趨勢類同，

需求在 2030 年代達到最高。 

(2) 風力發電：主要的關鍵礦物為銅、鎳與稀土元素，三種

礦物的需求趨勢類同，且需求在 2020 年代達到最高。 

(3) 電動車：需要的關鍵礦物包含本研究所含括的所有礦物

類型：鈷、銅、鋰、鎳、稀土元素與矽。值得一提的是，除

了矽的成長主要由太陽光電所引導，其餘的關鍵礦物需求的

成長主要來自於電動車預期數量的提高，如圖 31。在碳中和

情境下，礦物需求在 2030 年代達到最高；在參考情境下，

礦物需求在 2040 年代達到最高。 

(4) 電池儲能：需要的關鍵礦物為銅、鈷、鋰、鎳與矽，其中

在碳中和情境下，各項關鍵礦物的需求均有顯著的上升，而

其成長主要是因為電池儲能的規模與其關鍵礦物密集度的

圖 31  參考情境與碳中和情境的關鍵礦物需求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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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提高。 

(5) 電解氫能：若僅觀察氫電解設備的礦物需求，可以發現

其數量總額相較其他技術相當微量；然而，若限定電解氫能

的來源為再生能源，則可以發現電解氫能的關鍵礦物需求將

會依再生能源的類型而有所不同，且其關鍵礦物需求總量也

遠大於僅考量氫電解設備的情況。舉例來說，當電解氫能所

需電力完全來自太陽光電時，則其對於銅、矽的衍生需求則

會對應提高；另一方面，由於風力與氫電解設備均無須使用

矽，因此若假設電解氫能所需電力完全來自風力發電時，其

不存在對矽的衍生需求。 

本研究為 APERC 首次嘗試對關鍵礦物需求進行量化建模評估，然

而若要提供決策者更有價值的資訊，關鍵礦物供給的建模也是不可避免

且同等重要的。只有在完成需求與供給的估算後，才能了解那些礦物、

那些清潔能源科技以及那些時點會發生供需瓶頸，藉此規劃關鍵礦物供

應鏈的建構與投資。目前 APERC 預計於第 9 版的能源供需展望報告中

擴大精進相關分析，以提供會員經濟體在規劃能源轉型路徑時之參考。 

 

 

  

圖 32  考量電解氫能及其所需再生能源之關鍵礦物需求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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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鍵礦物供應鏈的地緣風險 

APERC 應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辦公室」 (National Burea of Asia 
Research, NBR) 的邀稿，研究分析能源轉型下關鍵礦物的供應鏈地緣風

險。本次訪問期間與 APERC 研究員 Phung Quoc Huy 合作，探討關鍵礦

物供應鏈的高度集中特性與其衍生的地緣政治風險，以下擇要說明。 

如同 IEA 於其報告所指出，傳統燃油車、火力發電廠對於關鍵礦物

的需求，相較能源轉型下常見的電動車、再生能源這類清潔能源科技還

稀少，詳圖 33。因此，隨著能源轉型的推動，可預期前述清潔能源科技

所帶動的關鍵礦物需求也會顯著提高，依據 IEA 的評估，在清潔能源科

技中，2040 年的鋰礦需求甚至可達 2020 年的 42 倍，如圖 34 所示。本

研究考量清潔能源科技的礦物需求及其成長率、供應鏈集中程度等因素，

選定關鍵礦物為鈷、銅、鋰、鎳、稀土元素與矽。 

圖 34  清潔能源與傳統能源科技的關鍵礦物需求 

圖 33  清潔能源科技帶動之關鍵礦物成長 (2020 vs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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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前述關鍵礦物供應鏈時，本研究將之由上游至下游區分為四

個階段，依序為：採礦 (mining) 、加工 (processing)、製造 (manufacturing) 
與產品 (end-use)。採礦被定義為從地殼採掘出目標原礦的行為；加工則

被定義為對原礦進行初步處理，排除掉無關的成分；製造則定義為更進

一步的煉製行為，以利製造最終產品；產品則定義為在最終產品製造時，

關鍵礦物的使用。19 此外，由於前述礦物的用途，不僅侷限於清潔能源

科技產品的製造，因此本文在分析時，多以下游的最終產品來往回進行

定義與計算，以太陽光電而言，其對應的關鍵礦物為矽，對應的關鍵礦

物供應鏈可繪製如圖 35。由該圖可知，除了太陽光電模組外，矽的最終

產品亦包含了玻璃、金屬製品甚至是半導體製品，其差異可在矽的純度、

合金的類型等。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時將由下游的太陽光電回推，故在製

造部份含括了多晶矽 (polysilicon)、在加工部分含括了金屬矽 (MG-silicon)
以及採礦部分含括了矽砂 (silica)。 

在前述的關鍵礦物與供應鏈定義下，本研究繪製出供應鏈四階段所

 

19 由於資料取得的限制，太陽光電模組的生產量被用作矽使用量的近似指標。 

圖 35  太陽光電的矽供應鏈 

圖 36  關鍵礦物供應鏈：採礦前三大供應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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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全球前三大供應來源。首先在採礦部分，儘管來源國本身的勞動

供應、資本條件與環境法規通常可影響採礦事業的發達與否，然而很大

一部分取決於礦物本身的天然分布。由圖 36 可知，剛果的鈷礦、澳洲的

鋰礦以及中國的稀土元素、矽，其採礦的產出占比均超過全球的一半以

上，顯示供應鏈在採礦方面的集中性質。在加工部分，供應鏈的集中特

性更加明顯，前三大的供應鏈加工產出占比均超過全球的一半以上，且

中國在所有的關鍵礦物方面均為最大的供應來源。另外可以注意到的是，

主要加工來源的決定，並不只侷限在礦物本身的天然分布，即便是礦物

圖 37  關鍵礦物供應鏈：加工前三大供應來源 

圖 38  關鍵礦物供應鏈：製造前三大供應來源 

圖 39  關鍵礦物供應鏈：產品前三大供應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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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稀缺的國家也可能因其技術等因素而取得供應鏈的一席之地，如圖

37。而製造部份，供應鏈的集中特性、供應來源與加工部分相似，前三

大的供應鏈製造產出占比均超過全球的一半以上，稀土元素的製造甚至

接近 100% 均由前三大供應來源所提供，且中國同樣為最大的供應來源，

如圖 38 所示。最後，在產品部分，由於資料的限制，除矽所對應的太陽

光電模組外，此處並無法完全取得關鍵礦物的產品供應來源國家，故此

處部分供應來源改採區域進表示。儘管如此，中國對於關鍵礦物產品的

供應仍處於主導地位，在所有關鍵礦物中均為最大的供應來源。 

而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可知，擁有市場力的經濟體將具備影響市

場價格的能力。因此，前述在供應鏈具有主導地位的國家，其所擁有的

市場力將讓他們有形塑其自身的經濟結構並操縱國際市場價格的潛力。

許多歷史事件均可作為前述市場力的佐證，以印尼近期對於鎳原礦的出

口限制為例，其在採礦階段的市占為全球最高，市占率為 30%。原礦出

口限制的主要目的為擴張並強化其供應鏈下游的競爭力，而此行為也引

起歐盟的反對，並向 WTO 發起申訴。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供應鏈也

將造成全球處於較高風險的情況，以緬甸的重稀土元素為例，其因疫情

與國內政治因素，於 2021 年中斷了該礦物的出口，而因其礦物為具有獨

特性的重稀土元素，因此較難以其他來源所取代，使得相關稀土元素價

格於該年開始應聲上漲。 

總結來說，關鍵礦物供應鏈相較油氣供應鏈而言更為集中，當能源

轉型推動而使我們對於關鍵礦物更為依賴時，對於關鍵礦物供應鏈的集

中特性更應密切關注。除了部分關鍵礦物因天然蘊藏分布差異外，中國

在多數關鍵礦物供應鏈均處於領導地位，而不論從經濟學原理或歷史事

件可知，高度集中的供應鏈隱含少數供應來源掌握市場力，而該市場力

有潛力作為經濟甚至是政治方面的武器，因此同樣需要持續關注該潛在

風險。先進科技的發展、替代礦物的使用、回收技術的應用均是減緩關

鍵礦物供應鏈集中可能帶來的衝擊，然而因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在短

期對於仍值得對前述關鍵礦物的生產預先投資，以分散可能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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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交流會議內容 

本次訪問研究期間，除前述訪問研究任務外，也負責數場交流會議

的溝通聯繫、簡報製作以及會議主持、主講和與談，如表 2 所示。 

會議名稱  型態  參與性質 

2022 智能綠電新未來論壇  線上會議 (台北)  協助聯繫、簡報製作 

關鍵礦物研討會  線上會議 (紐約)  簡報製作、會議主講、會後與談 

TPRI-APERC 電力部門模型與

綠電憑證研討會 
 實體會議 (東京)  協助聯繫、會議主持 

APERC TPRI/ BOE/ ITRI-TIMES/ 
ITRI 
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交流 

 實體會議 (台北/ 新竹)  協助聯繫、簡報製作、會議主講 

NCU-MOE-APERC 淨零路徑與

能源教育研討會 
 實體會議 (東京)  協助聯繫、簡報製作、會議主講 

IAEE 44 國際研討會  實體會議 (利雅德)  簡報製作、會議主講、會後與談 

表 2  訪問研究期間交流會議列表 

  

圖 40  2022 智能綠電新未來論壇：APERC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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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2 智能綠電新未來論壇 

綜合研究所於 2022 年 9 月，辦理「2022 智能綠電新未來論壇及台

電綜合研究所成果展」，邀請 APERC 資深副所長 Glen E. Sweetnam 進行

專題演講。本次專題演講由職擔任雙方聯繫管道，除確認線上會議的流

程細節、連線測試等行政事宜外，專題議題的訂定與簡報資料的製作，

同樣由職協助  APERC 方完成，最終定案專題演講主題為  “Ensuring 
Electric Grid Reliability dur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 APEC”，該專題演講

分享能源轉型下，電網可靠度可能面臨的挑戰，會議重點分述如下。 

(一) APEC 經濟體傾向透過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降低電力碳排：在

APERC 執行的 APEC 能源供需展望的長期預估中，太陽光電與風

力發電將會是未來支應電力需求的主要來源，燃煤發電則是會被大

幅取代，如圖 41。 

(二) 隨著間歇性再生能源占比增加，系統成本將對應上升、系統可

靠度也會隨之下降：即使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的成本持續下降，要

在此類間歇性再生能源占比不斷提高的前提下維持電網穩定，整體

系統成本將無可避免地上升。以歐盟的資料來看，當太陽光電與風

力發電占比越高的國家，其家戶所面對的電價也就越高。 

(三) 再生能源占比與系統成本的正向關係：兩者的正向關係主要來

自於需要更多的備用電力以維持系統的可靠性、非再生能源電廠因

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而惡化的經濟性以及高成本的儲能。 

 

  

圖 41  2018-2050 電力來源差異：參考情境與碳中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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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鍵礦物研討會 

本研討會議為美國智庫 NB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主辦，針對再生能源與電動車所需關鍵礦物供應鏈進行探討。主要的問

題意識是各國如何應對中國在各項關鍵礦物的主體地位。APERC 受 NBR 
邀請，研究分析能源轉型下關鍵礦物的供應鏈地緣風險，除論文投稿外，

並與其他兩組研究人員於本場會議進行發表與討論，議程與混合式會議

截圖分別如圖 42 與圖 43。本次會議重點摘述如下。 

(一) 中國在關鍵礦物供應鏈的主導地位：APERC 基於關鍵礦物之成

長預估、供應鏈集中度與其在再生能源與電動車之需求占比，辨識

出 6 項關鍵礦物： 鈷、銅、鋰、鎳、稀土元素與矽；從資料中可

觀察到除最上游的開採階段外，中國於煉製、處理與最終商品的製

造均處於主導地位，顯見中國將對各國能源轉型的發展路徑產生巨

大影響。 

(二) 關鍵礦物供應鏈的集中性將帶來經濟性與安全性的兩大風險：

經濟性方面，掌握關鍵礦物中上游的資源，將對下游產品製造帶來

一定程度的優勢，使得整體供應鏈更為集中，市場結構將更偏向寡

占、獨佔；安全性方面，關鍵礦物中上游的高度集中，將使供應中

圖 42  NBR 關鍵礦物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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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所帶來的影響提高。 

(三) 美國重建關鍵礦物供應鏈可能性：美國因過往曾擁有前述關鍵

礦物的供應鏈存在，故被認為其仍具重建該產業的潛力；惟會中不

認為重建該產業須放棄對於環保、勞動權益的要求；相反地，應由

美國等國家制定一套通用的關鍵礦物生產標準以及監管機制，以避

免跨國產業競爭的不公平。 

(四) 因應中國在關鍵礦物主導地位的潛在對策。 

1、 對於關鍵礦物上游進行投資，然而需有較為明確的規劃或承

諾以說服投資人進行投資 (例如政府對於重建關鍵礦物供應

鏈政策的一致性)。 

2、 關鍵礦物的庫存規劃，此項可參考日本現行的國家 (公部門

庫存)、商業 (私部門庫存) 與合作 (跨國合作夥伴庫存) 庫存

制度。 

3、 回收技術、替代要素、製程精進研發。 

4、 跨國合作，包含關鍵礦物技術、制度的交流，以及資金投入、

策略聯盟組成等。 

  

圖 43  NBR 關鍵礦物研討會：混合式會議 



 

48 

 

三、 電力部門模型與綠電憑證研討會 

本研討會議為本公司綜合研究所訪問團隊於 2022 年 11 月來訪

APERC，針對電力部門模型與綠電憑證議題進行經驗交流與討論。會議進

行形式為雙方研究人員分別進行 30 分鐘的簡報，再針對簡報內容進行

討論，職則主要負責會議主持，以下簡摘本次會議重點。 

圖 44  電力部門模型與綠電憑證研討會：邀請函與議程 

圖 45  電力部門模型與綠電憑證研討會：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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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電力部門模型 

1、 APEC 的電力需求預估：在 APERC 的能源供需展望推估中，

長期來看，碳中和情境因為效率提升的假設與電氣化程度的

普及，因此使得整體能源需求低於參考情境約 25%。而在電

力需求方面，碳中和情境則有較高的數值，這些較高的電力

需求主要來自住商部門以及交通部門，電力供給則有近半數

來自太陽光電與風電發電，其餘則包含了核能與燃氣發電。

其中後者肩負該情境電力系統的平衡與輔助服務功能，如圖

46。 

2、 APERC 電力模型的資料顆粒度：目前 APERC 的電力模型資

料顆粒度為 12 個時間切片 (time slice)，包含 3 種季節 (夏、

冬、春秋)、2 種日型態 (工作日、非工作日)、2 種時段 (日、

夜)；並預計於第 9 版的能源供需展望中，將電力模型的資料

顆粒度提升至 36 個時間切片，包含 3 種季節 (夏、冬、春秋)、
2 種日型態 (工作日、非工作日)、6 種時段 (4 小時)，以更細

緻的考量再生能源的間歇性與儲能充放電。 

3、 APERC 電力模型的挑戰：除前述資料顆粒度的精進方向外，

APERC 所建立的電力模型中尚有部分待精進或擴充的空間，

分述如下。 

(1) 電力負載預測本身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需要持續檢討。 

(2) 再生能源若僅考量建置成本，恐無法確實反映其在併網

圖 46  APEC 經濟體發電量推估：參考情境與碳中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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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衍生的相關費用，而兩者之總和方為再生能源的真實成本。 

(3) 以再生能源供應尖峰時的負載。 

(4) 「以電力取代化石燃料 (電氣化)」與「以再生能源取代

化石燃料發電 (燃料轉換)」兩者的發展情形。 

(5) 電力市場對於化石燃料的依賴，隨著再生能源占比逐漸

提高而轉向對關鍵礦物的依賴。 

(6) 電網可靠性的相關議題，如儲能、V2G、備轉容量等。 

(7) 需量反應相關議題。 

4、 預計於第 9 版能源供需展望模型精進的項目包含前述的增加

時間切片、對自用發電更為精確的建模、電池儲能與 V2G 和

氫能發電。 

 

(二) 東南亞經濟體綠電憑證發展經驗 

1、 APEC 東南亞經濟體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

國與越南) 約於 2015 年開始陸續發展再生能源憑證市場。截

至 2022 年 7 月，東南亞經濟體已註冊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約

為 12, 800 MW，其中以水力最多；而在再生能源憑證部分，

累計約有 2, 900 TWh 的再生能源被授予憑證，如圖 47。 

2、 APEC 東南亞經濟體的再生能源發行與交易主要透過兩家全

圖 47  APEC 東南亞經濟體綠電憑證發行量與註冊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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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公司：Green Certificate Company (GCC) 以及 Automated 
Power Exchange (APX) ， 對 應 之 交 易 平 台 則 分 別 為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 (I-REC) 與 Tradable 
Instrument for Global Renewable (TIGR)，如表 3。 

 Indonesia Malay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Viet Nam 

Type of market Voluntary 
Cumulative 
registered RE 
capacity (Total 12.8) 

1.5 2.3 1.4 0.8 3.9 2.9 

Cumulative issued 
RECs (million) (Total 
29.1) 

4.3 4.0 6.3 1.2 6.5 6.8 

Issuance and trading GCC 
APX 

GCC 
(TNBX) 
APX 

GCC 
APX 

SPX 
APX 

GCC 
EGAT 
APX 

GCC 
APX 

Trading market 
I-REC 
TIGRs-
APX 

I-REC 
TIGRs-
APX 
mGAT 

I-REC 
TIGRs-
APX 

I-REC 
TIGRs-
APX 

I-REC 
TIGRs-
APX 

I-REC 
TIGRs-
APX 

表 3  APEC 東南亞經濟體 REC 市場比較 

3、 APEC 東南亞經濟體的再生能源憑證市場發展至今，各自

存在有部分缺陷與挑戰，APERC 綜整其經驗而提出的觀察包

含。 

(1) 各經濟體應為其再生能源憑證市場建立法律框架與監管

主體。 

(2) 應建立穩健的會計與核算系統以確保再生能源憑證的完

整性並避免重複計算。 

(3) 建立健全的再生能源憑證市場有助於推動對再生能源發

電的投資。 

(4) APEC 東南亞經濟體間的再生能源憑證交易與該區域電

網發展之關聯性有待進一步的分析。 

(5) 已簽署 PPA 合約的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國有公用事業間

的利益衝突仍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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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交流 

APERC 於 2022年 9月底正式發布第 8版 APEC 能源供需展望報告，

為進一步與各經濟體分享研究成果、討論預估結果並收集回饋意見、最

新能源政策走向，以作為第 9 版 APEC 能源供需展望報告情境設計之參

考，APERC 於 10 月開始由訪問研究員親自拜訪會員經濟體的專家學者。

我國部分則於同年 12 月初進行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交流，主要交流

對象包含：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經濟部能源局、工業技術研究院。

交流會議進行形式均為先由 APERC 方進行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說明，

雙方再進行提問與討論，前述研究成果已於前文進行說明，此處不再贅

述。值得一提的是，APERC 針對部分交流對象另準備問題或議題進行討

論，後續將擇要說明。 

(一)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本次會議主席為綜合研究所電力經濟與社會研究室洪育民主任，並

由該室同仁出席，共計 6 人參與討論。 

1、 應用氫能源電力部門的疑問：有關 APERC 能源供需展望模型

並未將氫能納入電力模型中，此為情境假設的結果而非模型

產出。APERC 將之排除於電力模型之外的理由是台灣在建模

的當下並未提出明確的氫能政策，且 APERC 內部研究員對於

使用綠氫於電力部門仍持保留態度，似乎未見有明顯優於其

他替代方案 (直接使用再生能源、使用電池作為儲能媒介等) 

圖 48  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交流：會議合影 (台電綜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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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故於本次能源供需展望模型將之排除。然而，由於工

業技術研究院已於 2022 年提出長期氫能應用藍圖，APERC 將
考慮於未來報告將之納入考量。 

2、 天然氣價格飆漲的疑問：有關俄烏戰爭後，天然氣價格已飆

漲至歷史新高，APERC 認為高漲的天然氣價格將對電力公司

帶來燃料成本的壓力。而國營事業的屬性與電業法相關規定，

使得零售電價常常與國際燃料價格的漲勢脫鉤，這對電力公

司經營來說十分不利。除此之外，歐洲對於俄國天然氣的制

裁，預期將進一步加重國際液化天然氣的供給壓力，使得價

格進一步推升，屆時電力公司若仍無法調整電價，則將面臨

巨幅的虧損。 

3、 APERC 與 Taiwan-REGEN 的能源發展路徑差異：在 APERC 
的評估中，台灣 2050 年的電力負載約為 TPRI 使用的負載預

測資料的 70%；在能源結構方面則仍仰賴燃氣電廠 (包含結

合 CCS 技術的燃氣電廠)，TPRI 則對於再生能源的占比有更

樂觀的假設，部分情境下地熱發電的電力占比可達 40%；氫

能部分僅使用於交通與工業部門，未使用於電力部門，TPRI 
則有考量將氫能使用於電力部門，惟其占比仍小。比較圖繪

製如圖 49。 

4、 CCS 技術於能源發展路徑的差異：有關 CCS 技術於電力部門

使用方面，兩模型推估的二氧化碳捕集量如圖 50。APERC 認
為僅在碳中和路徑會將 CCS 技術納入考量，參考情境則因成

本因素不會考慮 CCS 技術；TPRI 則是在多數情境都有在電

力部門使用 CCS 技術，僅有 100% 再生能源情境因有足夠

圖 49  APERC 與 TPRI 發展路徑差異比較：發電量與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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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低碳電力來源 (風力發電、太陽光電、地熱、綠氫)，而

無須將化石燃料機組納入考量，故無 CCS 技術的引入。此外，

在 APERC 的情境設定中，台灣的 CCS 僅會用於燃氣電廠；

而在 TPRI 的情境設定中，CCS 技術則同時用於燃氣電廠與

燃煤電廠。整體來說，TPRI 對於 CCS 的技術發展相對樂觀。 

5、 新能源示範計畫與 LNG 接收站建設計畫：本次交流會

議亦向 APERC 更新了台灣電力公司對於新能源與 LNG 接
收站規劃的最新訊息，前者包含：林口燃煤混氨、興達燃氣

混氫以及台中 CCUS 與木質顆粒生質能計畫；後者則包含規

劃於協和打造年營運量為 180 萬噸的 LNG 接收站、於台中

打造年營運量為 410 萬噸的 LNG 接收站。 

(二) 經濟部能源局 

本次會議主席為經濟部能源局綜合企劃組廖芳玲組長，並由該組同

仁、能源智庫台灣綜合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專家出席，共計 12 人參

與討論。 

1、 台日韓電力組成差異：APERC 依據能源供需展望的結果，彙

整並列台日韓的電力組成差異，如圖 51。 

(1) 除了日本以外，台灣與韓國的發電量預計會有所成長，

惟前者的發電量約在 2040 年達到尖峰，而後者則持續成長。

能源局考量未來半導體產業發展等因素，認為台灣長期的電

力需求應呈現持續上漲的趨勢，建議 APERC 參採國家發展

圖 50  CCS 於電力部門的碳捕集數量預估 



 

55 

 

委員會所推估的電力需求，作為下一版能源供需展望推估的

參考。 

(2) 2050年時，台日韓的再生能源將貢獻整體發電量的一半；

另一半則視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電力來源。 

(3) 2050 年時，日本的核能發電量占比明顯高於其他兩國，

約為 20%。而其燃氣發電的占比也明顯小於其他兩國。 

(4) 2050 年時，韓國的核能發電量占比雖低於日本，但考量

到現行政府對於核能發電的開發態度，以及其積極發展核能

產業的政策，似可預期未來更高的核能發電占比。 

2、 台日韓能源淨進口依賴度的差異：APERC 依據能源供需

展望的結果，計算彙整台日韓的淨進口依賴度差異，如圖 52。 

(1) 在推估期間，台日韓的能源淨進口依賴度均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反映了能源自主性的強化。 

(2) 台灣與韓國淨進口依賴度的下降主要是來自再生能源占

比的提高。 

(3) 日本因核能以及再生能源增長，對於化石燃料的需求也

圖 51  台日韓發電量及其組成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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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較低，使得其淨進口依賴度的降幅最高。 

(4) 核能可做為強化能源自主性的選項之一。 

3、 氫能與 CCS 技術規劃：本次交流會議向 APERC 更新了

氫能與 CCS 在台灣的規劃。首先，未來氫能應有 94%來自進

口、僅有 6%來自國內自產；CCS 於電力部門的應用會將空間

是否足夠納入考量，且 CCS 技術不僅用於電力部門，也會應

用在工業部門協助碳捕集。 

4、 LNG 接收站利用率過高：APERC 彙整台灣 LNG 接收站

的建設規劃、預計完工時程與 LNG 需求預估，計算出 LNG 
接收站利用率。 

(1) LNG 利用率將持續上升至 2025 年，且遠超過 100% 的

水準，隱含 LNG 設備的操作風險將隨之提高。 

(2) 2025 年 LNG 利用率持續上升的主因為對天然氣需求的

持續增加，但 LNG 接收站工程完工的速度因各種原因而推

遲；2025 年以後，隨著規劃中的 LNG 接收站陸續完工，其

利用率數值將逐漸恢復到一般水準。 

(3) 利用率公式與數值探討：本次會議也同步探討 LNG 

圖 52  台日韓淨進口依賴度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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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站利用率的公式與數值。首先在公式方面，其為 LNG 實

際進口量除以規劃營運量，其中規劃營運量已考量營運過程

中的檢修、保養等需求，因此利用率超過 100% 是可能的，

但相對來說操作營運接收站的風險也會隨之提高。若比較日

本、韓國的 LNG 接收站利用率可發現，其數值分別為 42%

與 33%，遠低於台灣的 93%  (2016 年資料)。考量天然氣於

台灣能源轉型路徑的重要性，宜密切注意該利用率數值的變

化以及相關工程建設進度。 

  

圖 53  台灣 LNG 接收站利用率推估 

圖 54  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交流：會議合影 (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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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業技術研究院 

拜訪工業技術研究院的過程中，APERC 分別拜訪了 TIMES 模型研

究團隊與  APEC 能源工作小組下的「新及再生能源技術專家分組」 
(Expert Group on New &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EGNRET) 的主席

與秘書處。兩次會議主席分別為 TIMES 團隊李孟穎資深研究員、EGNRET 
現任主席廖啟雯博士，分別有 6 人、5 人參與討論。 

1、 儲能的類別：TIMES 模型認為電網儲能與氫儲能雖然具有一

定程度競爭關係，但實際上兩者是不同的產品，並無法相互

圖 55  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交流：會議合影 (TIMES 團隊) 

圖 56  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交流：會議合影 (ENG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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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 

(1) 氫能可用於電力部門與工業部門：氫能可提供長時段能

量轉移的功能 (如跨季能量轉移)，此外在電力部門可用於混

燒、在工業部門可用於鋼鐵業的製程、在交通部門則主要用

於長途運輸。 

(2) 電網儲能僅為較短期的能量轉移，且僅能用於電力部門。 

(3) 與此相對應的，APERC 目前對於氫能使用的假設主要用

於交通部門與電力部門；此外依據能源供需展望的評估，儲

能在目前情境中的占比仍小。 

2、 政策的量化 

(1) TIMES 團隊並不會去預測未來的節能政策，僅有當政府

提出很明確的節能目標時，才會將之納入考量。 

(2) 在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若需要符合特定政策目標，則

需要對成本額外進行調整設定。舉例來說，若單純考慮成本

最小化，氫能可能因其成本昂貴的因素而無法被模型選用，

此時可能會設計排放懲罰項，如碳稅，使得氫能具有一定程

度的競爭力。 

3、 新抽蓄電廠計畫與電力需求：本次交流會議中，ENGRET 
團隊向 APERC 更新了台灣目前正在評估於大甲溪興建新抽

蓄電廠的可能性 (368 MW)，考量環評與工期等因素，預計至

2035 年才有辦法運轉。儘管屬於中長期規劃，但更多的抽蓄

資源將有助於電力系統容納更多的再生能源。此外，有關電

力需求的評估，ENGRET 團隊也與經濟部能源局持相同看法，

認為在半導體產業的擴充下，電力需求應持續且快速的增加，

建議 APERC 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對於電力需求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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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淨零路徑與能源教育研討會 

教育部永續能源跨域應用人才培育計畫研究團隊於 2022 年 12 月率

團拜訪 APERC，針對淨零路徑規劃與能源教育進行討論。會議進行形式

為雙方研究人員分別約進行 15 分鐘的簡報，再針對簡報內容進行討論，

職則負責會議主持以及專題報告，以下簡摘本次會議重點。20 

(一) APERC 技術移轉與教育訓練 

APERC 除研究業務外，其組織內亦設有能源統計訓練辦公室 
(Energy Statistics & Training Office, ESTO)，負責能源模型的教育訓練，其

對象為會員經濟體對能源模型感興趣的人員。主要的範疇包含了與能源

相關的總體經濟變數、能源統計、能源平衡表、能源供需的建模等。教

育訓練可依時間長短分為三種類型：一、為期兩周的短期訓練課程，學

員人數約為 20-30 人；二、為期八周的實習訓練，學員人數約為 2 人；

 

20 其中有關 APEC 能源供需展望成果的分享，由於前文已有說明，此處不再贅述。 

圖 57  淨零路徑與能源教育研討會：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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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期一年以上的借調訓練，學員人數為 1 人。 

(二) 教育部永續能源跨領域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1、 本項計畫為教育部因應能源轉型所需之能源跨領域應用人才

培育所提出，為一自 2010 年開始的長期、多階段計畫，目前

執行的項目為 2022-2025 年最新一期的計畫，其主要推動事

項包含：建立五項永續發展能源的跨領域應用人才培育聯盟、

建立綠能的示範場域、規劃能源跨領域課程模組地圖、建構

智慧科技模組課程與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組、協助高中推

廣能源教育。 

2、 跨領域課程模組的主題，由過往的永續發展能源 (2010-
2021) 調整為智慧能源 (2022-2028)，其中後者包含 AIOT、能

源管理、微電網與儲能。 

3、 本計畫亦在淨零碳排的目標下，透過 5 項科技示範場域，

強化學界與業界的合作連結。包含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東華

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所組成的聯盟，其合作示範場域的議題包含智能微電網、

海洋能源教育、智能充放電儲能系統與碳匯農場等等。 

 

  

圖 58  淨零路徑與能源教育研討會：會議合影 (中央大學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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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IAEE44 國際研討會 

APERC 於 2023 年 2 月初，率團赴沙烏地阿拉伯 (利雅德) 參與第 44
屆國際能源經濟學會 (IAEE) 國際研討會，本次會議的主題為「通往潔淨、

穩定與永續能源未來的路徑」，而 APERC 研究人員與其發表場次、議題

整理如表 4。會議重點擇要說明如下。 

APERC 研究人員 發表場次 發表議題 

IRIE Kazutomo Balancing Resiliency and Volatility 

Establishing Dialogue In The 
International LNG Market: A 
Decade Of LNG Producer-
Consumer Conferences 

Glen Sweetnam 
Geopolitical Risk and Energy Security 

Quantifying Energy Security 
Risks in Southeast Asia 

Emily Medina Energy Security in Mexico 

Mathew Horne 

Disruptions in Natural Gas Markets 

Natural Gas Export Capacity 
And Domestic Consumers: A 
Tale Of Two Australia’s 

Christopher Doleman 
Short-Term Actions To Address 
The Current Oil And Gas 
Crisis In The APEC Region 

SAWAMURA Nobuhiro Energy, Risk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Natural Gas Use 
In The APEC Region Based On 
The Joint Organizations Data 
Initiative (JODI) Data 

Yu-Hsuan WU Analysis Minerals, Materials and Energy 
Transitions 

Critical Minerals In The 8th 
Energy Demand And Supply 
Outlook: A Post Hoc 

表 4  IAEE44 國際研討會：APERC 研究人員發表場次與議題 

(一) 氫能 

1、 沙烏地阿拉伯在能源轉型浪潮下，除積極發展再生能源外，

同時也對氫能的供應寄予厚望，尤為關注藍氫的發展；綠氫

目前已被納入沙烏地阿拉伯 2030 能源願景的規劃中，然而該

國不同城市的氫能成本並不相同，原則上該國西側區域最為

便宜。該國中央區域最為昂貴，水資源是其中一項關鍵因子。 

2、 德國在未來將會需要自國外進口氫能，而在進口來源的

選擇方面，該研究人員透過氫氣製造的生命週期分析，盤點

不同氫氣進口來源的二氧化透排放，認定挪威與西班牙將會

是其較佳的進口來源。 

3、 有關氫能的發展，有專家認為除了生產、運輸、儲存以

及應用等技術面的研發以外，氫能市場制度討論的缺乏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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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市場未來的隱憂。 

(二) 關鍵礦物 

1、 在日本東京舉辦的 IAEE43 國際研討會，為首次將能源轉型

下的關鍵礦物議題提出來討論，而本次在沙烏地阿拉伯利雅

德辦理的 IAEE44 國際研討會，針對關鍵礦物議題，更是有很

多不同場次進行研討，顯見其重要性。 

2、 即便我們意識到了關鍵礦物的重要性，然而對於採礦業

來說，目前 99%的現金流來源仍是煤礦，剩下才是關鍵礦物。

這代表隊於產業界來說，短期可能較難影響其投資決策。 

3、 推薦參考兩個關鍵礦物的生產與貿易的視覺化網站，對

於了解關鍵礦物貿易流向很有幫助。 

(1)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global-minerals-

production-dashboard 

(2)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global-minerals-trade-

dashboard 

4、 關鍵礦物一些值得探討的議題。 

(1) 關鍵礦物在能源與非能源產業使用的消長值得後續研究

持續關注。 

(2) 如何減緩中國在關鍵礦物供應鏈的支配地位，儘管目前

看來似乎有些不切實際。 

(3) 部分關鍵礦物的參與者仍少，市場機制有可能因此失靈。 

(三) 能源轉型路徑 

1、 並不存在一個適用於每個國家的能源轉型路徑，每個國家應

視綜整考量其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地理區位等因素，決定

出適用於自己的能源轉型最適路徑。 

2、 能源轉型路徑的滾動修正調整為常態。若檢視過往各能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global-minerals-production-dashboard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global-minerals-production-dashboard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global-minerals-trade-dashboard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global-minerals-trade-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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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機構對未來所做的能源路徑規劃，可以發現我們實際上所

處位置與該預估路徑並不相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不斷

的調整路徑且維持科技中立，避免侷限自己一定採用或不採

用某項技術。 

3、 再生能源占比的增加不僅是影響電力供應，更是改變了

整體電力系統的設計架構。 

(四) 因時變異的電力需求價格彈性 

1、 本研究的出發點為探究電力需求價格彈性是否在一天之內會

有變化，意即需求價格彈性是否因時變異。藉由檢視電力需

求價格彈性的性質，有助於電力部門設計需求面管理相關措

施，藉以引導用戶的電能使用。 

2、 本文資料使用德國電力批發市場一年期的逐小時負載與

價格資料，實證結果發現，電力需求價格彈性具有一定程度

的因時變異性質，且該彈性於凌晨最具彈性，其次則為 08:00
以及 09:00-12:00；20:00-21:00 尖峰時段則最不具彈性 (前述

時段將依模型的不同而略有差異)。 

 

圖 59  IAEE44 國際研討會：會議合影 (APERC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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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議資訊彙整內容 

本次訪問研究過程參與數次研討會議，依其主題可區分為傳統能源、

氫氨能、電力市場、減碳策略與其他能源相關議題，本章條列式彙整研

討會議核心重點 (takeaway points) 供參。 

一、 傳統能源相關研討會議 

(一) 燃料市場投資 20220519 

(APERC Annual Conference: 2022 Supply side investments) 

1、 高漲的能源價格隱含該市場具有投資誘因，正如過往 2010-
2014 年的天然氣投資熱潮。 

2、 在技術、偏好無大幅變動的前提下，全球天然氣市場將

維持供不應求的狀態。 

3、 2022-2024 年的天然氣生產將呈現緩慢增長的型態。 

4、 2025-2026 年的天然氣生產量則充滿不確定性，其取決

於當下投資的數量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s, FIDs)。  

5、 未來全球天然氣市場的需求增長將以中國及東南亞地區

為主 (淨零碳排下，燃煤轉然氣的需求)。 

(APERC Annual Conference: The macro environment and impact on oil 
investment) 

1、 對於俄羅斯天然氣出口的制裁將會顯著影響全球的能源市場，

短期 (1 年) 也難以找到新的供應來源。  

2、 對於能源需求的預估，不同機構之間差異頗大，如何說

服投資人進行特定能源的投資將會是關鍵議題。 

3、 對能源需求預估的分歧，同樣表現在不同的預測年份。 

4、 1990 年美國能源部對於往後 20 年的石油需求預測，其

預測值約在 70 MB/天，惟實際數值約為 85 MB/天； 

5、 過往對於再生能源的增加速度也過分樂觀，美國整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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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占比僅略幅提升至 10% (多數機構於過往預測為 30-
50%)。 

(二) 俄烏戰爭對能源市場影響 20220519 

(IEEJ& APERC IES2022: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impact on 
European gas and LNG markets) 

1、 歐盟在能源方面嚴重依賴俄國供應，因此俄烏戰爭與制裁措

施將對歐盟各國的能源供給產生巨大衝擊。 

2、 歐盟為降低對俄國的能源依賴，於 2022 年 3 月公告 
REPowerEU 措施，將逐步提升能源自主性。 

(1) 於 2022 年降低三分之二從俄國進口的天然氣。 

(2) 於 2022 年 11 月以前，要求各會員國將國境內的天然

氣儲槽補充至 80% 的存量。 

(3) REPowerEU 措施對於數額、方法均有詳細的描述，但講

者認為在節能相關的措施方面，是否成功仍取決於冬季天氣

型態與各會員國的生活型態。 

3、 歐盟在此措施下增加的天然氣進口，預計將與亞洲國家

產生競爭。此一情況可能在 2025-2027 年在全新的天然氣供

應來源出現後得到緩解。 

4、 「快速地」淘汰俄國的天然氣進口有可能導致能源轉型

的進程受阻、整體碳排增加。 

5、 將能源價格維持在 2021-2022 年的水準，將有助提升能

源效率進而加速能源轉型的進程。 

(三) 天然氣甲烷散逸問題 20220620 

(The 18th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Reducing Methane Emissions 
From Global Gas) 

1、 本次研討會為 IEEJ 召集的網路研討會議，主要目的在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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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生產、運輸、使用過程中的甲烷散逸問題。 

2、 甲烷的議題在 COP26 氣候高峰會上再次浮上檯面，並

已有上百國承諾於 2030 年前將甲烷排放水準減少 30% (相較

2020 年)。 

3、 甲烷的排放主要來自於自然與人為兩部分。 

(1) 自然排放：如濕地與其他。 

(2) 人為排放：以農業部門佔比最高，其次則為能源部門與

廢棄物。 

4、 依據 UNFCC 的評估，自然排放約占 46%、人為排放約占

54%；其中能源部門占人為排放約三成。 

5、 依據 IEA 的估計，自然排放約占 40%、人為排放約占 60%；
其中能源部門占人為排放約四成。 

6、 對於甲烷的監測是相對有挑戰性的事情，政策法規、技

術設備 (地面、無人機或衛星) 仍持續在發展；因此 IEA 認為

現行的估計恐怕還有低估的疑慮。 

7、 甲烷政策法規的趨嚴對於天然氣產業的影響。 

(1) 天然氣使用方對於「潔淨天然氣」的要求、認證。 

(2) 天然氣生產者對於其產品溫室氣體履歷的驗證。 

(3) 投資人對於天然氣生產者降低散逸甲烷的要求。 

8、 根據對於世界主要天然氣利害關係人的訪談與調查 (包
含中油)，有以下幾點發現。 

(1) 甲烷的排放目前仍不是天然氣市場關注的重點，價格才

是。 

(2) 天然氣相關業者聚焦於與自身營運相關的排放 (例如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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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天然氣運輸的業者並不會關心生產過程中的甲烷散逸)。 

(3) 亞洲國家 (特別是東南亞國家) 認為現行推動煤轉氣的

能源轉型已可有效減緩氣候變遷。 

(4) 對於 「碳中和 LNG」，有些公司認為這是解決氣候變遷

的良方；有些公司則持保留態度，認為對於 「碳中和 LNG」 

溫室氣體的量測是低估且不具一致性的。 

(5) 考量能源轉型的規劃與天然氣開採的成本回收年限，目

前已有部分公司對於天然氣開採的投資持保留態度。 

(6) 投資人目前對於天然氣產業中甲烷散逸議題的興趣仍有

限。 

9、 天然氣產業中甲烷的減量可能來自投資人、買方的壓力，

但仍須政策法規的調整方能造成顯著的改變。 

10、 甲烷排放的減量主要應著眼於油氣井、管線等的散

逸。(我國雖非天然氣生產國，惟在卸載、管線運輸等階段應

檢視甲烷監測的機制、設備是否完備；並盤點、監測自然排

放的甲烷散逸數量) 

(四) 疫情影響下的油氣安全探討 20220620 

1、 APERC 將能源安全定義為「在合理成本下，提供可靠能源」。 

2、 疫情對於石油消費造成前所未有但短期的衝擊，目前 
APEC 經濟體對於石油的需求已經恢復至疫情前的水準，並預

計在短期內就會超越該數值。 

3、 由於 2020 年較暖的氣候，使得疫情對於天然氣需求的影

響較難被釐清。不過 APEC 經濟體對於天然氣的需求仍持續

成長 (APERC 預期五年內成長 14%)。 

4、 疫情對於石油與天然氣的投資則有較為嚴重的影響，即

便目前的能源價格高漲，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仍傾向於改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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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資產負債表，對於投資態度轉趨保守。 

5、 在前述能源供需條件下，對於能源安全衝擊的可能性越

來越高，有些甚至已經發生。 

6、 APEC 經濟體在疫情衝擊下對石油與天然氣供給所做的

補貼，並未能有效提升產出或強化能源安全；APERC 認為對

於管線、儲存槽或策略性石化儲備 (SPR,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 的投資才是真正有效減緩疫情衝擊的方式。 

7、 澳洲便利用疫情期間的低價位，向美國租借 SPR 以強化

其能源安全 (約 2-5 天的石油消費量)。 

8、 LNG 接收站的再裝填 (reloading) 能力有助於 APEC 經
濟體建立相互支援的能源安全網路，並能讓天然氣接收站的

利用率因此提高。 

(五) 油氣能源展望 20220820 

(API Industry Outlook) 

1、 本次研討會為美國石油協會  API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de) 針對近期石油與天然氣市場現況進行簡報。 

2、 雖然目前全球經濟成長因俄烏戰爭、供應鏈等問題而放

緩，但講者認為該成長率仍高於過往平均值，故其認為全球

仍需要更多的能源，其中便包含石油與天然氣。 

3、 對於石油與天然氣的開採，鑽井數量 (rig) 通常被視為衡

量對石化產業上游投資的指標之一。 

4、 然而近期的能源市場價格高漲，在鑽井數量似乎沒有因

為此價格訊號而對應提升，其可能原因如下。 

(1) 由於能源轉型之故，許多銀行不願對石化產業進行投資。 

(2) 石化產業上游廠商處於高度負債狀態，且多數廠商僅願

在其現金流的份額上進行投資操作。 

5、  [評論] 政府政策的反覆也是原因之一。在俄烏戰爭

以前，由於能源轉型之故，政府將石化產業視為即將走向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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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的產業；然而在俄烏戰爭以後，又因能源市場供給的緊繃，

政府又回頭要求石化產業進行增產。廠商的投資決策將因政

策方向的變動性而產生疑慮。 

(六) 俄烏戰爭後歐盟與俄國的能源衝突展望 20220905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The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Euro-
Russia energy conflicts after the military invasion to Ukraine) 

1、 本次研討會為 IEEJ 主辦，針對俄烏戰爭所帶來的能源衝擊進

行探討。 

2、 2022 年上半年度對於俄國的能源制裁包含下列項目 (除
能源本身外，相關的金融/技術往來也有相關的制裁規劃)。 

(1) 原油: 石油禁運將會在年底生效，若以低於 G7 所規劃

的價格上限進口俄國原油，則不適用於該禁運條款。 

(2) 天然氣: 俄國天然氣管線的貿易並未受到制裁。(相反地，

俄國主動中斷部分天然氣管線之供應) 

(3) 煤: 俄國煤礦貿易的禁運已於 8 月生效。 

3、  因國際對俄國原油的貿易制裁，導致全球能源價格

的飆升，俄國也因此在原油、天然氣出口中獲取收益，然而

此項收益似有趨緩的現象。 

4、 即便美國、歐洲對於俄國原油及其製品的進口降低，亞

洲與中東國家對於俄國的原油及其製品的進口仍持續上升，

且可以觀察到俄國也逐漸取回其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力。 

(七) 全球天然氣危機的短期解決方案探討 20220927 

(Exploring Short-term Solutions to the Global Gas Crisis (G20 Energy 
Transition Working Group Parallel Event)) 

1、 彙整與會人員對於現行天然氣危機的短期解決方案，包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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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幾項。 

(1) 各國對於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生產應盡可能提升。 

(2) 對於具有閒置天然氣產能、中上游天然氣生產建置計畫

的國家應給予支援協助。 

(3) 對於 G20 國家的 LNG 航運應作重新安排，以協助無法

承受高價天然氣的國家度過難關。 

(4) 應有效運用既有天然氣購氣合約，以最適化 LNG 的船

運，進而滿足對於天然氣的需求。 

(5) 可透過公開宣言來穩定短期天然氣市場 (影響預期心理)。 

(6) 發起並密集地討論如何減緩天然氣市場短期的價格波動。 

(7) 建立公開、透明且即時的天然氣交易資訊平台 (例如讓

既有 JODI 資料庫更新地更即時)。 

2、 亦有論者認為應該讓價格訊號來解決天然氣市場的不平

衡 (the cure for high prices is high prices)。 

3、 對於全球能源轉型的中長期目標而言，天然氣在短中期

是不可或缺的過渡能源，天然氣市場的波動可能阻礙全球能

源轉型的發展。 

4、 然而，因為全球能源轉型的中長期目標，不少政府、金

融機構對於化石燃料 (包含天然氣) 的投資均顯得意興闌珊，

使得天然氣的供給在中短期更顯緊繃。 

(八) 液化天然氣市場的展望 20221024 

(The 7th IEEJ Webinar for the World: LNG market and its outlook) 

1、 液化天然氣與天然氣市場價格自 2021 年 7 月起便逐漸攀升，

並在 2022 年來到了歷史新高。 

2、 在現行能源價格高漲以及能源轉型目標的情況下，對於 
LNG 進一步投資是勢在必行的，包含上游的開採、生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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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的接收、運輸等基礎設施。 

3、 此外，考量能源轉型目標，我們也需要避免因為天然氣

價格高漲而改回使用排碳較高的煤炭。 

(九) 歐洲天然氣市場的挑戰 20221125 

(IEEJ Gas Webinar: European Gas Market Challenges: the 2022-23 winter 
and beyond) 

1、 俄國出口的管線天然氣自 2022 年年中便迎來明顯的降幅，以

2022 年 10 月的資料來看，自俄國進口的管線天然氣每日約 
65-75 百萬立方公尺，然而去年同期則為 350-400 百萬立方

公尺。 

2、 目前土耳其溪管線、藍溪管線仍正常運行 (輸往土耳其、

匈牙利、巴爾幹半島與希臘等地)、烏克蘭管線的利用率則約

在 10% 左右。 

3、 根據淨進口資料來看，給定北溪管線無法供氣。 

(1) 若烏克蘭管線供氣中止，捷克、斯洛伐克與奧地利將會

受到嚴重衝擊。 

(2) 若土耳其管線供氣中止，匈牙利與賽爾維亞受到的衝擊

最大。 

4、 短期歐洲國家較難取得「非俄國」的管線天然氣，因此

歐洲國家對於 LNG 的需求將會增高；目前歐洲各國均計畫

透過新建天然氣接收站或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  (Floating 
Storage Regasification Units, FSRU) 來強化接收能力。 

5、 雖然現行歐洲各國天然氣儲槽約達 95% 的水準，然而

若該數值在 2022 年的冬季用氣高峰過後低於 40%，則歐洲

地區在沒有俄國天然氣的前提下，將難在 2023/2024 的冬天

前儲備對應數量的天然氣。 

6、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短期內歐洲天然氣儲槽無法接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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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然氣，因此會看到日前市場價格低於月前市場的現象。 

7、 因應天然氣價格飆漲，各國應對措施有兩種類型，但各

有優缺。 

(1) 政府補貼能源價格飆漲帶來的支出差額：可能會有政府

無法負擔的狀況。 

(2) 政府設定價格上限或其他定價標的：可能破壞天然氣的

競爭市場機制。 

8、 考量到潛在的經濟衰退風險、能源轉型推動等因素，對

於天然氣的需求將會趨緩。可能在 2026-2027 年，天然氣市

場的供需與價格將會趨於穩定。 

9、 歐洲國家短期 LNG 需求的上升，對於依賴 LNG 的亞洲

國家來說，將會是個顯著的影響因子。 

(十) 2023 年 LNG 市場展望 20230315 

(The 27th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Shell LNG Outlook 2023) 

1、 歐洲地區因烏俄戰爭因素中止了來自俄國的管線天然氣，並

以 LNG 進口取代之。LNG 進口在 2022 年提升了 60%。 

2、 歐洲地區在 2022 年的天然氣供需方面。 

(1) 需求：各國均以政策引導降低天然氣的需求。 

(2) 供給：俄國管線天然氣的中斷主要以 LNG 的進口取代

之。 

3、 中國在 2022 年的天然氣供需方面。 

(1) 需求：若以總體經濟指標來看，2022 年似乎仍因疫情措

施而未能迎來經濟復甦。 

(2) 供給：對於 LNG 的進口顯著下降，其下降的數值主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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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對於現貨市場的購買量。 

4、 LNG 價格於 2022 年大幅上漲，部分國家甚至因此改用

排碳較多的燃煤電廠來維持能源安全與可負擔性。 

5、 在 2023 - 2024 年間，全球 LNG 供給的成長有限 (主要

來自美國與卡達)；然而歐洲對於 LNG 的需求以及中國經濟

復甦的因素，可能會導致全球 LNG 的供需情況更趨緊繃。 

6、 本次報告也提到了美國的 LNG 出口占比預期將不斷提

高，由目前的 10% 上升至 2028 年的 20% 左右。對於 LNG 
進口國而言，將無法進一步分散供應鏈風險。 

7、 [評論] 

(1) 中油在過去 2-3 年分別從不同的公司進口碳中和 LNG 

(示範計畫)，然而似乎因缺乏普遍認可的認證機制，而未能

將其視為低碳燃料。目前 GIIGNL 已發展出一套架構作為碳

中和 LNG 監管、認證的機制。若該機制能被普遍認可，則

未來在檢討電力配比時，應亦可將之作為選項之一。 

(2) 即使美國並非我國 LNG 主要的進口來源國 (2022 年占

比約 10%)，然而當其 LNG 出口占比提升至 20% 時，代表

當該國供應鏈出狀況，可能會造成全球 LNG 市場價格更大

的波動，進而影響我國能源安全與可負擔性。 

(3) 我國 LNG 主要進口來源為卡達、澳洲、美國等，並在 

2022 年 3 月與俄羅斯合約結束後不再續約。此一決定使得

部分既有來源的進口占比提高，進而使我國 2022 年的進口

天然氣來源集中度達到近 5 年的新高，意味著能源系統面

臨著更高的風險。 

(十一) 能源安全的挑戰與應對措施 20221125 

(The 8th IEEJ Webinar for the World: Challenge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for Energy Security Under the New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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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開發中國家計劃逐漸以天然氣取代煤炭使用，以漸進達

成能源轉型目標；然而烏俄衝突所導致的能源價格飆漲，使

經濟發展與能源轉型兩者的衝突更為深化，尤其對於開發中

國家而言，「可負擔的能源」是能源政策優先考量的重點。 

2、 相較傳統化石能源，清潔能源相關技術對於關鍵礦物的

需求更為殷切。IEEJ 研究團隊透過對比其能源供需展望與各

項關鍵礦物的投入情形，估算出鎳與鈷將是最快面臨嚴重供

不應求的礦物。 

3、 由於能源轉型的成功與否有賴清潔能源相關技術的普及，

對於關鍵礦物的各項技術均應及早發展，包含回收技術、礦

源探勘、製程效率提升等。 

4、 能源轉型所帶來的「綠色成長」，僅有具備充足資本的國

家才有辦法享受到，貧富差距可能會因此加深；除此之外，

缺乏資本投入的國家有可能因此無法成功達到能源轉型的目

標 (這些國家可能具備一定程度的減碳潛力)。 

二、 氫氨能相關研討會議 

(一) 澳日韓美氫能發展資訊 20220519 

澳洲 (APEC EGNRET56: Australia) 

1、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ARENA) 對於不含運輸、

倉儲的氫能成本 (at farm gate，產地價)。 

(1) 目前約每公斤 6-9 美元 (2021/07)。 

(2) 預計至 2030 年達到每公斤 2-3 美元。 

(3) 預計至 2040 年達到每公斤 1.5-2 美元。 

2、 氫能成本下降主要來自電解製程與電力成本的下降，且

在氫能成本的組成占比中，電力成本的比重將遠高於電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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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3、 挑戰 

(1) 法規的限制：法律並未允需氫能使用既有管線。 

(2) 技術與安全標準：標準的建立有助降低成本並加速氫能

發展。 

(3) 商用挑戰：確保能夠承擔不確定與風險帶來的成本。 

日本 (APEC EGNRET56: Japan) 

1、 日本氫能需求目標 (包含氨) 

(1) 目前： 2 百萬噸 (million tons, MT) 

(2) 2030：3MT 

(3) 2050：20MT 

2、 日 本 氫 能 成 本 目 標  (IEEJ_Webnar_Japan_Green 
Hydrogen_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1) 2030：每公斤 3.1 美元。  

(2) 2050：每公斤 2.1 美元。 

3、 兩項氫氣供應鏈示範計畫 

(1) 示範計畫 1：日本於 2016 年起與澳洲合作，利用澳洲的

煤炭搭配 CCS 生產氫氣，並於 2022 年從澳洲進口氫氣，為

全球首例的液態氫航運 (以液態方式輸入)。 

(2) 示範計畫 2：預計從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進口液態氫 

(LOHC/ methylcyclohexane)。21 

  
 

21 LOHC：液體有機氫載體 (liquid organic hydrogen carrier)，其中一種方法是透過甲基環己烷 
(methylcyclohex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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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APEC EGNRET56: Korea) 

1、 綠氫的成本目標 

(1) 2030：每公斤 2.74 美元，國內產量 0.25 kT/ year。 

(2) 2050：每公斤 1.96 美元，國內產量 3 MT/ year。 

2、 韓國氫能需求於 2050 將達 27.9 MT/ year，超過 80%透過

進口而來 (H2 tanker)，其用途分別為。 

(1) 能源轉換 (燃氣發電、燃料電池)：13.5 MT。 

(2) 工業使用：10.6 MT。 

(3) 交通使用：2.2 MT。 

(4) CCUS：1.6 MT (不確定具體用途) 

美國 (APEC EGNRET56: USA) 

1、 1 1 1 目標：在 10 年內使綠氫成本達到每公斤 1 美元。 

2、 目前每年產出 10 MMT 的氫氣，在不同情境預估中，達

到 2-5 倍的成長。 

3、 每增加 10 MMT 的氫氣將可使風力發電或太陽光電的

布建加倍。 

(二) 低碳氫能的國際標準 20220620 

(APEC Low-carbon Hydrogen Workshop: Low-carbon hydroge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1、 本次研討會為 APEC 研究計畫下的會議，主要目的在於建立

「低碳氫能定義」的共識。 

2、 根據調查，APEC 經濟體對於氫能的分類方式並無共識，

部分經濟體仍在建立氫能分類的標準。 

(1) 我國目前尚未有官方文件進行氫能的分類。 (詳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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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9-70) 

(2) 多數 APEC 經濟體認為應建立經濟體內部共識後，提供

國際制定氫能分類標準之參考，並不傾向發展一套 APEC 內

部的氫能分類標準。 

3、 以較為常見的分類來看，由低排放強度至高排放強度的

氫氣製程，可將氫能分為以下幾種顏色。 

(1) 綠氫：透過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力進行電解水產氫。 

(2) 藍氫：透過天然氣蒸氣重組或煤炭氣化，並搭配 CCUS 產

氫。 

(3) 灰氫：透過天然氣蒸氣重組產氫。 

(4) 黑氫：透過煤炭產氫。 

(5) 棕氫：透過褐煤 (lignite) 產氫。 

4、 然而僅透過顏色的分類，可能無法有效傳達「碳排強度」

這類關鍵數值。國際上已有部分國家、組織進行氫能碳排標

準的設定。 

5、 目前對於氫氣製成並沒有一套具共識的排放強度計算方

法，然而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in the Economy (IPHE) 目前已在著手進行規畫。 

6、 氫氣製程的碳排放追蹤，對於氫能發展是相當關鍵的機

制；其有助於建立氫能的「證書交易體系」 (book & claim)，
提高終端使用者對於氫能的興趣。 

7、 歐盟已建立 CertiHy 制度並於其會員國進行示範計畫。

(https://www.certifhy.eu/go-labels/) 

(1) 該制度對於「綠氫」、「低碳氫氣」進行認證，其認證的標

準包含製程能源以及碳排放數值。 

 綠氫：電解製程的能量來源須為再生能源 (風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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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電或水力) 或符合特定標準的生質能。 

 低碳氫氣：透過核能或化石燃料，並搭配 CCUS 技術

所製造的氫能。 (發展中) 

(2) 以上兩者均有碳排的最低標準，該標準為低於當前最佳 

(BAT,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蒸氣重組製氫技術碳排數量

的 60%；該比例將會定期進行重新評估並隨時間逐漸上升。 

(3) 以綠氫為例，給定當前最佳蒸氣重組製氫技術的碳排數

量為 91gCO2e/MJ，則綠氫除了要滿足電解製程能量來源的

條件外，其碳排應低於 36.4gCO2e/MJ。 

(4) 低碳氫氣的碳排最低標準相同。 

(三) 以綠氫作為減碳工具：以東南亞國家為例 20230302 

(The 46th IEEJ Webinar: Decarbonizing Asian Economies with Green 
Hydrogen) 

1、 綠氫的普及，將使得傳統能源進口國具備成為能源出口國的

可能性。 

2、 以東南亞國家於 2020 年的資料來看，除緬甸外，多數國

家仍大量依賴化石能源；在再生能源中，則以生質能佔最大

的比例，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的比例甚至少於總能源配比的

1%。 

3、 由於多數東南亞國家均提出 2050 或 2060 的減碳目標，

同時也提出燃煤電廠除役的藍圖，故東南亞國家在未來對於

減碳與再生能源應會有更積極的作為。 

4、 該研究聚焦於綠氫的需求與供給。 

(1) 綠氫的需求部分，主要將用於難以透過電氣化減碳的部

門，例如工業部門與交通部門，電力部門則未規劃使用綠氫。 

(2) 綠氫的供給部分，主要來源自再生能源。其中考量綠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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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包含。 

 綠氫因其本地生產的特性，可以規避國際市場變動

的風險。 

 藍氫的價格與供給，容易受到國際化石燃料市場變

動的影響。 

 相較傳統化石能源，綠氫較不受化石燃料存量與分

布的限制，僅需有足夠的再生能源即可。 

 再生能源具備分散的可能性，故綠氫的生產有助於

強化區域的能源安全。 

5、 該研究的方法論 

(1) 需求 

 工業部門：針對「熱」需求進行估算，進而換算出氫

能的需求。 

 交通部門：假設重型貨車改用燃料電池  (fuel-cell 
vehicles, FCEV)；航空、海運與鐵路的化石燃料改為氫

能。 

(2) 供給 (可供出口部分)：東南亞國家的綠能潛力減去電力

生產、為滿足氫能需求的電能，該差額即為額外可出口氫能

的供給量。 

6、 該研究發現印度、越南、馬來西亞與泰國，工業部門對

於氫能的需求較高；印度、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

交通部門對於氫能的需求較高。 

7、 無論樂觀或悲觀的情境，東南亞國家均具備氫能出口的

潛力，包含印尼、緬甸、泰國、越南、菲律賓等。 

8、 以東南亞國協成員來看，綠氫總生產潛能約 1, 200 Mtoe、
工業與交通部門綠氫需求約為 350 Mtoe。因此東南亞國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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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氫出口潛力約為 54-843 Mtoe，約等於 20-300 Mt 的綠氫。 

9、 該研究認為東南亞地區在未來有機會成為日本綠氫進口

的來源之一。 

10、 [評論] 

(1) 依據目前能源局所公布的氫能關鍵戰略行動計畫，預計

於發電部門導入混燒發電技術，並使氫能發電於 2050 年達

9-12%；然而國際氫能供應鏈與國內自產氫技術尚處技術建

立階段，故能源局目前未直接設定具體的氫能供需量目標。 

(2) 根據工研院所規劃的「台灣 2050 氫應用發展技術藍圖」

可知，未來多數的氫氨需求 (氫約為 325 萬噸、氨則為 315

萬噸) 仍需依靠進口。考量氫能進口的運輸距離以及能源安

全的風險分散因素，以及本篇研究報告的樂觀評估，東南亞

地區可能是我國可考量的氫氨進口來源之一。 

(3)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本篇報告的前提是假設東南亞地區

的再生能源潛力被有效開發後，其最大可供出口綠氫氨的潛

力，因此若要將之作為我國氫氨能進口來源之一，應持續觀

察此區域能源政策方向與再生能源布建進程 (部分國家的

碳中和目標設定在 2060 年而非 2050 年)。 

(四) 東南亞國協的氫氣需求預測 20221024 

(EAS Hydrogen Workshop: Hydrogen Demand Forecast in ASEAN) 

1、 東南亞國協中有 6 個國家在其能源展望中提到將會使用氫能，

其中多數均規劃在最終消費部門 (如：交通、工業) 使用，僅

有一個國家規劃在電力部門使用氫能 (泰國)。 

2、 東能亞國協中，有 3 個國家計畫運用其國內豐富的再生

能源製造氫氣 (如：印尼的地熱、寮國的水利與越南的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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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3 個國家則計畫進口氫能。 

(五) 各國氫能貿易之考量 20221024 

(EAS Hydrogen Workshop: Hydropgen trading considerations) 

1、 以技術觀點來看綠氫生產，在 2050 年能以每公斤 1.5 美元

生產綠氫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非洲、中東、北美與澳洲；東亞

各國在綠氫生產則較不具優勢。 

2、 以氫能進口而言，主要會以東北亞、歐洲、北美為主要

進口國。 

3、 各國對於發展氫能的目標各異，部分國家將其作為增加

能源分散度的方法之一、也有部分國家是以能源安全的觀點

看待氫能，但去碳化則為多數國家發展氫能的共通理由。 

(六) 日本發展氫經濟的展望與行動 20221024 

(EAS Hydrogen Workshop: Japan's Vision and Actions toward Hydrogen 
Economy) 

1、 日本為全球最早提出國家氫能策略的國家，在其 2050 淨零碳

排的目標下，氫能的應用為其達成該目標的手段之一。 

2、 預計在 2030 年，氫氨能將在日本的電力配比中達到 1%。 

(1) 再生能源與核能將持續成長，從 2019 年的 24% 提高至

59%； 

(2) 化石能源則從 2019 年的 76% 降至 41%。 

3、 在氫能供給面部分 

(1) 既有氫能製程將逐步引入 CCUS 技術。 

(2) 進口氫能則將建立起全球的供應鏈。 

(3) 新型氫能製程將致力於成本之降低，並使之具備市場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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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 

4、 在氫能需求面部分 

(1) 將從陸運的客貨車開始，逐步引入海、空運。 

(2) 電力部門則包含燃料電池、小型燃氣電廠，逐步擴充至

商業化大型電廠，並作為電力系統中彈性、零碳的電力來源。 

(3) 工業部門則預計在鋼鐵、化工業，以氫能取代傳統高碳

排的製程。 

三、 電力市場相關研討會議 

(一) 日本 2022-2023 夏冬缺電危機 20220620 

1、 事件背景：據日本政府估計，日本東京地區 (TEPCO 服務轄

區) 將於 2022-2023 年的夏季面臨供電緊澀的挑戰，預備率甚

至有可能降至負值，此為日本 10 年內最嚴重的電力短缺危機。 

2、 事件成因 

(1) 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國際天然氣供給緊繃 (2021 年俄國天

然氣占日本天然氣進口總額 8%)。 

(2) 老舊火力機組依時程退役。 

(3) 停機核能機組未能依預估時程供電。 

(4) Nuclear Regulatory Authority (NRA) 的標準審查時程設定

為 2 年。 

(5) 然而根據歷史資料，NRA 於過往 10 年內僅核可 10 座核

能電廠重新上線。 

(6) 夏季異常高溫機率高達 50%。 

3、 政府對策：2022 年 6 月 7 日，日本政府召開 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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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供需緊張預期相關會議，相關對策包含。 

(1) 提出全國規模的節電要求，但不設定具體數值目標。 

(2) 因應太陽光電發電量下滑的傍晚時段，強化節電要求。 

(3) 新增節電提醒警報。 

(4) 在安全前提下，重啟核電廠。 

(5) 對停運的火力機組提供重啟補貼。 

(二) 核能協助能源轉型的角色 20220727 

(The 20th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Nuclear Power and Secure Energy 
Transitions (IEA)) 

1、 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全球能源供給衝擊，促使各國政府重新檢

視其能源轉型策略，特別是能源供給的多元性與自主性；政

策規劃的變動讓核能有機會重新成為能源轉型的選項之一，

目前處於研發階段的小型模組化核反應器 (SMR) 也因此備

受各國關注。 

2、 以 2020 年的資料來看，核能發電為全球低碳發電量第二

高的電力類別，僅次於水力發電。 

(1) 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發電的發電量分別為第三、第四高，

此二者之總和仍低於核能發電量。 

(2) 核能約可貢獻 1.5 Gt 的二氧化碳減量。 

3、 福島核災後，美國、韓國、法國與芬蘭的核電廠建設計

畫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成本與建設時程均大幅增加。 

4、 在 IEA 淨零碳排的情境中，為與再生能源相互搭配，全

球核能裝置容量將持續增加，於 2050 年約達 800GW。 

(1) 其中 G7 國家的核能裝置容量呈現微幅成長的趨勢。 

(2) 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核能裝置容量將會在此期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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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成長。 

5、 依據 IEA 估計，在新設核能未增長或既有核能未延役的

情境下，2050 淨零碳排的目標仍有可能達成；然而，其相對

需付出的代價為每年 200 億美元，同時也將提高對再生能源、

儲能電池、電動車等需求，進而推升對關鍵礦物的依賴。 

6、 除了無法提供電力系統彈性升降載的調度的輔助功能外，

核能在慣量、尖峰容量與能源供給方面均可提供幫助。 

7、 在能源轉型的目標下，電力市場的設計應能有效凸顯可

調度的低碳能源的容量價值。 

(三) 日英澳電力零售市場危機 20220727 

1、 日本方面 

(1) 電力零售市場受到衝擊的主因是「燃料價格的上漲」無

法如實反應在電力零售價格，導致電力零售業者在批發市場

以較高價格收購電力後，卻需要用受到限制的價格提供給終

端用戶。 

(2) 燃料價格與市場設計造成許多電力零售公司倒閉或退出

部分零售業務 (如：退出高壓、特高壓零售業務)，部分電力

零售業者也暫停接受新合約以降低進一步的損失。 

(3) 部分新興電力零售業者也著手修改其合約中燃料價格調

整費用上限以弭平損失，但燃料價格調整費用的上限似乎僅

適用部分電力零售業者。 

(4) 日本經濟產業省 (METI) 目前正在討論如何修訂燃料價

格調整機制，使得燃料價格的波動能有效反應至終端消費者，

同時不致讓終端消費者無法承受。 

2、 英國方面 

(1) 英國電力零售市場則在 2021 年便開始面對前述電力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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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公司倒閉的問題，其問題的主因也是源自法規對於電力零

售市場訂定價格上限，但電力批發市場卻沒有相關的限制。

當上游價格上漲時，能源成本無法反應於終端用戶。 

(2) 根據英國獨立能源管制機構 Ofgem 的資料來看，電力

零售市場集中度 (以 HHI 指標衡量) 自 2020 年達近年低點

並反轉上升， 且該指標呈現持續上升趨勢至 2021 年第 4 季 

(目前可得最新資料)。 

(3) 若我們計算電力零售市場廠商家數 (排除市佔為 0 的廠

商)，則可以發現該數值與電力零售市場集中度呈現高度相

關。代表電力零售市場的市場集中度於近年逐漸上升，其原

因不僅是廠商市占率的消長，部分廠商退出零售市場也是其

中一項因素。 

3、 澳洲方面 

(1) 與日、英觀察到的電力零售市場危機類似，電力零售廠

商無法將批發市場的價格變動如實反應至終端用戶，因此部

分小型、未對價格波動保險的電力零售廠商沒有能力面對燃

圖 60  英國電力零售市場集中度 (HHI) 與廠商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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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價格大幅上漲的衝擊，因而無法對用戶提供服務甚至倒閉。 

(2) 澳洲能源監管機構因應此市場衝擊，也因此調整了電力

零售廠商對於終端用戶可收取電價的上限。 

(3) 對於電力零售市場因能源供給面衝擊而造成的市場集中

度上升，有論者認為在中長期可能會造成零售市場競爭程度

下降，進而推高整體電力零售價格。 

(四) 日本再生能源採購的探討 20220915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Corporate Procurement of Renewable 
Electricity in Japan) 

1、 本次研討會為 IEEJ 主辦，針對日本企業對於再生能源採購的

議題進行探討。 

2、 日本再生能源市場的供給型態多元，包含在用電場域建

造再生能源設施、支付再生能源費用給電力零售商 (無法指

定再生能源來源)、綠電憑證、實體/虛擬再生能源購電合約。 

3、 對於再生能源購電合約來說，買家是否能穩定、長期地

維持合約關係並確保該賣家收益至少與 FIT/FIP 相同水準是

相當關鍵的因素。 

4、 截至 2022 年 4 月，日本企業加入 RE100 的數量已達 69 
家；然而高昂的價格與有限的供給，為日本企業採購再生能

源時所面對的兩大的挑戰。 

5、 造成這兩大挑戰的主因包含以下幾點。 

(1) 地理環境的天然限制。 

(2) 環境影響評估的冗長程序。 

(3) 現行電網的利用率高 

 即便再生能源在現行規定下可併入電網，仍有可能

因調度等考量而無法將其產出送至電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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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行規定下，前述的狀況並不會受到任何補償。這

種對於產出、收益的不確定性，將影響再生能源開發

者投資的意願。 

(4) 買家是否能為賣家提供至少與 FIT/FIP 相同水準的收益。 

(5) 現行 FIT/Non-FIT 是否能有效溯源。 

(五) 2023 年日本電力事業的展望與課題 20230103 

(2023 年のエネルギー展望: 2023 年の電気事業の展望と課題) 

1、 燃料價格於 2021 年秋季開始上漲，連帶使得批發市場價格

同步上漲；然而，電力零售部門卻因為無法即時、完整反映

在其售電價格，導致虧損持續擴大。 

2、 日本 2023 年備轉容量率預估，各地區依其天氣條件、機

組排程等因子各有不同。以東京地區來看，給定酷暑的情況

下，7 月的備轉容量率將低至 3.3%，接近 3% 的警戒線，需

要特別注意；相較夏季，給定嚴寒的情況下，冬季的備轉容

量率則普遍較高。 

3、 現行日本電力市場由發電、售電部門的互動主導，輸配

電部門則辦理執行與調整電力系統的角色；目前，考量電力

供給的穩定與電源啟動，可能會討論由輸配電部門主導電力

市場，並整體化考量批發市場與電力平衡市場，但具體機制

仍在討論中。 

4、 目前日本預計於 2023 年，針對「脫炭電力」推出容量

拍賣機制，包含蓄電池、抽蓄水力、氫氨混燒等。2023 年募

集的總目標為 400 萬 kW，其中包含既設火力 100 萬 kW、

蓄電池與抽蓄水力的 100 萬 kW。 

(六) 2023 年日本節能政策的展望與課題 20230103 

(2023 年のエネルギー展望: 2023 年の省エネルギー政策の展望と

課題) 

1、 在全球能源危機的環境下，節能措施普遍作為一項立即且有

效的應對措施。2023 年初 (冬季)，日本也將透過一系列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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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電力消費的措施來應對供不應求的情況。 

2、 依據各國面臨之能源挑戰不同，對於節能政策的關注也

各不相同。 

(1) 歐洲：直面烏俄戰爭帶來的天然氣供給緊繃問題，歐洲

各國大多有提出相關的節能獎勵措施應對。 

(2) 美國：根據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膨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 3, 690 億美元將用於能源安全與氣候

變化。當中的 16% 則與節能政策相關，主要是用於 EV 與

熱泵的普及等電氣化措施。 

(3) 亞洲國家：主要將節能政策視為中長期的措施。泰國等 

LNG 進口國則在 2022 年推出一系列節電措施，未來視天然

氣價格的變動，可能會進一步強化。 

(4) 日本：未來三年的節能措施相關經費將達 5, 000 億日圓，

其中包含節能設備投資更新的 500 億日圓、提升住宅隔熱

能力的 1, 500 億日圓、高效熱水器的 300 億日圓以及節能

點數相關補助的 1, 800 億日圓。 

(七) 2023 年日本再生能源的展望與課題 20230103 

(2023 年のエネルギー展望: 2023 年の內外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市

場の展望と課題) 

1、 據估計，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於 2022 年成長 10%，2023 年
的成長率則預估為 7%。 

2、 2023 年太陽光電 (5.1%) 與風力發電 (8.2%) 占全球發

電量約 13.3%；若以整體再生能源來看 (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水力發電與地熱風電) ，則約達 32%。 

3、 再生能源的於 2023 年的裝置容量增量，主要來自中國

與歐洲的快速推廣，約占整體增量的一半、累績總量的 20%。
值得一提的是，約有 9 成的增量來自太陽光電 (60%) 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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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電 (陸域：25%、離岸：5%)，電力系統需要對這些具備

間歇性的再生能源預做準備。 

4、 2023 年全球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持續增長，主要來自中國、

美國與歐洲的推廣。 

(1) 中國：第 14 個五年計劃中對於再生能源的發展規劃。 

(2) 歐洲：由於烏俄戰爭造成的能源供給危機，歐洲推出 

RePower EU 計畫試圖強化其能源的自主性，再生能源的推

廣即是其中一環。 

(3) 美國：根據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膨法案」，對於再生能源

與生質燃料的稅賦優惠將延續至 2032 年；然而，受其對中

國的太陽能板的制裁，短期太陽光電的推廣預期將會受到一

些挑戰。 

5、 2021 年開始，各項資源成本的提高，使得太陽光電與陸

域風電的 LCOE 首次出現微幅上升；即便如此，太陽光電與

陸域風電之於燃氣、燃煤機組的成本優勢仍在。 

6、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成長率自 2014
年開始便一直呈現下降趨勢。「無法在 FIT/FIP 制度以外找出

合適的商業模式」為日本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成長率停滯的主

因，除此之外，適合太陽光電的土地已逐漸減少、居民的反

對意見等都是再生能源推廣的挑戰，未來可能需要額外政策

的協助。 

7、 據估計，若現行已公布的氫能政策均如期完成，則 2030 
年全球製氫規模將達 24 百萬噸 (綠氫：14 百萬噸、藍氫：

10 百萬噸)。目前全球 2030 年氫電解設備裝置容量目標為 
145-190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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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023 年電力市場報告 20230315 

(The 28th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Electricity Market Report 2023) 

IEA 於本次研討會分享電力市場變化趨勢，並對未來 3 年的電力市

場發展進行評估。 

1、 2022 - 2025 年，中國、印度、東南亞地區的電力消費將會占

全球的 70%；其中，中國的電力消費更是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2、 自 2022 年起，再生能源與核能將是滿足電力需求增量

的主要來源。若以日本的資料來看，日本的電力配比方面，

再生能源與核能在未來 3 年預計將持續增加，占比分別由 
2022 年的 6%、22% 上升至 2025 年的 10%、26%。 

3、 2022 年的全球電力部門碳排創歷史紀錄，其主因為各國

對於化石燃料使用的增加；預計未來 3 年，中國、印度、東

南亞地區的碳排量仍會持續上升。 

4、 考量能源安全、可負擔性等因素，歐洲地區在 2022 年
使用了比過往更多的煤炭與天然氣來生產電力 (核能與水力

發電因維護或缺水等因素無法有效提供電力)。在德國，部分

的化石燃料發電廠甚至因此延役至 2024 年。 

5、 電力可負擔性部分，各國批發電力價格在 2022 年均有

明顯的上升，且以歐洲地區、高度能源進口依賴的國家上升

幅度最大。 

6、 評論 

(1) 台灣與日本同為高度進口依賴的國家，後者 2025 年的

電力配比中，預計仍有 10% 來自核能，前者則預計於 2025 

年達到非核。若要同樣在 2050 年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我

國對於再生能源、CCUS 搭配天然氣的需求將會高於日本。

然而，由於我國天然氣接收站預計在 2025 年後方能陸續啟

用，因此天然氣接收站利用率 (utilization rate) 在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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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可能會進一步地提高，有可能造成營運上的風險。  

(2) 歐洲地區因為中斷了來自俄國的管線天然氣，使得該地

區轉向採購 LNG 以供應能源需求。歐洲地區對於 LNG 的

需求，可能造成該市場的價格推升，進一步影響原先仰賴 

LNG 的國家。 

(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在 2022 年以前並未有 LNG 

接收站，然而該國卻在取得施工許可後，僅花半年就完成了

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該技術可能可以作為緩解我國 2025 

年前後天然氣接收站利用率過高的問題。 

(4) 在烏俄戰爭所引發的能源危機後，各國考慮能源轉型議

題時，除了脫碳目標以外，更會同時考量能源安全、能源可

負擔性議題。部分開發中國家甚至認為脫碳並非其最為急迫

的目標。 

四、 減碳策略與其他能源議題研討會議 

(一) 碳中和技術研討 20220519 

(APERC Annual Conference 2022: Japan's efforts toward further 
deepening energy efficiency) 

日本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源自以下幾項因素 

1、 能效政策的施行：對於各部門均有完整的能效政策規定。 

(1) 能源管理系統：政府對於能效管理員提供穩定的經濟誘

因與技能知識分享平台。 

(2) 同業能耗比較：對於相同類型的工廠、企業進行能耗比

較。 

(3) 志願行動方案：由同業中能效表現優異者進行經驗分享。 

(4) 最佳效能方案：透過能效分級、經濟誘因方式引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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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 

2、 穩定資金系統：相關資金可用於提供能效政策的誘因及

研發相關支出 (來源為電力資源發展推廣稅與石化煤炭稅)。 

3、 能效人力的使用：各場域組織內部的能效管理員可協助

辨識能效改善。 

(APERC Annual Conference 2022: Policie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1、 中國為推廣高能源效率的運具，提出雙積分政策 (Dual Credit 
Policy)。 

(1) 車廠製造越多的環保車，將會得到更多的積分；反之，

則會得到低分甚至是負分。 

(2) 積分總合需為正，車廠才能進行銷售；否則須和其他車

廠購買積分。 

2、 以煤炭作為主要發電燃料的國家而言，推廣電動車的減

碳效益可能不如對燃油車效率的改善。 

(IEEJ& APERC IES2022: CCUS in Japan and Asia) 

1、 日本目前對 CCUS 的潛力進行研發探索，以有效利用「捕集

的碳排」進而達成碳循環。 

2、 在 CCUS 部分，日本已於 2016 年至 2019 年補集儲存了 
300 ktons 的 二 氧 化 碳 ，並 儲存 於 北 海道 苫小 牧 市 
(Tomakomai Hokkaido)。 

3、 下階段的示範計畫將會是從日本各地進行二氧化碳捕集，

並透過海運運輸至北海道苫小牧市儲存。 

4、 日本的儲存容量預估為 160 億噸的二氧化碳，目前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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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地質探勘。 

5、 規劃進程部分 

(1) 2023-2026 年：將會是可行性研究階段。 

(2) 2026 年：若要在 2030 年商轉，2026 年將會是最後投資

決策時點 (FID,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3) 2030-2050 年：每年預計鑽 12-14 座井；並於 2050 年

達到每年 1.2-2.4 億噸二氧化碳的儲存能力。 

6、 日本認為 CCUS 存在以下挑戰 

(1) 成本控制 

(2) 二氧化碳儲存與監測的技術 

(3) 對於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生命週期評估的驗證系統。 

(4) 確保二氧化碳儲存地點的安全性。 

(IEEJ& APERC IES2022: NEDO's activities to realize th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1、 單純依靠現有技術達成減碳、淨零碳排目標，其年成本約佔

全球 GDP 的 12%。 

(1) 以減少 10 Gt 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為例，僅利用現

有技術的減碳邊際成本為每公噸 1, 000 美元。 

(2) 減碳邊際成本以線性方式成長。 

(3) 現有減碳技術的成本過高，需仰賴新技術抑低成本。 

2、 IRENA 預估在 2050 年，全球陸域風電裝置容量將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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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GW、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將達 1, 000GW。 

3、 日本離岸風電目標 

(1) 裝置容量於 2030 年達 10GW、2040 年達 30-45GW。 

(2) 設定國產化目標達 60%。 

(3) 在 2030-2035 年將成本降至每度 8-9 日圓。 

4、 不同儲能類型在容量、放電期間與定位上均有差異：氫

能最適合作為大規模電力儲存，其放電期間可含括短期的小

時至長期的季節。 

5、 為了在 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再生能源將扮演至關重

要的角色。因此，如何降低再生能源成本並提高可靠性將會

是關鍵。 

(IEEJ& APERC IES2022: Next generation nuclear energy in a decarbonized 
energy system) 

1、 目前核能研發方向包含：小型反應爐、無水冷卻反應爐等。 

2、 核能對於減碳目標的達成有其價值。 

(1) 低成本、高可靠度、低排碳。 

(2) 有助於非電力部門減碳。 

(IEEJ Webnar: Japna's Challenges for Boosting Renewable Energy) 

1、 全球再生能源於 2020 年僅佔 28% (風能 6%、太陽光電 3%)，
惟區域間差異頗大：歐洲 (41%)、亞太 (25%)。 

2、 IEA 預估在 2050 淨零碳排目標下，全球再生能源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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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年達到 62, 000TWh，約為目前的 9 倍。 

(1) 在 2050 年，80%的再生能源將來自風力與太陽光電。 

(2) 儲能系統將需要大量布建。 

3、 日本提高再生能源所遇到的挑戰 

(1) 再生能源場域的尋找 

(2) 退役再生能源設備的更新與處理 

(3) 再生能源成本有效性 

 目前評估於 2030 年，大規模的太陽光電場域可將

LCOE 降至每度 8-11 日圓；離岸風電則為每度 26 日

圓 (遠高於目標的每度 8-11 日圓)。 

 為維持一定程度的系統可靠度，提高再生能源於電

力系統佔比所需要新增的電網投資 (例如對應系統

慣量的減少等)，其成本應也要納入考量。 

(二) 東協國家的減碳技術最適選擇 20220620 

(The 5th IEEJ Webinar for the World: Decarbonization of ASEAN energy 
systems: Optimum technology selection model analysis up to 2060) 

1、 分析方法是透過線性規劃模型處理成本最小化的問題，其刻

劃的能源系統從初級能源 (primary energy) 至終端能源使用。 

2、 考量再生能源變動性與其他技術的搭配，本模型資料顆

粒度為 4 小時 1 筆 (1 年 2190 個時間切片)。 

3、 考量的技術包含氫氨的混燒/ 專燒、CCS/CCUS、負碳技

術 (negative emissions) 等，總數高達 350 餘項。 

4、 值得一提的是模型中的技術區分很細，如「從氨分離出

氫」、「從東協地區進口氨」、「從東協以外地區進口氨」、「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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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航運」等，包含能源供給面與需求面。 

5、 不同年份氫氣進口價格設定如下 (與日本政府規劃類同)。 

(1) 2030 年:30cent per 𝑁𝑁𝑚𝑚3 − 𝐻𝐻2 (約每公斤 3.34 美元) 

(2) 2050 年:20cent per 𝑁𝑁𝑚𝑚3 − 𝐻𝐻2 (約每公斤 2.22 美元) 

(3) 2060 年:17.5cent per 𝑁𝑁𝑚𝑚3 − 𝐻𝐻2 (約每公斤 1.95 美元) 

6、 在淨零碳排的目標下若不考慮碳匯技術，則對於氫氨、

再生能源的依賴將會更大；反之，則傳統化石燃料的能源占

比將會提高 (零排放能源的能源配比在前者約占 65%、後者

則約占 56%)。 

7、 電氣化為最終能源消費減碳的核心策略，此現象在不考

慮碳匯技術下更為明顯。 

8、 交通部門方面，一般小客車預期以電動車為主；公車與

卡車等大型車輛則因價格考量，以生質燃料、油電混合車為

主。 

9、 在 2050 年，不考慮碳匯技術情境的邊際減碳成本為每噸

二氧化碳 368 美元；反之，邊際減碳成本則為 331 美元；至

2060 年，不考慮碳匯技術情境的邊際減碳成本為每噸二氧化

碳 651 美元；反之，邊際減碳成本則為 348 美元。 

10、 本文對於技術進步的刻畫，主要體現在成本的降低，

其他也包含跨國電力網路的擴充、CCS 儲存能力上限的提升。 

11、 前述技術進步，在最樂觀的情況下，預期可在 2060
年將減碳成本壓低至每公噸 100-200 美金。 

12、 強化「短期」排放限制 (如加速以太陽光電取代燃氣

電廠)，將可能使減碳成本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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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協國家的能源展望 (2022) 20220620 

(The 19th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Southeast Asia Energy Outlook 
2022) 

1、 IEA 針對東協國家發表能源展望報告，主要區分兩大情境 

(1) STEPS：延續現行政策情境。 

(2) SDS：區域對於氣候政策的全新規劃情境。 

2、 東協國家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區域，但國家與國家之間

的發展情形差異頗大，隱含區域內各國能源使用差異也大。 

3、 自 2020 至 2050，兩情境對於傳統化石燃料需求的走向

完全相反；對於再生能源的需求雖然增加，但速度差異頗大。 

4、 STEPS 下，對於化石燃料的需求持續升高。 

(1) 原油大量依賴中東地區的原油供給；天然氣的進口來源

則相對分散，但仍是逐年提高。此一現象將帶給東協國家一

定的能源安全風險。 

(2) 二氧化碳排放在此情境下不斷升高；使用清潔能源烹調

的比例未能有效普及。 

5、 SDS 下，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占比逐年提升。 

(1) 區域內 2050 年約有 50% 的發電量來自太陽光電與風力

發電。 

(2) 燃氣發電量也呈現先增後減的趨勢；燃煤發電量則逐年

下降。 

(3)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現行與燃煤、燃氣發電廠的合約，

並沒有辦法有效提供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下所需的彈性。 

(4) 低碳燃料的需求將由東協國家豐富的生質能供給，包含

建築、運輸、產業與電力部門；氫能與 CCUS 也具備一定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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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要應用於電力部門與產業部門。 

6、 IEA 認為對於清潔能源的投資，政府部門需要有效消除

法規與金融方面的相關風險，以吸引私部門的投資；另外，

因應淨零碳排的趨勢，持續升高的太陽能板、電池需求將為

東協地區豐富礦產資源帶來商機。 

(四) 2022 年 G7 會議對日本與亞洲地區的啟示 20220727 

(The 6th IEEJ Webinar for the World: Overview of this year's G7 
agre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Asia) 

1、 本次研討會為 IEEJ 針對 2022 年 G7 會議中有關能源議題

所做的回顧。 

2、 G7 計畫於 2022 年底前成立 Climate Club，該組織探討

的議題包含 (該組織如何運作並不明確)。 

(1) 國際碳洩漏 (carbon leakage) 議題和各國針對碳定價、

減碳誘因設計的實務經驗。 

(2) 加速工業部門減碳的步調，並擴充綠色工業產品的市場。 

(3) 透過國際合作強化對環境議題的雄心。 

3、 對於工業減碳的標準、定義進行探討。 

(1) 對於產品製造的排碳衡量進行探討。 

(2) 對於「淨零排碳製品」 (Near Zero Emission Material 

Production) 的定義，會中針對鋼鐵、水泥產業給出明確的門

檻。 

4、 G7 為防止俄國因戰爭導致的高油價而獲益，決議訂定油

價上限 (oil price cap)，試圖規範所有俄國石油的買家均以設

定的上限價格向俄國購買石油，然而具體執行方法尚不明確。 

5、 G7 會議認同氫能與氨能可以協助「難以減碳的部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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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傳統火力電廠」達成減碳目標。 

(1) 這次 G7 首度正視氫氨作為淨零排碳工具的可能性； 

(2) 過往 G7 對於氫氨的忽視，有部分原因也在於西方國家

對於亞洲國家關注的火力電廠減排並不關心； 

(3) 同時，由於現行天然氣價格的高漲，亞洲國家由煤轉氣

規劃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6、 G7 會議並未就「未減排燃煤電廠」訂有明確的退場時間，

僅宣示要加速執行；對於核能以及新世代核能技術的討論相

較去年增加 (有可能反映的是法國與英國近期對於核能的態

度)。 

7、 [評論] 油價上限措施成功機率應不大，可分為以下幾點

來討論。 

(1) 現行俄國石油主要買方為中國、印度，以西方國家為首

的 G7 會議決議對中、印兩國的效果應難有效果。 

(2) 俄國若決定停止出口石油，則在短期全球尚未有替代供

給來源的情況下，油價將進一步飆升。 

(3) 油價上限措施是否會影響相關的航運、保險等公司的利

潤，若無公司願意承做而致使石油供給進一步緊縮，油價將

因而飆升。 

(五) 電動車電池關鍵礦物供應鏈的挑戰 20220820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Battery Minerals 
Supply Challenge) 

1、 本次研討會為美國智庫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主辦，針對電動車電池 (以下簡稱電池) 
所需關鍵礦物之供應鏈進行探討。主要的問題意識為電池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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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鏈如何跟上蓬勃發展的電動車產業。 

2、 預估至 2025 年全球電動車銷量將達到 2, 000 萬台，其中

中國的占比將高達 40%，歐洲、美國則緊接其後； 對於鋰離

子電池的需求預估將從 2020 年的 500 GWh/year 增長到 
2035 年的 5, 000 GWh/year，而需求大幅成長的原因除了對

於電動車需求外，鋰離子電池價格的下降也是普及的因素之

一。 

3、 除供應鏈最上游的鋰礦開採 (mining production) 以外，

鋰離子電池的整體供應鏈均被中國所主導。中國更試圖透過

採購協議 (offtake agreement) 或逕至鋰礦蘊藏量豐富的國家

進行礦物開採營運，一如其在印尼鎳礦方面所做的投資。 

4、 美國與歐洲在電池關鍵礦物供應鏈的掌控遠落後於中國，

然而現行主流礦物開採、精煉等流程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

的影響，考量 ESG 的關鍵礦物供應鏈可能是美歐等國家可以

切入市場的途徑。 

(六) 亞洲 CCUS 的技術與展望 20221024 

(Second Asia CCUS Network Meeting: CCS in Asia) 

1、 CCS 對於淨零碳排目標的達成是不可或缺的技術。IPCC 與 
IEA 均在其報告中提及 CCS 技術的重要性，其中後者更認為 
CCS 的減排貢獻將達 15%。 

2、 CCS 的技術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考量。 

(1) 作為部分製程較難降低碳排的產業，提供一項解決方案。 

(2) 作為大規模量產氫氣的低碳解決方案。 

(3) 提供低碳電力。 

(4) 做為負碳技術之一。 

3、 過往  CCS 技術主要應用於天然氣與部分工業的，惟 
2020-2030 年間，預計將有更多應用於電力產業 (煤、氣)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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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業部門的設施。 

4、 根據 IEA 淨零排放情境 (NZE)，2050 年時每年將會有 
7.6 Gt 的二氧化碳被 CCS 技術所捕捉；作為對比，2020 年

CCS 碳捕捉量甚至未達 0.5Gt，因此對於 CCS 的投資將會是達

成淨零碳排的迫切需求之一。 

5、 製造相同規模的氫氣，藍氫所需要的土地面積、電能將

遠比綠氫還少；舉例來說，生產 530Mt 的氫氣，所需資源如

下所示。 

(1) 土地 

 藍氫: 0.01 平方公里； 

 綠氫: 1.73 平方公里。 

(2) 電能 

 藍氫: 1, 000 TWh 

 綠氫: 29, 000 TWh。 

(七) JOGMEC 在碳中和路徑的角色 20221024 

(Second Asia CCUS Network Meeting: Carbon Neutrality Pathway: Role 
of JOGMEC) 

1、 JOGMEC 原先的業務範疇為能源、礦物資源的確保，現因應

能源轉型趨勢，已擴大其業務範圍至風力、地熱、氫氨與 CCS。 

2、 JOGMEC 除技術研發與支援外，對與部分計畫也提供資

金協助。 

3、 目前有數個 CCS/CCUS 的國際合作計畫執行中，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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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條列如下。 

(1) 不同區位的儲存潛力 (日本國內與東亞地區) 

(2) 藍氨價值鏈 (澳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印尼) 

(3) 儲注後二氧化碳的建模與監測 

(4) 二氧化碳 EOR 技術 (日本國內與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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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日本 CCUS 政策 20221024 

(Second Asia CCUS Network Meeting: Japan's CCUS policy) 

1、 日本目前有關 CCS 的計畫主要可分為三大類型，並預計在

2030 年讓 CCS 技術商業化。 

(1) 儲存與監測 

(2) 運輸 (低溫/低壓/船運) 

(3) 捕捉 

2、 日本國內預估有 2, 400 億噸的二氧化碳儲存潛能。 

3、 除了技術的研發以外，相關法規的調整、政府政策的支

持、技術成本的降低以及一般民眾的接受度，均是在 2030 年
以前需要同步推動的項目。 

(九) 能源價格高漲下再生能源發展的挑戰 20221024 

(The 7th IEEJ Webinar for the World: Challenges for boosting renewables 
under soaring energy prices) 

1、 自 2012 年引入 FIT 制度後，日本的再生能源容量在 10 年內

翻倍，且太陽光電為主要的成長動能；為達到日本 2030 年再

生能源發電占比目標 (36-38%)，再生能源的容量須持續增長，

且太陽光電的重要性與占比也將進一步提高。 

2、 在日本 2030 年再生能源目標下，太陽光電以及離岸風電

為其能源政策的焦點；然而近年因 FIT 政策的調整、可用土

地的減少與再生能源開發商和在地居民的衝突，均使近年的

太陽光電成長幅度降低。 

3、 近年對於太陽光電成長有利的條件則為批發市場價格的

上升。日本電力價格自 2021 年 11 月開始便逐漸上漲，甚至

超過了太陽光電的均化能源成本，此一因素對於家戶、商辦

或工廠來說，均提供了投資的誘因。 

4、 大量再生能源併網對於系統所帶來的調度挑戰，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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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如下。 

(1) 短期：需求面管理、需量反應、虛擬電廠或能源效率改

善措施等。 

(2) 中期：可依負載變動的電廠、改善電網操作與儲能系統。 

(3) 長期：強化擴充電網、以電轉氣技術來有效運用多餘的

再生能源 (如電解製氫)。 

5、 強化再生能源、關鍵礦物的供應鏈也是發展再生能源關

鍵的議題。 

(十) 美國降低通膨法案 20230302 

(The 26th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Investing in America: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 

1、 美國承諾在 2030 年前降低溫室氣體 50% (與 2005 年水準相

比)； 據估計，IRA 讓美國可以在 2030 前降低溫室氣體 40% 
(與 2005 年水準相比)。 

2、 其中， IRA 降低溫室氣體的部分約為 12 億噸二氧化碳

當量，大部分將來自電力部門 (約 7 億噸)，其次則為工業部

門 (1 億噸)。 

3、 在 IRA 之前，既有政策預計僅能在 2030 年前降低溫室

氣體 30%，但在 IRA 後則可以降低至 40%。 

4、 IRA 預計在能源氣候領域投入 3, 690 億美元，其下領域

包含：清潔能源發電、住宅部門電氣化、電動車、能源效率、

清潔能源設備製造等。 

5、 除了協助達成氣候目標外，IRA 也幫助美國經濟轉型並

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 

6、 IRA 對於降低溫室氣體的具體措施，主要為稅負抵免 
(tax credits) (約有三分之二的資金用於此)，藉以創造更多的投

資誘因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也包含了對於核能的投資)。剩

下的部分則為「資金提供與借貸」，其中也包含對關鍵礦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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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投入。 

7、 依實際資料來看，IRA 宣布後，清潔能源的投資較先前的

預期，增加了 155 GW (太陽光電與陸域風電)。其他包含電動

車的普及、美國本土清潔能源設備的製造以及住商部門能源

的改善，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8、 對於同盟與夥伴的機會 

(1) IRA 有助於清潔能源成本的下降。依據一份 BCG 的分析

指出，在 10 年內，部分清潔能源的成本將因 IRA 法案而下

降 25%。 

(2) 外國公司投資美國是可以獲取 IRA 提供的好處。 

(3) IRA 有助於強化清潔能源供應鏈的強度 (例如目前過於

集中的清潔能源設備供應鏈)。 

9、 IRA 允許受補助的氫能產業進行氫能出口。此外，該法案

並不包含對天然氣、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投資。 

10、 [評論] IRA 對於台電而言的影響較為間接，但可能的

影響因子如下。 

(1) 再生能源設備的供應鏈分散程度：目前中國在多數再生

能源設備供應鏈佔有優勢地位，且該供應鏈的集中程度高於

現行的石油、天然氣，故在我國能源轉型的過程中，有可能

因為兩國政治關係變化而影響到我國能源轉型進度， IRA 

將有助於緩解供應鏈過度集中的風險。 

(2) 再生能源設備的成本：雖然本研討會講者引述 BCG 的

分析，指出清潔能源成本將因 IRA 的推出而下降；然而，供

應鏈的分散也意味著集中生產所帶來的規模經濟將會因此

減弱，且在環保法規相對嚴格的美國進行生產，其成本可能

將因此提高，故 IRA 對於再生能源設備成本的影響可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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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確。 

(3) 美國作為氫能供應來源之一：IRA 對於氫能產業的補助，

將有助於美國出口氫能；然而對我國而言，考量運輸距離、

運輸技術以及鄰近國家對氫能出口的潛力，美國可能不會是

我國氫能進口的主要來源。 

(十一) IEA 2023 能源科技展望 20230203 

(The 25th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23) 

1、 清潔能源科技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CET) 的供應鏈存在

有「生產過度集中」的風險，且這樣的風險不限於最上游的

關鍵礦物 (Critical Minerals, CM) 開採，中下游的精煉、產品

製造亦同。 

2、 除了少數國家外 (如中國)，多數國家對於 CET 的需求，

均須依靠進口來滿足。 

(1) 太陽光電：全球約有 60% 的太陽光電模組是進口而來，

進口來源則包含中國以及亞太地區。 

(2) 風力：相較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在設備生產上相對具有

自主性，約有 20% 的風力發電模組是進口而來。 

(3) 電動車電池： 約有 10% 透過進口而來，日韓在電池產

業上仍佔有一席之地。 

3、 IEA 淨零情境下，電解氫能於 2030 年的容量約為 200 
GW，然而考量既存與各國承諾興建的電解槽，約僅有目前容

量的 50%；電動車電池的情況則稍佳，於 2030 年的容量約為 
7 TWh，既存與承諾量則約為 7 TWh；太陽光電則可靠既存與

承諾量滿足 2030 年的容量需求。  

4、 對於 CET 投資的需求，預期將以終端產品為最大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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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礦物的開採則居次。 

5、 2030 年的電解氫生產成本，以中國、印度與美國較低，

且與傳統化石燃料產氫成本類同，約在每公斤 1-3 美金的水

準；日本則遠高於此，約在每公斤 4-5 美金的水準。 

(十二) 短期能源市場展望 (2023) 20230203 

(The 25th IEEJ Global Energy Webinar: Short-Term Energy Market 
Outlook) 

1、 油價逐漸自高點趨緩，現況為供給大於需求、原油庫存回升；

然而，考量中國經濟可能於 2023 年復甦，油價仍有可能進

一步推升。 

2、 暖冬與天然氣庫存充足的因素，使得歐洲天然氣價格自 
2022 年 8 月的高點逐漸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2023-2024 
年的冬天是否仍能避免天然氣價格飆漲的情況。 

3、 歐洲國家的天然氣供給，由俄烏戰前的管線天然氣逐漸

轉為依賴 LNG 進口，可能造成 LNG 價格的進一步推升。據

估計，歐洲國家對於 LNG 的需求約為全球現行供給能力增

量的兩倍。 

4、 在天然氣價格高漲的情況下，部分開發中國家可能因為

資金限制，轉向使用煤炭進行發電，有可能進一步推升煤炭

價格；與此同時，較無資金限制的國家對於核能、再生能源

的推動將更趨積極。 

5、 預期俄國在能源市場的重要性將會降低，其缺口將由其

他能源出口國、需求面管理所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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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與建議 

一、 觀察與心得 

(一) APERC 的關注議題 

APERC 的研究業務核心為能源概述報告、能源供需展望報告、煤油

氣市場動態報告與油氣能源安全報告。除此之外，近年 APERC 對於再生

能源、氫氨能甚至是關鍵礦物市場動態有逐漸開始關注，預計今年將在

煤油氣市場動態報告以外，將新增出版氫氨能市場動態報告。作為 APEC 
下的能源專責研究機構，AEPRC 的研究著重在整體能源系統的分析，包

含最上游的供給部門、中游的轉變部門以及下游的需求部門；同時，對

於能源安全的討論主要以「是否存在足夠且價格合理的供給」為出發點，

例如：探討如何減緩天然氣價格飆漲所帶來的衝擊；而前述能源安全議

題的討論，尚未包含電力部門，故暫無計畫討論電力系統可靠度與韌性

的相關議題。 

(二) APERC 的組織架構 

APERC 由研究處與行政處組成，員工總數約 30 人左右，訪問研究

員約占半數，為該組織研究主力。訪問研究員中，逾半數均投入能源供

需展望交流模型的建構與維護，然而因為訪問研究員的短期、流動特性，

使得量化模型較難有效傳承，故近兩年甫完成最新一版的能源供需展望

模型，並預計於第 9 版能源供需展望中持續精進該模型。值得一提的是，

考量該展望報告所需資料包含 21 個會員經濟體的總體經濟、能源平衡

表等相關資料，其量體龐大且需投入人力確保資料品質，故 APERC 中約

有 5 人專職負責資料的統計清理業務。 

(三) APERC 的工作文化 

如前文所述，APERC 約有半數員工為訪問研究員，因此整體工作文

化並不如一般對日本企業工作文化的想像 (冗長的會議、繁雜的文件)。
就赴日研究期間的觀察，除了追蹤研究進度與行政事務公告的週會與月

會外，舉辦會議的次數並不多，且即便召開會議，也會盡量追求開會效

率，降低對研究業務的干擾。另外，研究人員除研究業務以外，幾乎無

需處理任何管考或行政文件，這同樣也可降低對於研究業務的干擾。除

此之外，APERC 也鼓勵研究人員將研究成果與內部同仁分享以及對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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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發表，且對於外部單位邀稿通常採取開放的態度；其中，在內部分享

或討論時，多是以正面鼓勵的態度來評價研究成果，同時亦會給予具體

的評論以利作為精進改善的方向，此類的工作文化可激盪出更多有意義

的回饋意見。 

二、 觀察與建議 

(一) 宜擴充資源整合規畫模型的架構與人力 

正如前文所述，APERC 的能源供需展望模型考量層面甚廣，包含了

能源系統的上游供給部門、中游轉變部門以及下游需求部門。本公司綜

研所目前所發展的資源整合規畫模型  (Integrated Resources Planning 
model, IRP model) 主要著重在電力部門在不同情境下的能源發展路徑，

對於其他如需求部門與供給部門方面均視為外生給定。然而，我國目前

正積極推動 2050 淨零轉型，其所牽涉的範圍包含整體能源系統而非單

一部門，且單一部門能源政策、技術走向的變動，均會連帶引起其他部

門碳排壓力的變化，進而導致最適的能源發展路徑需進行對應調整。有

鑑於此，實有必要逐步擴充本所既有資源整合規畫模型，以利將能源系

統各部門的能源政策納入考量，以求得更為符合實務需求的規畫結果。 

而在人力部分，APERC 因能源供需展望模型較為龐大而須仰賴大量

的訪問研究員進行模型開發與維護，甚至有專門小組檢視維護資料品質，

但本所的資源整合規畫模型的資料收集整理與模型開發維護卻僅依靠 2
人支撐，對於前述所提及的模型精進而言實為挑戰，宜對該資源整合規

畫團隊的人力進行擴充調整。 

(二) 宜以能源安全角度關注化石能源市場動態 

根據 APERC 能源供需展望對我國的預估，以最終能源需求類別來

看，長期化石燃料類別的能源仍佔 50%左右；以發電量結構來看，中期

而言，燃氣電廠將取代燃煤電廠而成為主要的電力來源；長期而言，電

力結構將有半數由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所組成，另外半數的來源則為燃

氣電廠。因此，即便在碳中和路徑下化石能源的重要性將逐漸降低，其

仍對整體能源結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宜以能源安全角度，持

續關注化石能源的市場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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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宜以風險管理角度關注關鍵礦物市場動態 

無論是 APERC 碳中和情境的評估，或是我國 2050淨零轉型的規畫，

再生能源以及電動車均為能源轉型路徑下至關重要的兩項科技。而正如

前文介紹的研究成果，再生能源、電動車等清潔能源科技對於關鍵礦物

的需求，與傳統能源科技的電廠、燃油車有著顯著的差異。後者我們關

注其「燃料」供應的確保、價格的平穩；然而前者我們則關注在「關鍵

礦物」的對應面向。而一如石化供應產業的寡占特性，關鍵礦物供應鏈

的高度集中，也可能使得具市場力的國家對於其價格進行人為調控、對

其自身下游產業建立貿易優勢，甚至是將其視為國際政治角力的工具。

因此在能源轉型的前提下，宜以風險管理的角度密切關注關鍵礦物的市

場動態，以確保能源轉型目標得以順利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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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與 APERC 全體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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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件 

一、 關鍵礦物的地緣風險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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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潔能源科技的關鍵礦物需求預估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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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PEC 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交流會議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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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內天然氣凍漲政策的可行性：近年國際天然氣價格持續上漲，然而我國考量市場物價與民生需求，持續針對國內天然氣價格實行凍漲政策，如圖29。儘管於2022年以後允許對電力用戶調漲天然氣價格，持續的凍漲仍造成中油公司巨額的虧損。凍漲政策雖可一時緩解國內物價的波動，然而也威脅到能源事業的營運，且無法合理的傳達價格訊號，引導消費端做出合理的行為改變或投資行為。若進一步觀察油氣事業的投資數額，我們可以發現全球2020至2021年的投資水準處於低點，而投資與產出通常存在有2-4年的落後關係，隱含2022-...
	(3) 天然氣儲存標準的重新檢視：我國目前對於天然氣儲槽容量、事業存量設有最低標準，且該最低標準將隨時間逐漸提高。以天然氣進口事業來說，自2027年1月1日起，儲槽容積天數與事業存量天數至少為24、14天。然而，根據2022年國發會所公布的2050淨零轉型規劃可知，天然氣在電力部門與工業部門所扮演的角色將更加重要，隱含天然氣的中斷對於整體經濟發展的衝擊也將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因此，宜再次檢視在2018年所公告修正的「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自備儲槽容量」，確認其最低標準的設定是否仍符合現行淨零轉型規劃。


	(二) APEC 能源供需展望下的關鍵礦物需求：事後估計15F
	1、 分析範疇與研究方法
	2、 發散的關鍵礦物密集度
	3、 清潔能源科技的關鍵礦物需求預估
	(1) 太陽光電：主要的關鍵礦物為銅與矽，碳中和情境也不出意外的有較高的關鍵礦物需求，兩礦物的需求趨勢類同，需求在2030年代達到最高。
	(2) 風力發電：主要的關鍵礦物為銅、鎳與稀土元素，三種礦物的需求趨勢類同，且需求在2020年代達到最高。
	(3) 電動車：需要的關鍵礦物包含本研究所含括的所有礦物類型：鈷、銅、鋰、鎳、稀土元素與矽。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矽的成長主要由太陽光電所引導，其餘的關鍵礦物需求的成長主要來自於電動車預期數量的提高，如圖31。在碳中和情境下，礦物需求在2030年代達到最高；在參考情境下，礦物需求在2040年代達到最高。
	(4) 電池儲能：需要的關鍵礦物為銅、鈷、鋰、鎳與矽，其中在碳中和情境下，各項關鍵礦物的需求均有顯著的上升，而其成長主要是因為電池儲能的規模與其關鍵礦物密集度的同步提高。
	(5) 電解氫能：若僅觀察氫電解設備的礦物需求，可以發現其數量總額相較其他技術相當微量；然而，若限定電解氫能的來源為再生能源，則可以發現電解氫能的關鍵礦物需求將會依再生能源的類型而有所不同，且其關鍵礦物需求總量也遠大於僅考量氫電解設備的情況。舉例來說，當電解氫能所需電力完全來自太陽光電時，則其對於銅、矽的衍生需求則會對應提高；另一方面，由於風力與氫電解設備均無須使用矽，因此若假設電解氫能所需電力完全來自風力發電時，其不存在對矽的衍生需求。



	五、 關鍵礦物供應鏈的地緣風險

	參、 交流會議內容
	一、 2022智能綠電新未來論壇
	(一) APEC 經濟體傾向透過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降低電力碳排：在APERC 執行的 APEC 能源供需展望的長期預估中，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將會是未來支應電力需求的主要來源，燃煤發電則是會被大幅取代，如圖41。
	(二) 隨著間歇性再生能源占比增加，系統成本將對應上升、系統可靠度也會隨之下降：即使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的成本持續下降，要在此類間歇性再生能源占比不斷提高的前提下維持電網穩定，整體系統成本將無可避免地上升。以歐盟的資料來看，當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占比越高的國家，其家戶所面對的電價也就越高。
	(三) 再生能源占比與系統成本的正向關係：兩者的正向關係主要來自於需要更多的備用電力以維持系統的可靠性、非再生能源電廠因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而惡化的經濟性以及高成本的儲能。

	二、 關鍵礦物研討會
	(一) 中國在關鍵礦物供應鏈的主導地位：APERC 基於關鍵礦物之成長預估、供應鏈集中度與其在再生能源與電動車之需求占比，辨識出6項關鍵礦物： 鈷、銅、鋰、鎳、稀土元素與矽；從資料中可觀察到除最上游的開採階段外，中國於煉製、處理與最終商品的製造均處於主導地位，顯見中國將對各國能源轉型的發展路徑產生巨大影響。
	(二) 關鍵礦物供應鏈的集中性將帶來經濟性與安全性的兩大風險：經濟性方面，掌握關鍵礦物中上游的資源，將對下游產品製造帶來一定程度的優勢，使得整體供應鏈更為集中，市場結構將更偏向寡占、獨佔；安全性方面，關鍵礦物中上游的高度集中，將使供應中斷所帶來的影響提高。
	(三) 美國重建關鍵礦物供應鏈可能性：美國因過往曾擁有前述關鍵礦物的供應鏈存在，故被認為其仍具重建該產業的潛力；惟會中不認為重建該產業須放棄對於環保、勞動權益的要求；相反地，應由美國等國家制定一套通用的關鍵礦物生產標準以及監管機制，以避免跨國產業競爭的不公平。
	(四) 因應中國在關鍵礦物主導地位的潛在對策。
	1、 對於關鍵礦物上游進行投資，然而需有較為明確的規劃或承諾以說服投資人進行投資 (例如政府對於重建關鍵礦物供應鏈政策的一致性)。
	2、 關鍵礦物的庫存規劃，此項可參考日本現行的國家 (公部門庫存)、商業 (私部門庫存) 與合作 (跨國合作夥伴庫存) 庫存制度。
	3、 回收技術、替代要素、製程精進研發。
	4、 跨國合作，包含關鍵礦物技術、制度的交流，以及資金投入、策略聯盟組成等。


	三、 電力部門模型與綠電憑證研討會
	(一) 電力部門模型
	1、 APEC 的電力需求預估：在 APERC 的能源供需展望推估中，長期來看，碳中和情境因為效率提升的假設與電氣化程度的普及，因此使得整體能源需求低於參考情境約25%。而在電力需求方面，碳中和情境則有較高的數值，這些較高的電力需求主要來自住商部門以及交通部門，電力供給則有近半數來自太陽光電與風電發電，其餘則包含了核能與燃氣發電。其中後者肩負該情境電力系統的平衡與輔助服務功能，如圖46。
	2、 APERC 電力模型的資料顆粒度：目前 APERC 的電力模型資料顆粒度為12個時間切片 (time slice)，包含3種季節 (夏、冬、春秋)、2種日型態 (工作日、非工作日)、2種時段 (日、夜)；並預計於第9版的能源供需展望中，將電力模型的資料顆粒度提升至36個時間切片，包含3種季節 (夏、冬、春秋)、2種日型態 (工作日、非工作日)、6種時段 (4小時)，以更細緻的考量再生能源的間歇性與儲能充放電。
	3、 APERC 電力模型的挑戰：除前述資料顆粒度的精進方向外，APERC 所建立的電力模型中尚有部分待精進或擴充的空間，分述如下。
	(1) 電力負載預測本身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需要持續檢討。
	(2) 再生能源若僅考量建置成本，恐無法確實反映其在併網所衍生的相關費用，而兩者之總和方為再生能源的真實成本。
	(3) 以再生能源供應尖峰時的負載。
	(4) 「以電力取代化石燃料 (電氣化)」與「以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發電 (燃料轉換)」兩者的發展情形。
	(5) 電力市場對於化石燃料的依賴，隨著再生能源占比逐漸提高而轉向對關鍵礦物的依賴。
	(6) 電網可靠性的相關議題，如儲能、V2G、備轉容量等。
	(7) 需量反應相關議題。

	4、 預計於第9版能源供需展望模型精進的項目包含前述的增加時間切片、對自用發電更為精確的建模、電池儲能與 V2G和氫能發電。

	(二) 東南亞經濟體綠電憑證發展經驗
	1、 APEC 東南亞經濟體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 約於2015年開始陸續發展再生能源憑證市場。截至2022年7月，東南亞經濟體已註冊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約為12, 800 MW，其中以水力最多；而在再生能源憑證部分，累計約有 2, 900 TWh 的再生能源被授予憑證，如圖47。
	2、 APEC 東南亞經濟體的再生能源發行與交易主要透過兩家全球性公司：Green Certificate Company (GCC) 以及 Automated Power Exchange (APX)，對應之交易平台則分別為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 (I-REC) 與 Tradable Instrument for Global Renewable (TIGR)，如表3。
	3、 APEC 東南亞經濟體的再生能源憑證市場發展至今，各自存在有部分缺陷與挑戰，APERC 綜整其經驗而提出的觀察包含。
	(1) 各經濟體應為其再生能源憑證市場建立法律框架與監管主體。
	(2) 應建立穩健的會計與核算系統以確保再生能源憑證的完整性並避免重複計算。
	(3) 建立健全的再生能源憑證市場有助於推動對再生能源發電的投資。
	(4) APEC 東南亞經濟體間的再生能源憑證交易與該區域電網發展之關聯性有待進一步的分析。
	(5) 已簽署 PPA 合約的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國有公用事業間的利益衝突仍有待解決。



	四、 能源供需展望研究成果交流
	(一)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1、 應用氫能源電力部門的疑問：有關 APERC 能源供需展望模型並未將氫能納入電力模型中，此為情境假設的結果而非模型產出。APERC 將之排除於電力模型之外的理由是台灣在建模的當下並未提出明確的氫能政策，且 APERC 內部研究員對於使用綠氫於電力部門仍持保留態度，似乎未見有明顯優於其他替代方案 (直接使用再生能源、使用電池作為儲能媒介等) 之處，故於本次能源供需展望模型將之排除。然而，由於工業技術研究院已於2022年提出長期氫能應用藍圖，APERC 將考慮於未來報告將之納入考量。
	2、 天然氣價格飆漲的疑問：有關俄烏戰爭後，天然氣價格已飆漲至歷史新高，APERC 認為高漲的天然氣價格將對電力公司帶來燃料成本的壓力。而國營事業的屬性與電業法相關規定，使得零售電價常常與國際燃料價格的漲勢脫鉤，這對電力公司經營來說十分不利。除此之外，歐洲對於俄國天然氣的制裁，預期將進一步加重國際液化天然氣的供給壓力，使得價格進一步推升，屆時電力公司若仍無法調整電價，則將面臨巨幅的虧損。
	3、 APERC 與 Taiwan-REGEN 的能源發展路徑差異：在 APERC 的評估中，台灣2050年的電力負載約為 TPRI 使用的負載預測資料的 70%；在能源結構方面則仍仰賴燃氣電廠 (包含結合 CCS 技術的燃氣電廠)，TPRI 則對於再生能源的占比有更樂觀的假設，部分情境下地熱發電的電力占比可達40%；氫能部分僅使用於交通與工業部門，未使用於電力部門，TPRI 則有考量將氫能使用於電力部門，惟其占比仍小。比較圖繪製如圖49。
	4、 CCS 技術於能源發展路徑的差異：有關 CCS 技術於電力部門使用方面，兩模型推估的二氧化碳捕集量如圖50。APERC 認為僅在碳中和路徑會將 CCS 技術納入考量，參考情境則因成本因素不會考慮 CCS 技術；TPRI 則是在多數情境都有在電力部門使用 CCS 技術，僅有 100% 再生能源情境因有足夠多的低碳電力來源 (風力發電、太陽光電、地熱、綠氫)，而無須將化石燃料機組納入考量，故無 CCS 技術的引入。此外，在 APERC 的情境設定中，台灣的 CCS 僅會用於燃氣電廠；而在 TPR...
	5、 新能源示範計畫與 LNG 接收站建設計畫：本次交流會議亦向 APERC 更新了台灣電力公司對於新能源與 LNG 接收站規劃的最新訊息，前者包含：林口燃煤混氨、興達燃氣混氫以及台中 CCUS 與木質顆粒生質能計畫；後者則包含規劃於協和打造年營運量為180萬噸的 LNG 接收站、於台中打造年營運量為 410 萬噸的 LNG 接收站。

	(二) 經濟部能源局
	1、 台日韓電力組成差異：APERC 依據能源供需展望的結果，彙整並列台日韓的電力組成差異，如圖51。
	(1) 除了日本以外，台灣與韓國的發電量預計會有所成長，惟前者的發電量約在2040年達到尖峰，而後者則持續成長。能源局考量未來半導體產業發展等因素，認為台灣長期的電力需求應呈現持續上漲的趨勢，建議 APERC 參採國家發展委員會所推估的電力需求，作為下一版能源供需展望推估的參考。
	(2) 2050年時，台日韓的再生能源將貢獻整體發電量的一半；另一半則視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電力來源。
	(3) 2050年時，日本的核能發電量占比明顯高於其他兩國，約為20%。而其燃氣發電的占比也明顯小於其他兩國。
	(4) 2050年時，韓國的核能發電量占比雖低於日本，但考量到現行政府對於核能發電的開發態度，以及其積極發展核能產業的政策，似可預期未來更高的核能發電占比。

	2、 台日韓能源淨進口依賴度的差異：APERC 依據能源供需展望的結果，計算彙整台日韓的淨進口依賴度差異，如圖52。
	(1) 在推估期間，台日韓的能源淨進口依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了能源自主性的強化。
	(2) 台灣與韓國淨進口依賴度的下降主要是來自再生能源占比的提高。
	(3) 日本因核能以及再生能源增長，對於化石燃料的需求也相對較低，使得其淨進口依賴度的降幅最高。
	(4) 核能可做為強化能源自主性的選項之一。

	3、 氫能與CCS 技術規劃：本次交流會議向 APERC 更新了氫能與 CCS在台灣的規劃。首先，未來氫能應有94%來自進口、僅有6%來自國內自產；CCS 於電力部門的應用會將空間是否足夠納入考量，且 CCS 技術不僅用於電力部門，也會應用在工業部門協助碳捕集。
	4、 LNG 接收站利用率過高：APERC 彙整台灣 LNG 接收站的建設規劃、預計完工時程與 LNG 需求預估，計算出 LNG 接收站利用率。
	(1) LNG 利用率將持續上升至2025年，且遠超過100% 的水準，隱含 LNG 設備的操作風險將隨之提高。
	(2) 2025年 LNG 利用率持續上升的主因為對天然氣需求的持續增加，但LNG 接收站工程完工的速度因各種原因而推遲；2025年以後，隨著規劃中的 LNG 接收站陸續完工，其利用率數值將逐漸恢復到一般水準。
	(3) 利用率公式與數值探討：本次會議也同步探討 LNG 接收站利用率的公式與數值。首先在公式方面，其為 LNG 實際進口量除以規劃營運量，其中規劃營運量已考量營運過程中的檢修、保養等需求，因此利用率超過100% 是可能的，但相對來說操作營運接收站的風險也會隨之提高。若比較日本、韓國的 LNG 接收站利用率可發現，其數值分別為42%與33%，遠低於台灣的93%  (2016年資料)。考量天然氣於台灣能源轉型路徑的重要性，宜密切注意該利用率數值的變化以及相關工程建設進度。


	(三) 工業技術研究院
	1、 儲能的類別：TIMES 模型認為電網儲能與氫儲能雖然具有一定程度競爭關係，但實際上兩者是不同的產品，並無法相互取代。
	(1) 氫能可用於電力部門與工業部門：氫能可提供長時段能量轉移的功能 (如跨季能量轉移)，此外在電力部門可用於混燒、在工業部門可用於鋼鐵業的製程、在交通部門則主要用於長途運輸。
	(2) 電網儲能僅為較短期的能量轉移，且僅能用於電力部門。
	(3) 與此相對應的，APERC 目前對於氫能使用的假設主要用於交通部門與電力部門；此外依據能源供需展望的評估，儲能在目前情境中的占比仍小。

	2、 政策的量化
	(1) TIMES 團隊並不會去預測未來的節能政策，僅有當政府提出很明確的節能目標時，才會將之納入考量。
	(2) 在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若需要符合特定政策目標，則需要對成本額外進行調整設定。舉例來說，若單純考慮成本最小化，氫能可能因其成本昂貴的因素而無法被模型選用，此時可能會設計排放懲罰項，如碳稅，使得氫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競爭力。

	3、 新抽蓄電廠計畫與電力需求：本次交流會議中，ENGRET 團隊向 APERC 更新了台灣目前正在評估於大甲溪興建新抽蓄電廠的可能性 (368 MW)，考量環評與工期等因素，預計至2035年才有辦法運轉。儘管屬於中長期規劃，但更多的抽蓄資源將有助於電力系統容納更多的再生能源。此外，有關電力需求的評估，ENGRET 團隊也與經濟部能源局持相同看法，認為在半導體產業的擴充下，電力需求應持續且快速的增加，建議 APERC 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對於電力需求的評估。


	五、 淨零路徑與能源教育研討會
	(一) APERC 技術移轉與教育訓練
	(二) 教育部永續能源跨領域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1、 本項計畫為教育部因應能源轉型所需之能源跨領域應用人才培育所提出，為一自2010年開始的長期、多階段計畫，目前執行的項目為2022-2025年最新一期的計畫，其主要推動事項包含：建立五項永續發展能源的跨領域應用人才培育聯盟、建立綠能的示範場域、規劃能源跨領域課程模組地圖、建構智慧科技模組課程與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組、協助高中推廣能源教育。
	2、 跨領域課程模組的主題，由過往的永續發展能源 (2010-2021) 調整為智慧能源 (2022-2028)，其中後者包含 AIOT、能源管理、微電網與儲能。
	3、 本計畫亦在淨零碳排的目標下，透過5項科技示範場域，強化學界與業界的合作連結。包含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所組成的聯盟，其合作示範場域的議題包含智能微電網、海洋能源教育、智能充放電儲能系統與碳匯農場等等。


	六、 IAEE44 國際研討會
	(一) 氫能
	1、 沙烏地阿拉伯在能源轉型浪潮下，除積極發展再生能源外，同時也對氫能的供應寄予厚望，尤為關注藍氫的發展；綠氫目前已被納入沙烏地阿拉伯2030能源願景的規劃中，然而該國不同城市的氫能成本並不相同，原則上該國西側區域最為便宜。該國中央區域最為昂貴，水資源是其中一項關鍵因子。
	2、 德國在未來將會需要自國外進口氫能，而在進口來源的選擇方面，該研究人員透過氫氣製造的生命週期分析，盤點不同氫氣進口來源的二氧化透排放，認定挪威與西班牙將會是其較佳的進口來源。
	3、 有關氫能的發展，有專家認為除了生產、運輸、儲存以及應用等技術面的研發以外，氫能市場制度討論的缺乏會是該市場未來的隱憂。

	(二) 關鍵礦物
	1、 在日本東京舉辦的 IAEE43 國際研討會，為首次將能源轉型下的關鍵礦物議題提出來討論，而本次在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辦理的 IAEE44 國際研討會，針對關鍵礦物議題，更是有很多不同場次進行研討，顯見其重要性。
	2、 即便我們意識到了關鍵礦物的重要性，然而對於採礦業來說，目前99%的現金流來源仍是煤礦，剩下才是關鍵礦物。這代表隊於產業界來說，短期可能較難影響其投資決策。
	3、 推薦參考兩個關鍵礦物的生產與貿易的視覺化網站，對於了解關鍵礦物貿易流向很有幫助。
	(1)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global-minerals-production-dashboard
	(2)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global-minerals-trade-dashboard

	4、 關鍵礦物一些值得探討的議題。
	(1) 關鍵礦物在能源與非能源產業使用的消長值得後續研究持續關注。
	(2) 如何減緩中國在關鍵礦物供應鏈的支配地位，儘管目前看來似乎有些不切實際。
	(3) 部分關鍵礦物的參與者仍少，市場機制有可能因此失靈。


	(三) 能源轉型路徑
	1、 並不存在一個適用於每個國家的能源轉型路徑，每個國家應視綜整考量其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地理區位等因素，決定出適用於自己的能源轉型最適路徑。
	2、 能源轉型路徑的滾動修正調整為常態。若檢視過往各能源機構對未來所做的能源路徑規劃，可以發現我們實際上所處位置與該預估路徑並不相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不斷的調整路徑且維持科技中立，避免侷限自己一定採用或不採用某項技術。
	3、 再生能源占比的增加不僅是影響電力供應，更是改變了整體電力系統的設計架構。

	(四) 因時變異的電力需求價格彈性
	1、 本研究的出發點為探究電力需求價格彈性是否在一天之內會有變化，意即需求價格彈性是否因時變異。藉由檢視電力需求價格彈性的性質，有助於電力部門設計需求面管理相關措施，藉以引導用戶的電能使用。
	2、 本文資料使用德國電力批發市場一年期的逐小時負載與價格資料，實證結果發現，電力需求價格彈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時變異性質，且該彈性於凌晨最具彈性，其次則為08:00以及09:00-12:00；20:00-21:00尖峰時段則最不具彈性 (前述時段將依模型的不同而略有差異)。



	肆、 會議資訊彙整內容
	一、 傳統能源相關研討會議
	(一) 燃料市場投資 20220519
	1、 高漲的能源價格隱含該市場具有投資誘因，正如過往 2010-2014 年的天然氣投資熱潮。
	2、 在技術、偏好無大幅變動的前提下，全球天然氣市場將維持供不應求的狀態。
	3、 2022-2024 年的天然氣生產將呈現緩慢增長的型態。
	4、 2025-2026 年的天然氣生產量則充滿不確定性，其取決於當下投資的數量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s, FIDs)。
	5、 未來全球天然氣市場的需求增長將以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為主 (淨零碳排下，燃煤轉然氣的需求)。
	1、 對於俄羅斯天然氣出口的制裁將會顯著影響全球的能源市場，短期 (1年) 也難以找到新的供應來源。
	2、 對於能源需求的預估，不同機構之間差異頗大，如何說服投資人進行特定能源的投資將會是關鍵議題。
	3、 對能源需求預估的分歧，同樣表現在不同的預測年份。
	4、 1990 年美國能源部對於往後20年的石油需求預測，其預測值約在 70 MB/天，惟實際數值約為 85 MB/天；
	5、 過往對於再生能源的增加速度也過分樂觀，美國整體再生能源占比僅略幅提升至10% (多數機構於過往預測為 30-50%)。

	(二) 俄烏戰爭對能源市場影響 20220519
	1、 歐盟在能源方面嚴重依賴俄國供應，因此俄烏戰爭與制裁措施將對歐盟各國的能源供給產生巨大衝擊。
	2、 歐盟為降低對俄國的能源依賴，於 2022 年 3 月公告 REPowerEU 措施，將逐步提升能源自主性。
	(1) 於 2022 年降低三分之二從俄國進口的天然氣。
	(2) 於 2022 年 11 月以前，要求各會員國將國境內的天然氣儲槽補充至 80% 的存量。
	(3) REPowerEU 措施對於數額、方法均有詳細的描述，但講者認為在節能相關的措施方面，是否成功仍取決於冬季天氣型態與各會員國的生活型態。

	3、 歐盟在此措施下增加的天然氣進口，預計將與亞洲國家產生競爭。此一情況可能在 2025-2027 年在全新的天然氣供應來源出現後得到緩解。
	4、 「快速地」淘汰俄國的天然氣進口有可能導致能源轉型的進程受阻、整體碳排增加。
	5、 將能源價格維持在 2021-2022 年的水準，將有助提升能源效率進而加速能源轉型的進程。

	(三) 天然氣甲烷散逸問題 20220620
	1、 本次研討會為 IEEJ 召集的網路研討會議，主要目的在於說明天然氣生產、運輸、使用過程中的甲烷散逸問題。
	2、 甲烷的議題在 COP26 氣候高峰會上再次浮上檯面，並已有上百國承諾於2030年前將甲烷排放水準減少30% (相較2020年)。
	3、 甲烷的排放主要來自於自然與人為兩部分。
	(1) 自然排放：如濕地與其他。
	(2) 人為排放：以農業部門佔比最高，其次則為能源部門與廢棄物。

	4、 依據 UNFCC 的評估，自然排放約占46%、人為排放約占54%；其中能源部門占人為排放約三成。
	5、 依據 IEA 的估計，自然排放約占40%、人為排放約占60%；其中能源部門占人為排放約四成。
	6、 對於甲烷的監測是相對有挑戰性的事情，政策法規、技術設備 (地面、無人機或衛星) 仍持續在發展；因此 IEA 認為現行的估計恐怕還有低估的疑慮。
	7、 甲烷政策法規的趨嚴對於天然氣產業的影響。
	(1) 天然氣使用方對於「潔淨天然氣」的要求、認證。
	(2) 天然氣生產者對於其產品溫室氣體履歷的驗證。
	(3) 投資人對於天然氣生產者降低散逸甲烷的要求。

	8、 根據對於世界主要天然氣利害關係人的訪談與調查 (包含中油)，有以下幾點發現。
	(1) 甲烷的排放目前仍不是天然氣市場關注的重點，價格才是。
	(2) 天然氣相關業者聚焦於與自身營運相關的排放 (例如負責天然氣運輸的業者並不會關心生產過程中的甲烷散逸)。
	(3) 亞洲國家 (特別是東南亞國家) 認為現行推動煤轉氣的能源轉型已可有效減緩氣候變遷。
	(4) 對於 「碳中和LNG」，有些公司認為這是解決氣候變遷的良方；有些公司則持保留態度，認為對於 「碳中和LNG」 溫室氣體的量測是低估且不具一致性的。
	(5) 考量能源轉型的規劃與天然氣開採的成本回收年限，目前已有部分公司對於天然氣開採的投資持保留態度。
	(6) 投資人目前對於天然氣產業中甲烷散逸議題的興趣仍有限。

	9、 天然氣產業中甲烷的減量可能來自投資人、買方的壓力，但仍須政策法規的調整方能造成顯著的改變。
	10、 甲烷排放的減量主要應著眼於油氣井、管線等的散逸。(我國雖非天然氣生產國，惟在卸載、管線運輸等階段應檢視甲烷監測的機制、設備是否完備；並盤點、監測自然排放的甲烷散逸數量)

	(四) 疫情影響下的油氣安全探討 20220620
	1、 APERC 將能源安全定義為「在合理成本下，提供可靠能源」。
	2、 疫情對於石油消費造成前所未有但短期的衝擊，目前 APEC 經濟體對於石油的需求已經恢復至疫情前的水準，並預計在短期內就會超越該數值。
	3、 由於2020年較暖的氣候，使得疫情對於天然氣需求的影響較難被釐清。不過 APEC 經濟體對於天然氣的需求仍持續成長 (APERC 預期五年內成長14%)。
	4、 疫情對於石油與天然氣的投資則有較為嚴重的影響，即便目前的能源價格高漲，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仍傾向於改善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對於投資態度轉趨保守。
	5、 在前述能源供需條件下，對於能源安全衝擊的可能性越來越高，有些甚至已經發生。
	6、 APEC 經濟體在疫情衝擊下對石油與天然氣供給所做的補貼，並未能有效提升產出或強化能源安全；APERC 認為對於管線、儲存槽或策略性石化儲備 (SPR,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 的投資才是真正有效減緩疫情衝擊的方式。
	7、 澳洲便利用疫情期間的低價位，向美國租借 SPR 以強化其能源安全 (約2-5天的石油消費量)。
	8、 LNG 接收站的再裝填 (reloading) 能力有助於 APEC 經濟體建立相互支援的能源安全網路，並能讓天然氣接收站的利用率因此提高。

	(五) 油氣能源展望 20220820
	1、 本次研討會為美國石油協會 API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de) 針對近期石油與天然氣市場現況進行簡報。
	2、 雖然目前全球經濟成長因俄烏戰爭、供應鏈等問題而放緩，但講者認為該成長率仍高於過往平均值，故其認為全球仍需要更多的能源，其中便包含石油與天然氣。
	3、 對於石油與天然氣的開採，鑽井數量 (rig) 通常被視為衡量對石化產業上游投資的指標之一。
	4、 然而近期的能源市場價格高漲，在鑽井數量似乎沒有因為此價格訊號而對應提升，其可能原因如下。
	(1) 由於能源轉型之故，許多銀行不願對石化產業進行投資。
	(2) 石化產業上游廠商處於高度負債狀態，且多數廠商僅願在其現金流的份額上進行投資操作。

	5、  [評論] 政府政策的反覆也是原因之一。在俄烏戰爭以前，由於能源轉型之故，政府將石化產業視為即將走向淘汰的產業；然而在俄烏戰爭以後，又因能源市場供給的緊繃，政府又回頭要求石化產業進行增產。廠商的投資決策將因政策方向的變動性而產生疑慮。

	(六) 俄烏戰爭後歐盟與俄國的能源衝突展望 20220905
	1、 本次研討會為 IEEJ 主辦，針對俄烏戰爭所帶來的能源衝擊進行探討。
	2、 2022年上半年度對於俄國的能源制裁包含下列項目 (除能源本身外，相關的金融/技術往來也有相關的制裁規劃)。
	(1) 原油: 石油禁運將會在年底生效，若以低於 G7 所規劃的價格上限進口俄國原油，則不適用於該禁運條款。
	(2) 天然氣: 俄國天然氣管線的貿易並未受到制裁。(相反地，俄國主動中斷部分天然氣管線之供應)
	(3) 煤: 俄國煤礦貿易的禁運已於8月生效。

	3、  因國際對俄國原油的貿易制裁，導致全球能源價格的飆升，俄國也因此在原油、天然氣出口中獲取收益，然而此項收益似有趨緩的現象。
	4、 即便美國、歐洲對於俄國原油及其製品的進口降低，亞洲與中東國家對於俄國的原油及其製品的進口仍持續上升，且可以觀察到俄國也逐漸取回其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力。

	(七) 全球天然氣危機的短期解決方案探討 20220927
	1、 彙整與會人員對於現行天然氣危機的短期解決方案，包含以下幾項。
	(1) 各國對於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生產應盡可能提升。
	(2) 對於具有閒置天然氣產能、中上游天然氣生產建置計畫的國家應給予支援協助。
	(3) 對於 G20 國家的 LNG 航運應作重新安排，以協助無法承受高價天然氣的國家度過難關。
	(4) 應有效運用既有天然氣購氣合約，以最適化 LNG 的船運，進而滿足對於天然氣的需求。
	(5) 可透過公開宣言來穩定短期天然氣市場 (影響預期心理)。
	(6) 發起並密集地討論如何減緩天然氣市場短期的價格波動。
	(7) 建立公開、透明且即時的天然氣交易資訊平台 (例如讓既有 JODI 資料庫更新地更即時)。

	2、 亦有論者認為應該讓價格訊號來解決天然氣市場的不平衡 (the cure for high prices is high prices)。
	3、 對於全球能源轉型的中長期目標而言，天然氣在短中期是不可或缺的過渡能源，天然氣市場的波動可能阻礙全球能源轉型的發展。
	4、 然而，因為全球能源轉型的中長期目標，不少政府、金融機構對於化石燃料 (包含天然氣) 的投資均顯得意興闌珊，使得天然氣的供給在中短期更顯緊繃。

	(八) 液化天然氣市場的展望 20221024
	1、 液化天然氣與天然氣市場價格自2021年7月起便逐漸攀升，並在2022年來到了歷史新高。
	2、 在現行能源價格高漲以及能源轉型目標的情況下，對於 LNG 進一步投資是勢在必行的，包含上游的開採、生產以及下游的接收、運輸等基礎設施。
	3、 此外，考量能源轉型目標，我們也需要避免因為天然氣價格高漲而改回使用排碳較高的煤炭。

	(九) 歐洲天然氣市場的挑戰 20221125
	1、 俄國出口的管線天然氣自2022年年中便迎來明顯的降幅，以2022年10月的資料來看，自俄國進口的管線天然氣每日約 65-75 百萬立方公尺，然而去年同期則為 350-400 百萬立方公尺。
	2、 目前土耳其溪管線、藍溪管線仍正常運行 (輸往土耳其、匈牙利、巴爾幹半島與希臘等地)、烏克蘭管線的利用率則約在10% 左右。
	3、 根據淨進口資料來看，給定北溪管線無法供氣。
	(1) 若烏克蘭管線供氣中止，捷克、斯洛伐克與奧地利將會受到嚴重衝擊。
	(2) 若土耳其管線供氣中止，匈牙利與賽爾維亞受到的衝擊最大。

	4、 短期歐洲國家較難取得「非俄國」的管線天然氣，因此歐洲國家對於 LNG 的需求將會增高；目前歐洲各國均計畫透過新建天然氣接收站或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 (Floating Storage Regasification Units, FSRU) 來強化接收能力。
	5、 雖然現行歐洲各國天然氣儲槽約達 95% 的水準，然而若該數值在 2022 年的冬季用氣高峰過後低於40%，則歐洲地區在沒有俄國天然氣的前提下，將難在 2023/2024 的冬天前儲備對應數量的天然氣。
	6、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短期內歐洲天然氣儲槽無法接受更多天然氣，因此會看到日前市場價格低於月前市場的現象。
	7、 因應天然氣價格飆漲，各國應對措施有兩種類型，但各有優缺。
	(1) 政府補貼能源價格飆漲帶來的支出差額：可能會有政府無法負擔的狀況。
	(2) 政府設定價格上限或其他定價標的：可能破壞天然氣的競爭市場機制。

	8、 考量到潛在的經濟衰退風險、能源轉型推動等因素，對於天然氣的需求將會趨緩。可能在 2026-2027 年，天然氣市場的供需與價格將會趨於穩定。
	9、 歐洲國家短期 LNG 需求的上升，對於依賴 LNG 的亞洲國家來說，將會是個顯著的影響因子。

	(十) 2023 年 LNG 市場展望 20230315
	1、 歐洲地區因烏俄戰爭因素中止了來自俄國的管線天然氣，並以 LNG 進口取代之。LNG 進口在 2022 年提升了 60%。
	2、 歐洲地區在 2022 年的天然氣供需方面。
	(1) 需求：各國均以政策引導降低天然氣的需求。
	(2) 供給：俄國管線天然氣的中斷主要以 LNG 的進口取代之。

	3、 中國在 2022 年的天然氣供需方面。
	(1) 需求：若以總體經濟指標來看，2022 年似乎仍因疫情措施而未能迎來經濟復甦。
	(2) 供給：對於 LNG 的進口顯著下降，其下降的數值主要反映在對於現貨市場的購買量。

	4、 LNG 價格於 2022 年大幅上漲，部分國家甚至因此改用排碳較多的燃煤電廠來維持能源安全與可負擔性。
	5、 在 2023 - 2024 年間，全球 LNG 供給的成長有限 (主要來自美國與卡達)；然而歐洲對於 LNG 的需求以及中國經濟復甦的因素，可能會導致全球 LNG 的供需情況更趨緊繃。
	6、 本次報告也提到了美國的 LNG 出口占比預期將不斷提高，由目前的 10% 上升至 2028 年的 20% 左右。對於 LNG 進口國而言，將無法進一步分散供應鏈風險。
	7、 [評論]
	(1) 中油在過去 2-3 年分別從不同的公司進口碳中和 LNG (示範計畫)，然而似乎因缺乏普遍認可的認證機制，而未能將其視為低碳燃料。目前 GIIGNL 已發展出一套架構作為碳中和 LNG 監管、認證的機制。若該機制能被普遍認可，則未來在檢討電力配比時，應亦可將之作為選項之一。
	(2) 即使美國並非我國 LNG 主要的進口來源國 (2022 年占比約 10%)，然而當其 LNG 出口占比提升至 20% 時，代表當該國供應鏈出狀況，可能會造成全球 LNG 市場價格更大的波動，進而影響我國能源安全與可負擔性。
	(3) 我國 LNG 主要進口來源為卡達、澳洲、美國等，並在 2022 年 3 月與俄羅斯合約結束後不再續約。此一決定使得部分既有來源的進口占比提高，進而使我國 2022 年的進口天然氣來源集中度達到近 5 年的新高，意味著能源系統面臨著更高的風險。


	(十一) 能源安全的挑戰與應對措施 20221125
	1、 部分開發中國家計劃逐漸以天然氣取代煤炭使用，以漸進達成能源轉型目標；然而烏俄衝突所導致的能源價格飆漲，使經濟發展與能源轉型兩者的衝突更為深化，尤其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可負擔的能源」是能源政策優先考量的重點。
	2、 相較傳統化石能源，清潔能源相關技術對於關鍵礦物的需求更為殷切。IEEJ 研究團隊透過對比其能源供需展望與各項關鍵礦物的投入情形，估算出鎳與鈷將是最快面臨嚴重供不應求的礦物。
	3、 由於能源轉型的成功與否有賴清潔能源相關技術的普及，對於關鍵礦物的各項技術均應及早發展，包含回收技術、礦源探勘、製程效率提升等。
	4、 能源轉型所帶來的「綠色成長」，僅有具備充足資本的國家才有辦法享受到，貧富差距可能會因此加深；除此之外，缺乏資本投入的國家有可能因此無法成功達到能源轉型的目標 (這些國家可能具備一定程度的減碳潛力)。


	二、 氫氨能相關研討會議
	(一) 澳日韓美氫能發展資訊20220519
	1、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ARENA) 對於不含運輸、倉儲的氫能成本 (at farm gate，產地價)。
	(1) 目前約每公斤6-9美元 (2021/07)。
	(2) 預計至2030年達到每公斤2-3美元。
	(3) 預計至2040年達到每公斤1.5-2美元。

	2、 氫能成本下降主要來自電解製程與電力成本的下降，且在氫能成本的組成占比中，電力成本的比重將遠高於電解製程。
	3、 挑戰
	(1) 法規的限制：法律並未允需氫能使用既有管線。
	(2) 技術與安全標準：標準的建立有助降低成本並加速氫能發展。
	(3) 商用挑戰：確保能夠承擔不確定與風險帶來的成本。

	1、 日本氫能需求目標 (包含氨)
	(1) 目前： 2百萬噸 (million tons, MT)
	(2) 2030：3MT
	(3) 2050：20MT

	2、 日本氫能成本目標 (IEEJ_Webnar_Japan_Green Hydrogen_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1) 2030：每公斤3.1美元。
	(2) 2050：每公斤2.1美元。

	3、 兩項氫氣供應鏈示範計畫
	(1) 示範計畫1：日本於2016年起與澳洲合作，利用澳洲的煤炭搭配CCS生產氫氣，並於2022年從澳洲進口氫氣，為全球首例的液態氫航運 (以液態方式輸入)。
	(2) 示範計畫2：預計從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進口液態氫 (LOHC/ methylcyclohexane)。20F

	1、 綠氫的成本目標
	(1) 2030：每公斤2.74美元，國內產量0.25 kT/ year。
	(2) 2050：每公斤1.96美元，國內產量3 MT/ year。

	2、 韓國氫能需求於2050將達27.9 MT/ year，超過80%透過進口而來 (H2 tanker)，其用途分別為。
	(1) 能源轉換 (燃氣發電、燃料電池)：13.5 MT。
	(2) 工業使用：10.6 MT。
	(3) 交通使用：2.2 MT。
	(4) CCUS：1.6 MT (不確定具體用途)

	1、 1 1 1 目標：在10年內使綠氫成本達到每公斤1美元。
	2、 目前每年產出 10 MMT 的氫氣，在不同情境預估中，達到 2-5 倍的成長。
	3、 每增加 10 MMT 的氫氣將可使風力發電或太陽光電的布建加倍。

	(二) 低碳氫能的國際標準 20220620
	1、 本次研討會為 APEC 研究計畫下的會議，主要目的在於建立「低碳氫能定義」的共識。
	2、 根據調查，APEC 經濟體對於氫能的分類方式並無共識，部分經濟體仍在建立氫能分類的標準。
	(1) 我國目前尚未有官方文件進行氫能的分類。 (詳見報告 p.69-70)
	(2) 多數 APEC 經濟體認為應建立經濟體內部共識後，提供國際制定氫能分類標準之參考，並不傾向發展一套 APEC 內部的氫能分類標準。

	3、 以較為常見的分類來看，由低排放強度至高排放強度的氫氣製程，可將氫能分為以下幾種顏色。
	(1) 綠氫：透過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力進行電解水產氫。
	(2) 藍氫：透過天然氣蒸氣重組或煤炭氣化，並搭配 CCUS 產氫。
	(3) 灰氫：透過天然氣蒸氣重組產氫。
	(4) 黑氫：透過煤炭產氫。
	(5) 棕氫：透過褐煤 (lignite) 產氫。

	4、 然而僅透過顏色的分類，可能無法有效傳達「碳排強度」這類關鍵數值。國際上已有部分國家、組織進行氫能碳排標準的設定。
	5、 目前對於氫氣製成並沒有一套具共識的排放強度計算方法，然而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in the Economy (IPHE) 目前已在著手進行規畫。
	6、 氫氣製程的碳排放追蹤，對於氫能發展是相當關鍵的機制；其有助於建立氫能的「證書交易體系」 (book & claim)，提高終端使用者對於氫能的興趣。
	7、 歐盟已建立 CertiHy 制度並於其會員國進行示範計畫。(https://www.certifhy.eu/go-labels/)
	(1) 該制度對於「綠氫」、「低碳氫氣」進行認證，其認證的標準包含製程能源以及碳排放數值。
	(2) 以上兩者均有碳排的最低標準，該標準為低於當前最佳 (BAT,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蒸氣重組製氫技術碳排數量的 60%；該比例將會定期進行重新評估並隨時間逐漸上升。
	(3) 以綠氫為例，給定當前最佳蒸氣重組製氫技術的碳排數量為91gCO2e/MJ，則綠氫除了要滿足電解製程能量來源的條件外，其碳排應低於36.4gCO2e/MJ。
	(4) 低碳氫氣的碳排最低標準相同。


	(三) 以綠氫作為減碳工具：以東南亞國家為例 20230302
	1、 綠氫的普及，將使得傳統能源進口國具備成為能源出口國的可能性。
	2、 以東南亞國家於2020年的資料來看，除緬甸外，多數國家仍大量依賴化石能源；在再生能源中，則以生質能佔最大的比例，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的比例甚至少於總能源配比的1%。
	3、 由於多數東南亞國家均提出2050或2060的減碳目標，同時也提出燃煤電廠除役的藍圖，故東南亞國家在未來對於減碳與再生能源應會有更積極的作為。
	4、 該研究聚焦於綠氫的需求與供給。
	(1) 綠氫的需求部分，主要將用於難以透過電氣化減碳的部門，例如工業部門與交通部門，電力部門則未規劃使用綠氫。
	(2) 綠氫的供給部分，主要來源自再生能源。其中考量綠氫的原因包含。

	5、 該研究的方法論
	(1) 需求
	(2) 供給 (可供出口部分)：東南亞國家的綠能潛力減去電力生產、為滿足氫能需求的電能，該差額即為額外可出口氫能的供給量。

	6、 該研究發現印度、越南、馬來西亞與泰國，工業部門對於氫能的需求較高；印度、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交通部門對於氫能的需求較高。
	7、 無論樂觀或悲觀的情境，東南亞國家均具備氫能出口的潛力，包含印尼、緬甸、泰國、越南、菲律賓等。
	8、 以東南亞國協成員來看，綠氫總生產潛能約 1, 200 Mtoe、工業與交通部門綠氫需求約為350 Mtoe。因此東南亞國協的綠氫出口潛力約為54-843 Mtoe，約等於20-300 Mt 的綠氫。
	9、 該研究認為東南亞地區在未來有機會成為日本綠氫進口的來源之一。
	10、 [評論]
	(1) 依據目前能源局所公布的氫能關鍵戰略行動計畫，預計於發電部門導入混燒發電技術，並使氫能發電於2050年達9-12%；然而國際氫能供應鏈與國內自產氫技術尚處技術建立階段，故能源局目前未直接設定具體的氫能供需量目標。
	(2) 根據工研院所規劃的「台灣2050氫應用發展技術藍圖」可知，未來多數的氫氨需求 (氫約為325萬噸、氨則為315萬噸) 仍需依靠進口。考量氫能進口的運輸距離以及能源安全的風險分散因素，以及本篇研究報告的樂觀評估，東南亞地區可能是我國可考量的氫氨進口來源之一。
	(3)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本篇報告的前提是假設東南亞地區的再生能源潛力被有效開發後，其最大可供出口綠氫氨的潛力，因此若要將之作為我國氫氨能進口來源之一，應持續觀察此區域能源政策方向與再生能源布建進程 (部分國家的碳中和目標設定在 2060 年而非 2050 年)。


	(四) 東南亞國協的氫氣需求預測 20221024
	1、 東南亞國協中有6個國家在其能源展望中提到將會使用氫能，其中多數均規劃在最終消費部門 (如：交通、工業) 使用，僅有一個國家規劃在電力部門使用氫能 (泰國)。
	2、 東能亞國協中，有3個國家計畫運用其國內豐富的再生能源製造氫氣 (如：印尼的地熱、寮國的水利與越南的風力)，另外3個國家則計畫進口氫能。

	(五) 各國氫能貿易之考量 20221024
	1、 以技術觀點來看綠氫生產，在2050年能以每公斤 1.5 美元生產綠氫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非洲、中東、北美與澳洲；東亞各國在綠氫生產則較不具優勢。
	2、 以氫能進口而言，主要會以東北亞、歐洲、北美為主要進口國。
	3、 各國對於發展氫能的目標各異，部分國家將其作為增加能源分散度的方法之一、也有部分國家是以能源安全的觀點看待氫能，但去碳化則為多數國家發展氫能的共通理由。

	(六) 日本發展氫經濟的展望與行動 20221024
	1、 日本為全球最早提出國家氫能策略的國家，在其2050淨零碳排的目標下，氫能的應用為其達成該目標的手段之一。
	2、 預計在2030年，氫氨能將在日本的電力配比中達到1%。
	(1) 再生能源與核能將持續成長，從2019年的24% 提高至59%；
	(2) 化石能源則從2019年的76% 降至41%。

	3、 在氫能供給面部分
	(1) 既有氫能製程將逐步引入 CCUS 技術。
	(2) 進口氫能則將建立起全球的供應鏈。
	(3) 新型氫能製程將致力於成本之降低，並使之具備市場競爭力。

	4、 在氫能需求面部分
	(1) 將從陸運的客貨車開始，逐步引入海、空運。
	(2) 電力部門則包含燃料電池、小型燃氣電廠，逐步擴充至商業化大型電廠，並作為電力系統中彈性、零碳的電力來源。
	(3) 工業部門則預計在鋼鐵、化工業，以氫能取代傳統高碳排的製程。



	三、 電力市場相關研討會議
	(一) 日本2022-2023夏冬缺電危機 20220620
	1、 事件背景：據日本政府估計，日本東京地區 (TEPCO 服務轄區) 將於2022-2023年的夏季面臨供電緊澀的挑戰，預備率甚至有可能降至負值，此為日本10年內最嚴重的電力短缺危機。
	2、 事件成因
	(1) 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國際天然氣供給緊繃 (2021年俄國天然氣占日本天然氣進口總額8%)。
	(2) 老舊火力機組依時程退役。
	(3) 停機核能機組未能依預估時程供電。
	(4) Nuclear Regulatory Authority (NRA) 的標準審查時程設定為2年。
	(5) 然而根據歷史資料，NRA 於過往10年內僅核可10座核能電廠重新上線。
	(6) 夏季異常高溫機率高達50%。

	3、 政府對策：2022年6月7日，日本政府召開2022年度電力供需緊張預期相關會議，相關對策包含。
	(1) 提出全國規模的節電要求，但不設定具體數值目標。
	(2) 因應太陽光電發電量下滑的傍晚時段，強化節電要求。
	(3) 新增節電提醒警報。
	(4) 在安全前提下，重啟核電廠。
	(5) 對停運的火力機組提供重啟補貼。


	(二) 核能協助能源轉型的角色 20220727
	1、 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全球能源供給衝擊，促使各國政府重新檢視其能源轉型策略，特別是能源供給的多元性與自主性；政策規劃的變動讓核能有機會重新成為能源轉型的選項之一，目前處於研發階段的小型模組化核反應器 (SMR) 也因此備受各國關注。
	2、 以2020年的資料來看，核能發電為全球低碳發電量第二高的電力類別，僅次於水力發電。
	(1) 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發電的發電量分別為第三、第四高，此二者之總和仍低於核能發電量。
	(2) 核能約可貢獻 1.5 Gt 的二氧化碳減量。

	3、 福島核災後，美國、韓國、法國與芬蘭的核電廠建設計畫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成本與建設時程均大幅增加。
	4、 在 IEA 淨零碳排的情境中，為與再生能源相互搭配，全球核能裝置容量將持續增加，於2050年約達 800GW。
	(1) 其中 G7 國家的核能裝置容量呈現微幅成長的趨勢。
	(2) 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核能裝置容量將會在此期間大幅成長。

	5、 依據 IEA 估計，在新設核能未增長或既有核能未延役的情境下，2050淨零碳排的目標仍有可能達成；然而，其相對需付出的代價為每年200億美元，同時也將提高對再生能源、儲能電池、電動車等需求，進而推升對關鍵礦物的依賴。
	6、 除了無法提供電力系統彈性升降載的調度的輔助功能外，核能在慣量、尖峰容量與能源供給方面均可提供幫助。
	7、 在能源轉型的目標下，電力市場的設計應能有效凸顯可調度的低碳能源的容量價值。

	(三) 日英澳電力零售市場危機 20220727
	1、 日本方面
	(1) 電力零售市場受到衝擊的主因是「燃料價格的上漲」無法如實反應在電力零售價格，導致電力零售業者在批發市場以較高價格收購電力後，卻需要用受到限制的價格提供給終端用戶。
	(2) 燃料價格與市場設計造成許多電力零售公司倒閉或退出部分零售業務 (如：退出高壓、特高壓零售業務)，部分電力零售業者也暫停接受新合約以降低進一步的損失。
	(3) 部分新興電力零售業者也著手修改其合約中燃料價格調整費用上限以弭平損失，但燃料價格調整費用的上限似乎僅適用部分電力零售業者。
	(4) 日本經濟產業省 (METI) 目前正在討論如何修訂燃料價格調整機制，使得燃料價格的波動能有效反應至終端消費者，同時不致讓終端消費者無法承受。

	2、 英國方面
	(1) 英國電力零售市場則在2021年便開始面對前述電力零售公司倒閉的問題，其問題的主因也是源自法規對於電力零售市場訂定價格上限，但電力批發市場卻沒有相關的限制。當上游價格上漲時，能源成本無法反應於終端用戶。
	(2) 根據英國獨立能源管制機構 Ofgem 的資料來看，電力零售市場集中度 (以 HHI 指標衡量) 自2020年達近年低點並反轉上升， 且該指標呈現持續上升趨勢至2021年第4季 (目前可得最新資料)。
	(3) 若我們計算電力零售市場廠商家數 (排除市佔為0的廠商)，則可以發現該數值與電力零售市場集中度呈現高度相關。代表電力零售市場的市場集中度於近年逐漸上升，其原因不僅是廠商市占率的消長，部分廠商退出零售市場也是其中一項因素。

	3、 澳洲方面
	(1) 與日、英觀察到的電力零售市場危機類似，電力零售廠商無法將批發市場的價格變動如實反應至終端用戶，因此部分小型、未對價格波動保險的電力零售廠商沒有能力面對燃料價格大幅上漲的衝擊，因而無法對用戶提供服務甚至倒閉。
	(2) 澳洲能源監管機構因應此市場衝擊，也因此調整了電力零售廠商對於終端用戶可收取電價的上限。
	(3) 對於電力零售市場因能源供給面衝擊而造成的市場集中度上升，有論者認為在中長期可能會造成零售市場競爭程度下降，進而推高整體電力零售價格。


	(四) 日本再生能源採購的探討 20220915
	1、 本次研討會為 IEEJ 主辦，針對日本企業對於再生能源採購的議題進行探討。
	2、 日本再生能源市場的供給型態多元，包含在用電場域建造再生能源設施、支付再生能源費用給電力零售商 (無法指定再生能源來源)、綠電憑證、實體/虛擬再生能源購電合約。
	3、 對於再生能源購電合約來說，買家是否能穩定、長期地維持合約關係並確保該賣家收益至少與 FIT/FIP 相同水準是相當關鍵的因素。
	4、 截至2022年4月，日本企業加入 RE100 的數量已達 69 家；然而高昂的價格與有限的供給，為日本企業採購再生能源時所面對的兩大的挑戰。
	5、 造成這兩大挑戰的主因包含以下幾點。
	(1) 地理環境的天然限制。
	(2) 環境影響評估的冗長程序。
	(3) 現行電網的利用率高
	(4) 買家是否能為賣家提供至少與 FIT/FIP 相同水準的收益。
	(5) 現行 FIT/Non-FIT 是否能有效溯源。


	(五) 2023年日本電力事業的展望與課題 20230103
	1、 燃料價格於 2021 年秋季開始上漲，連帶使得批發市場價格同步上漲；然而，電力零售部門卻因為無法即時、完整反映在其售電價格，導致虧損持續擴大。
	2、 日本2023年備轉容量率預估，各地區依其天氣條件、機組排程等因子各有不同。以東京地區來看，給定酷暑的情況下，7月的備轉容量率將低至 3.3%，接近 3% 的警戒線，需要特別注意；相較夏季，給定嚴寒的情況下，冬季的備轉容量率則普遍較高。
	3、 現行日本電力市場由發電、售電部門的互動主導，輸配電部門則辦理執行與調整電力系統的角色；目前，考量電力供給的穩定與電源啟動，可能會討論由輸配電部門主導電力市場，並整體化考量批發市場與電力平衡市場，但具體機制仍在討論中。
	4、 目前日本預計於 2023 年，針對「脫炭電力」推出容量拍賣機制，包含蓄電池、抽蓄水力、氫氨混燒等。2023年募集的總目標為 400 萬 kW，其中包含既設火力100萬kW、蓄電池與抽蓄水力的100萬kW。

	(六) 2023年日本節能政策的展望與課題 20230103
	1、 在全球能源危機的環境下，節能措施普遍作為一項立即且有效的應對措施。2023年初 (冬季)，日本也將透過一系列節省天然氣、電力消費的措施來應對供不應求的情況。
	2、 依據各國面臨之能源挑戰不同，對於節能政策的關注也各不相同。
	(1) 歐洲：直面烏俄戰爭帶來的天然氣供給緊繃問題，歐洲各國大多有提出相關的節能獎勵措施應對。
	(2) 美國：根據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其中 3, 690 億美元將用於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當中的 16% 則與節能政策相關，主要是用於 EV 與熱泵的普及等電氣化措施。
	(3) 亞洲國家：主要將節能政策視為中長期的措施。泰國等 LNG 進口國則在 2022 年推出一系列節電措施，未來視天然氣價格的變動，可能會進一步強化。
	(4) 日本：未來三年的節能措施相關經費將達 5, 000 億日圓，其中包含節能設備投資更新的 500 億日圓、提升住宅隔熱能力的 1, 500 億日圓、高效熱水器的 300 億日圓以及節能點數相關補助的 1, 800 億日圓。


	(七) 2023年日本再生能源的展望與課題 20230103
	1、 據估計，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於 2022 年成長 10%，2023 年的成長率則預估為 7%。
	2、 2023 年太陽光電 (5.1%) 與風力發電 (8.2%) 占全球發電量約 13.3%；若以整體再生能源來看 (太陽光電、風力發電、水力發電與地熱風電) ，則約達 32%。
	3、 再生能源的於 2023 年的裝置容量增量，主要來自中國與歐洲的快速推廣，約占整體增量的一半、累績總量的 20%。值得一提的是，約有 9 成的增量來自太陽光電 (60%) 與風力發電 (陸域：25%、離岸：5%)，電力系統需要對這些具備間歇性的再生能源預做準備。
	4、 2023 年全球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持續增長，主要來自中國、美國與歐洲的推廣。
	(1) 中國：第14個五年計劃中對於再生能源的發展規劃。
	(2) 歐洲：由於烏俄戰爭造成的能源供給危機，歐洲推出 RePower EU 計畫試圖強化其能源的自主性，再生能源的推廣即是其中一環。
	(3) 美國：根據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膨法案」，對於再生能源與生質燃料的稅賦優惠將延續至 2032年；然而，受其對中國的太陽能板的制裁，短期太陽光電的推廣預期將會受到一些挑戰。

	5、 2021 年開始，各項資源成本的提高，使得太陽光電與陸域風電的 LCOE 首次出現微幅上升；即便如此，太陽光電與陸域風電之於燃氣、燃煤機組的成本優勢仍在。
	6、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成長率自2014年開始便一直呈現下降趨勢。「無法在 FIT/FIP 制度以外找出合適的商業模式」為日本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成長率停滯的主因，除此之外，適合太陽光電的土地已逐漸減少、居民的反對意見等都是再生能源推廣的挑戰，未來可能需要額外政策的協助。
	7、 據估計，若現行已公布的氫能政策均如期完成，則 2030 年全球製氫規模將達 24 百萬噸 (綠氫：14 百萬噸、藍氫：10 百萬噸)。目前全球 2030 年氫電解設備裝置容量目標為 145-190 GW。

	(八) 2023 年電力市場報告 20230315
	1、 2022 - 2025 年，中國、印度、東南亞地區的電力消費將會占全球的 70%；其中，中國的電力消費更是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2、 自 2022 年起，再生能源與核能將是滿足電力需求增量的主要來源。若以日本的資料來看，日本的電力配比方面，再生能源與核能在未來 3 年預計將持續增加，占比分別由 2022 年的 6%、22% 上升至 2025年的 10%、26%。
	3、 2022 年的全球電力部門碳排創歷史紀錄，其主因為各國對於化石燃料使用的增加；預計未來 3 年，中國、印度、東南亞地區的碳排量仍會持續上升。
	4、 考量能源安全、可負擔性等因素，歐洲地區在 2022 年使用了比過往更多的煤炭與天然氣來生產電力 (核能與水力發電因維護或缺水等因素無法有效提供電力)。在德國，部分的化石燃料發電廠甚至因此延役至 2024 年。
	5、 電力可負擔性部分，各國批發電力價格在 2022 年均有明顯的上升，且以歐洲地區、高度能源進口依賴的國家上升幅度最大。
	6、 評論
	(1) 台灣與日本同為高度進口依賴的國家，後者 2025 年的電力配比中，預計仍有 10% 來自核能，前者則預計於 2025 年達到非核。若要同樣在 2050 年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我國對於再生能源、CCUS 搭配天然氣的需求將會高於日本。然而，由於我國天然氣接收站預計在 2025 年後方能陸續啟用，因此天然氣接收站利用率 (utilization rate) 在 2025 年前後可能會進一步地提高，有可能造成營運上的風險。
	(2) 歐洲地區因為中斷了來自俄國的管線天然氣，使得該地區轉向採購 LNG 以供應能源需求。歐洲地區對於 LNG 的需求，可能造成該市場的價格推升，進一步影響原先仰賴 LNG 的國家。
	(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在 2022 年以前並未有 LNG 接收站，然而該國卻在取得施工許可後，僅花半年就完成了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該技術可能可以作為緩解我國 2025 年前後天然氣接收站利用率過高的問題。
	(4) 在烏俄戰爭所引發的能源危機後，各國考慮能源轉型議題時，除了脫碳目標以外，更會同時考量能源安全、能源可負擔性議題。部分開發中國家甚至認為脫碳並非其最為急迫的目標。



	四、 減碳策略與其他能源議題研討會議
	(一) 碳中和技術研討 20220519
	1、 能效政策的施行：對於各部門均有完整的能效政策規定。
	(1) 能源管理系統：政府對於能效管理員提供穩定的經濟誘因與技能知識分享平台。
	(2) 同業能耗比較：對於相同類型的工廠、企業進行能耗比較。
	(3) 志願行動方案：由同業中能效表現優異者進行經驗分享。
	(4) 最佳效能方案：透過能效分級、經濟誘因方式引導技術研發。

	2、 穩定資金系統：相關資金可用於提供能效政策的誘因及研發相關支出 (來源為電力資源發展推廣稅與石化煤炭稅)。
	3、 能效人力的使用：各場域組織內部的能效管理員可協助辨識能效改善。
	1、 中國為推廣高能源效率的運具，提出雙積分政策 (Dual Credit Policy)。
	(1) 車廠製造越多的環保車，將會得到更多的積分；反之，則會得到低分甚至是負分。
	(2) 積分總合需為正，車廠才能進行銷售；否則須和其他車廠購買積分。

	2、 以煤炭作為主要發電燃料的國家而言，推廣電動車的減碳效益可能不如對燃油車效率的改善。
	1、 日本目前對 CCUS 的潛力進行研發探索，以有效利用「捕集的碳排」進而達成碳循環。
	2、 在 CCUS 部分，日本已於2016年至2019年補集儲存了 300 ktons 的二氧化碳，並儲存於北海道苫小牧市 (Tomakomai Hokkaido)。
	3、 下階段的示範計畫將會是從日本各地進行二氧化碳捕集，並透過海運運輸至北海道苫小牧市儲存。
	4、 日本的儲存容量預估為 160 億噸的二氧化碳，目前持續進行地質探勘。
	5、 規劃進程部分
	(1) 2023-2026 年：將會是可行性研究階段。
	(2) 2026 年：若要在2030年商轉，2026年將會是最後投資決策時點 (FID,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3) 2030-2050 年：每年預計鑽 12-14 座井；並於 2050 年達到每年 1.2-2.4億噸二氧化碳的儲存能力。

	6、 日本認為 CCUS 存在以下挑戰
	(1) 成本控制
	(2) 二氧化碳儲存與監測的技術
	(3) 對於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生命週期評估的驗證系統。
	(4) 確保二氧化碳儲存地點的安全性。

	1、 單純依靠現有技術達成減碳、淨零碳排目標，其年成本約佔全球 GDP 的12%。
	(1) 以減少 10 Gt 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為例，僅利用現有技術的減碳邊際成本為每公噸1, 000美元。
	(2) 減碳邊際成本以線性方式成長。
	(3) 現有減碳技術的成本過高，需仰賴新技術抑低成本。

	2、 IRENA 預估在2050年，全球陸域風電裝置容量將達5, 044GW、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將達1, 000GW。
	3、 日本離岸風電目標
	(1) 裝置容量於2030年達10GW、2040年達30-45GW。
	(2) 設定國產化目標達60%。
	(3) 在2030-2035年將成本降至每度8-9日圓。

	4、 不同儲能類型在容量、放電期間與定位上均有差異：氫能最適合作為大規模電力儲存，其放電期間可含括短期的小時至長期的季節。
	5、 為了在2050年達成碳中和目標，再生能源將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如何降低再生能源成本並提高可靠性將會是關鍵。
	1、 目前核能研發方向包含：小型反應爐、無水冷卻反應爐等。
	2、 核能對於減碳目標的達成有其價值。
	(1) 低成本、高可靠度、低排碳。
	(2) 有助於非電力部門減碳。

	1、 全球再生能源於2020年僅佔28% (風能6%、太陽光電3%)，惟區域間差異頗大：歐洲 (41%)、亞太 (25%)。
	2、 IEA 預估在2050淨零碳排目標下，全球再生能源需在2050年達到62, 000TWh，約為目前的9倍。
	(1) 在2050年，80%的再生能源將來自風力與太陽光電。
	(2) 儲能系統將需要大量布建。

	3、 日本提高再生能源所遇到的挑戰
	(1) 再生能源場域的尋找
	(2) 退役再生能源設備的更新與處理
	(3) 再生能源成本有效性


	(二) 東協國家的減碳技術最適選擇 20220620
	1、 分析方法是透過線性規劃模型處理成本最小化的問題，其刻劃的能源系統從初級能源 (primary energy) 至終端能源使用。
	2、 考量再生能源變動性與其他技術的搭配，本模型資料顆粒度為4小時1筆 (1年2190個時間切片)。
	3、 考量的技術包含氫氨的混燒/ 專燒、CCS/CCUS、負碳技術 (negative emissions) 等，總數高達350餘項。
	4、 值得一提的是模型中的技術區分很細，如「從氨分離出氫」、「從東協地區進口氨」、「從東協以外地區進口氨」、「氫能航運」等，包含能源供給面與需求面。
	5、 不同年份氫氣進口價格設定如下 (與日本政府規劃類同)。
	(1) 2030年:30cent per 𝑁,𝑚-3.−,𝐻-2. (約每公斤3.34美元)
	(2) 2050年:20cent per 𝑁,𝑚-3.−,𝐻-2. (約每公斤2.22美元)
	(3) 2060年:17.5cent per 𝑁,𝑚-3.−,𝐻-2. (約每公斤1.95美元)

	6、 在淨零碳排的目標下若不考慮碳匯技術，則對於氫氨、再生能源的依賴將會更大；反之，則傳統化石燃料的能源占比將會提高 (零排放能源的能源配比在前者約占65%、後者則約占56%)。
	7、 電氣化為最終能源消費減碳的核心策略，此現象在不考慮碳匯技術下更為明顯。
	8、 交通部門方面，一般小客車預期以電動車為主；公車與卡車等大型車輛則因價格考量，以生質燃料、油電混合車為主。
	9、 在2050年，不考慮碳匯技術情境的邊際減碳成本為每噸二氧化碳368美元；反之，邊際減碳成本則為331美元；至2060年，不考慮碳匯技術情境的邊際減碳成本為每噸二氧化碳651美元；反之，邊際減碳成本則為348美元。
	10、 本文對於技術進步的刻畫，主要體現在成本的降低，其他也包含跨國電力網路的擴充、CCS 儲存能力上限的提升。
	11、 前述技術進步，在最樂觀的情況下，預期可在2060年將減碳成本壓低至每公噸100-200美金。
	12、 強化「短期」排放限制 (如加速以太陽光電取代燃氣電廠)，將可能使減碳成本大幅上升。

	(三) 東協國家的能源展望 (2022) 20220620
	1、 IEA 針對東協國家發表能源展望報告，主要區分兩大情境
	(1) STEPS：延續現行政策情境。
	(2) SDS：區域對於氣候政策的全新規劃情境。

	2、 東協國家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區域，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發展情形差異頗大，隱含區域內各國能源使用差異也大。
	3、 自2020至2050，兩情境對於傳統化石燃料需求的走向完全相反；對於再生能源的需求雖然增加，但速度差異頗大。
	4、 STEPS 下，對於化石燃料的需求持續升高。
	(1) 原油大量依賴中東地區的原油供給；天然氣的進口來源則相對分散，但仍是逐年提高。此一現象將帶給東協國家一定的能源安全風險。
	(2) 二氧化碳排放在此情境下不斷升高；使用清潔能源烹調的比例未能有效普及。

	5、 SDS 下，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占比逐年提升。
	(1) 區域內2050年約有50% 的發電量來自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
	(2) 燃氣發電量也呈現先增後減的趨勢；燃煤發電量則逐年下降。
	(3)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現行與燃煤、燃氣發電廠的合約，並沒有辦法有效提供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下所需的彈性。
	(4) 低碳燃料的需求將由東協國家豐富的生質能供給，包含建築、運輸、產業與電力部門；氫能與CCUS也具備一定潛力，主要應用於電力部門與產業部門。

	6、 IEA 認為對於清潔能源的投資，政府部門需要有效消除法規與金融方面的相關風險，以吸引私部門的投資；另外，因應淨零碳排的趨勢，持續升高的太陽能板、電池需求將為東協地區豐富礦產資源帶來商機。

	(四) 2022年 G7 會議對日本與亞洲地區的啟示 20220727
	1、 本次研討會為 IEEJ 針對 2022 年 G7 會議中有關能源議題所做的回顧。
	2、 G7 計畫於 2022 年底前成立 Climate Club，該組織探討的議題包含 (該組織如何運作並不明確)。
	(1) 國際碳洩漏 (carbon leakage) 議題和各國針對碳定價、減碳誘因設計的實務經驗。
	(2) 加速工業部門減碳的步調，並擴充綠色工業產品的市場。
	(3) 透過國際合作強化對環境議題的雄心。

	3、 對於工業減碳的標準、定義進行探討。
	(1) 對於產品製造的排碳衡量進行探討。
	(2) 對於「淨零排碳製品」(Near Zero Emission Material Production) 的定義，會中針對鋼鐵、水泥產業給出明確的門檻。

	4、 G7 為防止俄國因戰爭導致的高油價而獲益，決議訂定油價上限 (oil price cap)，試圖規範所有俄國石油的買家均以設定的上限價格向俄國購買石油，然而具體執行方法尚不明確。
	5、 G7 會議認同氫能與氨能可以協助「難以減碳的部門」以及「傳統火力電廠」達成減碳目標。
	(1) 這次 G7 首度正視氫氨作為淨零排碳工具的可能性；
	(2) 過往 G7 對於氫氨的忽視，有部分原因也在於西方國家對於亞洲國家關注的火力電廠減排並不關心；
	(3) 同時，由於現行天然氣價格的高漲，亞洲國家由煤轉氣規劃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6、 G7 會議並未就「未減排燃煤電廠」訂有明確的退場時間，僅宣示要加速執行；對於核能以及新世代核能技術的討論相較去年增加 (有可能反映的是法國與英國近期對於核能的態度)。
	7、 [評論] 油價上限措施成功機率應不大，可分為以下幾點來討論。
	(1) 現行俄國石油主要買方為中國、印度，以西方國家為首的 G7 會議決議對中、印兩國的效果應難有效果。
	(2) 俄國若決定停止出口石油，則在短期全球尚未有替代供給來源的情況下，油價將進一步飆升。
	(3) 油價上限措施是否會影響相關的航運、保險等公司的利潤，若無公司願意承做而致使石油供給進一步緊縮，油價將因而飆升。


	(五) 電動車電池關鍵礦物供應鏈的挑戰 20220820
	1、 本次研討會為美國智庫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主辦，針對電動車電池 (以下簡稱電池) 所需關鍵礦物之供應鏈進行探討。主要的問題意識為電池供應鏈如何跟上蓬勃發展的電動車產業。
	2、 預估至2025年全球電動車銷量將達到2, 000萬台，其中中國的占比將高達40%，歐洲、美國則緊接其後； 對於鋰離子電池的需求預估將從2020年的500 GWh/year 增長到 2035年的 5, 000 GWh/year，而需求大幅成長的原因除了對於電動車需求外，鋰離子電池價格的下降也是普及的因素之一。
	3、 除供應鏈最上游的鋰礦開採 (mining production) 以外，鋰離子電池的整體供應鏈均被中國所主導。中國更試圖透過採購協議 (offtake agreement) 或逕至鋰礦蘊藏量豐富的國家進行礦物開採營運，一如其在印尼鎳礦方面所做的投資。
	4、 美國與歐洲在電池關鍵礦物供應鏈的掌控遠落後於中國，然而現行主流礦物開採、精煉等流程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考量 ESG 的關鍵礦物供應鏈可能是美歐等國家可以切入市場的途徑。

	(六) 亞洲 CCUS 的技術與展望 20221024
	1、 CCS 對於淨零碳排目標的達成是不可或缺的技術。IPCC 與 IEA 均在其報告中提及 CCS 技術的重要性，其中後者更認為 CCS 的減排貢獻將達 15%。
	2、 CCS 的技術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考量。
	(1) 作為部分製程較難降低碳排的產業，提供一項解決方案。
	(2) 作為大規模量產氫氣的低碳解決方案。
	(3) 提供低碳電力。
	(4) 做為負碳技術之一。

	3、 過往 CCS 技術主要應用於天然氣與部分工業的，惟 2020-2030 年間，預計將有更多應用於電力產業 (煤、氣) 及其他工業部門的設施。
	4、 根據 IEA 淨零排放情境 (NZE)，2050年時每年將會有 7.6 Gt 的二氧化碳被 CCS 技術所捕捉；作為對比，2020年CCS碳捕捉量甚至未達0.5Gt，因此對於CCS的投資將會是達成淨零碳排的迫切需求之一。
	5、 製造相同規模的氫氣，藍氫所需要的土地面積、電能將遠比綠氫還少；舉例來說，生產530Mt 的氫氣，所需資源如下所示。
	(1) 土地
	(2) 電能


	(七) JOGMEC 在碳中和路徑的角色 20221024
	1、 JOGMEC 原先的業務範疇為能源、礦物資源的確保，現因應能源轉型趨勢，已擴大其業務範圍至風力、地熱、氫氨與 CCS。
	2、 JOGMEC 除技術研發與支援外，對與部分計畫也提供資金協助。
	3、 目前有數個 CCS/CCUS 的國際合作計畫執行中，其研究議題條列如下。
	(1) 不同區位的儲存潛力 (日本國內與東亞地區)
	(2) 藍氨價值鏈 (澳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印尼)
	(3) 儲注後二氧化碳的建模與監測
	(4) 二氧化碳 EOR 技術 (日本國內與印尼)


	(八) 日本 CCUS 政策 20221024
	1、 日本目前有關 CCS 的計畫主要可分為三大類型，並預計在2030年讓 CCS 技術商業化。
	(1) 儲存與監測
	(2) 運輸 (低溫/低壓/船運)
	(3) 捕捉

	2、 日本國內預估有2, 400億噸的二氧化碳儲存潛能。
	3、 除了技術的研發以外，相關法規的調整、政府政策的支持、技術成本的降低以及一般民眾的接受度，均是在 2030 年以前需要同步推動的項目。

	(九) 能源價格高漲下再生能源發展的挑戰20221024
	1、 自2012年引入 FIT 制度後，日本的再生能源容量在10年內翻倍，且太陽光電為主要的成長動能；為達到日本2030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目標 (36-38%)，再生能源的容量須持續增長，且太陽光電的重要性與占比也將進一步提高。
	2、 在日本2030年再生能源目標下，太陽光電以及離岸風電為其能源政策的焦點；然而近年因 FIT 政策的調整、可用土地的減少與再生能源開發商和在地居民的衝突，均使近年的太陽光電成長幅度降低。
	3、 近年對於太陽光電成長有利的條件則為批發市場價格的上升。日本電力價格自2021年11月開始便逐漸上漲，甚至超過了太陽光電的均化能源成本，此一因素對於家戶、商辦或工廠來說，均提供了投資的誘因。
	4、 大量再生能源併網對於系統所帶來的調度挑戰，主要的對策如下。
	(1) 短期：需求面管理、需量反應、虛擬電廠或能源效率改善措施等。
	(2) 中期：可依負載變動的電廠、改善電網操作與儲能系統。
	(3) 長期：強化擴充電網、以電轉氣技術來有效運用多餘的再生能源 (如電解製氫)。

	5、 強化再生能源、關鍵礦物的供應鏈也是發展再生能源關鍵的議題。

	(十) 美國降低通膨法案 20230302
	1、 美國承諾在2030年前降低溫室氣體50% (與2005年水準相比)； 據估計，IRA 讓美國可以在2030前降低溫室氣體40% (與2005年水準相比)。
	2、 其中， IRA 降低溫室氣體的部分約為12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大部分將來自電力部門 (約 7億噸)，其次則為工業部門 (1億噸)。
	3、 在 IRA 之前，既有政策預計僅能在2030年前降低溫室氣體30%，但在 IRA 後則可以降低至40%。
	4、 IRA 預計在能源氣候領域投入3, 690億美元，其下領域包含：清潔能源發電、住宅部門電氣化、電動車、能源效率、清潔能源設備製造等。
	5、 除了協助達成氣候目標外，IRA 也幫助美國經濟轉型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
	6、 IRA 對於降低溫室氣體的具體措施，主要為稅負抵免 (tax credits) (約有三分之二的資金用於此)，藉以創造更多的投資誘因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也包含了對於核能的投資)。剩下的部分則為「資金提供與借貸」，其中也包含對關鍵礦物的資金投入。
	7、 依實際資料來看，IRA 宣布後，清潔能源的投資較先前的預期，增加了 155 GW (太陽光電與陸域風電)。其他包含電動車的普及、美國本土清潔能源設備的製造以及住商部門能源的改善，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8、 對於同盟與夥伴的機會
	(1) IRA 有助於清潔能源成本的下降。依據一份 BCG 的分析指出，在10年內，部分清潔能源的成本將因 IRA 法案而下降 25%。
	(2) 外國公司投資美國是可以獲取 IRA 提供的好處。
	(3) IRA 有助於強化清潔能源供應鏈的強度 (例如目前過於集中的清潔能源設備供應鏈)。

	9、 IRA 允許受補助的氫能產業進行氫能出口。此外，該法案並不包含對天然氣、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投資。
	10、 [評論] IRA 對於台電而言的影響較為間接，但可能的影響因子如下。
	(1) 再生能源設備的供應鏈分散程度：目前中國在多數再生能源設備供應鏈佔有優勢地位，且該供應鏈的集中程度高於現行的石油、天然氣，故在我國能源轉型的過程中，有可能因為兩國政治關係變化而影響到我國能源轉型進度， IRA 將有助於緩解供應鏈過度集中的風險。
	(2) 再生能源設備的成本：雖然本研討會講者引述 BCG 的分析，指出清潔能源成本將因 IRA 的推出而下降；然而，供應鏈的分散也意味著集中生產所帶來的規模經濟將會因此減弱，且在環保法規相對嚴格的美國進行生產，其成本可能將因此提高，故 IRA 對於再生能源設備成本的影響可能尚不明確。
	(3) 美國作為氫能供應來源之一：IRA 對於氫能產業的補助，將有助於美國出口氫能；然而對我國而言，考量運輸距離、運輸技術以及鄰近國家對氫能出口的潛力，美國可能不會是我國氫能進口的主要來源。


	(十一) IEA 2023 能源科技展望20230203
	1、 清潔能源科技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CET) 的供應鏈存在有「生產過度集中」的風險，且這樣的風險不限於最上游的關鍵礦物 (Critical Minerals, CM) 開採，中下游的精煉、產品製造亦同。
	2、 除了少數國家外 (如中國)，多數國家對於 CET 的需求，均須依靠進口來滿足。
	(1) 太陽光電：全球約有 60% 的太陽光電模組是進口而來，進口來源則包含中國以及亞太地區。
	(2) 風力：相較太陽光電，風力發電在設備生產上相對具有自主性，約有 20% 的風力發電模組是進口而來。
	(3) 電動車電池： 約有 10% 透過進口而來，日韓在電池產業上仍佔有一席之地。

	3、 IEA 淨零情境下，電解氫能於2030年的容量約為 200 GW，然而考量既存與各國承諾興建的電解槽，約僅有目前容量的 50%；電動車電池的情況則稍佳，於2030年的容量約為 7 TWh，既存與承諾量則約為 7 TWh；太陽光電則可靠既存與承諾量滿足2030年的容量需求。
	4、 對於 CET 投資的需求，預期將以終端產品為最大宗，關鍵礦物的開採則居次。
	5、 2030 年的電解氫生產成本，以中國、印度與美國較低，且與傳統化石燃料產氫成本類同，約在每公斤 1-3 美金的水準；日本則遠高於此，約在每公斤 4-5 美金的水準。

	(十二) 短期能源市場展望 (2023) 20230203
	1、 油價逐漸自高點趨緩，現況為供給大於需求、原油庫存回升；然而，考量中國經濟可能於 2023 年復甦，油價仍有可能進一步推升。
	2、 暖冬與天然氣庫存充足的因素，使得歐洲天然氣價格自 2022 年 8 月的高點逐漸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2023-2024 年的冬天是否仍能避免天然氣價格飆漲的情況。
	3、 歐洲國家的天然氣供給，由俄烏戰前的管線天然氣逐漸轉為依賴 LNG 進口，可能造成 LNG 價格的進一步推升。據估計，歐洲國家對於 LNG 的需求約為全球現行供給能力增量的兩倍。
	4、 在天然氣價格高漲的情況下，部分開發中國家可能因為資金限制，轉向使用煤炭進行發電，有可能進一步推升煤炭價格；與此同時，較無資金限制的國家對於核能、再生能源的推動將更趨積極。
	5、 預期俄國在能源市場的重要性將會降低，其缺口將由其他能源出口國、需求面管理所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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